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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各位代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已经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

奋进的大会。

会议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多来党和国家的工

作。代表们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乘风破浪推进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用１个

多月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２个月左

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

用３个月左右时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１４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

样的成效来之不易。这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壮举，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对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作出部署。我们要认真贯

彻落实大会精神，依法履职、担当尽责，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完成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必将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

加完备的民事法制保障。我们要带头学习、宣

传、遵守这部法律，在全社会普及这部法典。全

社会都自觉依法从事民事活动，就能够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减少民事纠纷，化解民事矛盾，促进

社会文明、和谐、稳定。

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宪法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

律，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

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保 “一国两

制”事业行稳致远。

各位代表！

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是我们风

雨无阻、奋勇前行的根本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

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

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同心协力、砥砺奋进，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篇章！

—３８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 执 行 机 制 的 决 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近年来，香港特

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显， “港独”、分裂国

家、暴力恐怖活动等各类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国家

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

然干预香港事务，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

全的活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

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

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

治港，维护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

二、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

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反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外国和境外势

力利用香港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

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

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

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

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力

量，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工作。中央人民政府

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

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

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情

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六、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

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

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

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将上述相关法律

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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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　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作关于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

案）》的说明。

一、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坚定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一国两制”实

践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同时，“一国

两制”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特别

是２０１９年香港发生 “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

港势力公然鼓吹 “港独”、“自决”、“公投”等主

张，从事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公然

侮辱、污损国旗国徽，煽动港人反中反共、围攻

中央驻港机构、歧视和排挤内地在港人员；蓄意

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暴力对抗警方执法，毁损公

共设施和财物，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还

要看到，近年来，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

香港事务，通过立法、行政、非政府组织等多种

方式进行插手和捣乱，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

合流、沆瀣一气，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

气、提供保护伞，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

全的活动。这些行为和活动，严重挑战 “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严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予

以防范、制止和惩治。

香港基本法第２３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

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

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这一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２３条立法。它既体现

了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也明确了香港

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立法

义务。然而，香港回归２０多年来，由于反中乱

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２３

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而且，自２００３年２３条立

法受挫以来，这一立法在香港已被一些别有用心

的人严重污名化、妖魔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

２３条立法实际上已经很困难。香港现行法律中

一些源于回归之前、本来可以用于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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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长期处于 “休眠”状态。除了法律

制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

设置、力量配备和执法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缺

失，有关执法工作需要加强；香港社会需要大力

开展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普遍增强维护国家安

全的意识。总的看，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２３

条立法有被长期 “搁置”的风险，香港特别行政

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难以有效执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都明显存在不健全、

不适应、不符合的 “短板”问题，致使香港特别

行政区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烈，保持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着不容忽

视的风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绝不容忍

任何挑战 ‘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

何分裂国家的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香港目前形势下，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领域长期 “不

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

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

作，确保香港 “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结合多年来国家在

特别行政区制度构建和发展方面的实践，从国家

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多种可用方式，包括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制定法律、修改法

律、解释法律、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

法附件三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中央和国

家有关部门在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和

研判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了采取 “决定＋立法”的方式，分两步予以

推进。第一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香

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决定，就相关问题作出若干基本规定，同时授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

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

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结合香港特别行政

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

公布实施。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国

务院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情况的报

告》。会议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同意国务院有关报告提出的建议。根据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拟订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后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二、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新形势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把维

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

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加强维护国家安全

制度建设和执法工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

“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 “一国

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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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保

证国家长治久安、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

要求，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

义务，是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共同责任。任

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

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二是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一国”是实行 “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

从属和派生于 “一国”并统一于 “一国”之内。

必须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准确把握 “一国两

制”正确方向，充分发挥 “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实

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

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必须坚决维护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严格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行管治，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

府依法施政，牢固树立并坚决维护法治权威，任

何违反法律、破坏法治的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

究。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事

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必须

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及其组织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

干预香港事务，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对

于任何外国制定、实施干预香港事务的有关立

法、行政或者其他措施，国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予以反制。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

安全同尊重保障人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

数违法犯罪行为，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香港绝大多

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和

自由。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必须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

序，不得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导语部分

扼要说明作出这一决定的起因、目的和依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决定，是根据宪法第三十

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

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维

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

情况，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

度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与香港基本

法的立法宗旨和确立的有关制度是一致的，将有

效地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有力地巩固

和拓展 “一国两制”的法治基础、政治基础和社

会基础。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共有７条。第一条，阐明

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强调采取必要措施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第二条，阐明国家坚决反对

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

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第三条，明

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

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

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第四条，明确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

和执行机制；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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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第五条，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依

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情况，定期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第六条，明确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关立法的宪制含义，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

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据此行使授权立法职

权；二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法律的任务

是，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内的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

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

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

动；三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法律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实施的方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

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第七条，明确本决定的施

行时间，即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作出

的上述制度安排，包括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宪

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根

据香港基本法第２３条规定仍然负有维护国家安

全的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应当尽早完成维护国

家安全的有关立法。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及

其实施都不得同本决定相抵触。

本决定作出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同有关

方面及早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

关法律，积极推动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

家安全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专门机

构、执行机制和执法力量建设，确保相关法律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 （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５月２５日上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

案。现将审议的总体意见和修改建议报告如下：

代表们一致认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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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决策；

是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

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加强维护国

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作，坚定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重要举措。

代表们一致表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相关法律，符合国家、民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根本利益，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与香港

基本法的立法宗旨和确立的有关制度相一致。这

一举措将有力地防范、制止和惩治香港特别行政

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显示了中国在捍

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的

严正立场和坚定意志，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

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代表们一致赞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认为决定草案内

容明确了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对相关执行

机制作了初步设计；同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有关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

政区事务的活动，并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

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

区公布实施。决定草案框架合理、思路清晰、内

容全面、逻辑严谨、语言凝练，已经比较成熟，

建议提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充分肯定决定草案的同时，代表们也对决

定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建议。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于５月２５日中午召开会议，对决定草案进

行了认真审议，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

究。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以及国务院港澳办等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决定

草案进行了修改，主要是：

一、有关方面建议，在本决定开头增写 “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

的议案。会议认为，近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国

家安全风险凸显，‘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

活动等各类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

务，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增加这一表述，旨在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

有关决定的背景情况和必要性、紧迫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二、有些代表提出，危害国家安全不仅有

“行为”，还包括 “活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

研究认为，为有效打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建议将决定草案第三条的

“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修改为 “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将第五条的 “依法禁止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修改为 “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将第六条的 “切实防范、制止和

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

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

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修改为

“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

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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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事务的活动”。

三、决定草案第四条中规定 “香港特别行

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

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执法

工作”。有的代表提出，为达到实现维护国家安

全的目的，本决定所规定的 “强化执法力量”

应突出落脚在 “强化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力

量”。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

意见。

四、决定草案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应当就 “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等情

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有的代表提

出，维护国家安全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的一项

重要义务，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推广宣传，应当进

行系统的教育，这在香港更有特殊意义。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这一句修改为 “开展

国家安全教育”。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代表还就其他一些问题

提出意见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

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决定草案起草审议过程中经

过了反复研究，有的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经

授权制定的相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中予以细

化，有的可以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考虑，可以不在

决定草案中作规定。

此外，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还对草案作

了个别文字修改。

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建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各代

表团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

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５月２６日下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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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进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草案修改稿在

认真研究并充分吸收代表们提出意见的基础上，

作了相应的修改完善，草案修改稿是可行的，建

议提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许多代表提出，全国

人大常委会要尽快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相关法律，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制度机制建设，确保相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有效实施。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５月２６日晚召开会议，

对草案修改稿进行了认真审议。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认为，草案修改稿已经成熟，赞成尽快制定相

关法律的意见，并据此提出了草案建议表决稿。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草案建议表决稿经主席

团审议通过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此外，对草案修改稿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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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０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

和重点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 “六稳”工作力

度，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同心协力，攻

坚克难，锐意进取，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

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

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

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２０１９年和今年以来工作回顾

去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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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

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９９．１万亿元，增长６．１％。城镇新增就业１３５２

万人，调查失业率在５．３％以下。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２．９％。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超过４０万亿元，消费持续发挥主

要拉动作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较快增

长。粮食产量１．３３万亿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首次超过６０％，重大区域战略深入实施。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取得一

批重大成果。新兴产业持续壮大，传统产业加快

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开展，企业数量日

均净增１万户以上。

———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继续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减税

降费２．３６万亿元，超过原定的近２万亿元规模，

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受益最多。政府机构改革任务

完成。 “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设立科创板。

共建 “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出台外商投资法

实施条例，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外贸外

资保持稳定。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农村贫困人

口减少１１０９万，贫困发生率降至０．６％，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污染防治持续推进，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生态环境总体改善。金

融运行总体平稳。

———民生进一步改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３万元。基本养老、医疗、低保等保障水平

提高。城镇保障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深入推

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活补助人数增加近

４０％，高职院校扩招１００万人。

我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极大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汇聚起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磅礴力量。

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开展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持续纠治 “四风”，为基层松绑减负。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果丰硕。成功举办第二

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主场外

交活动，习近平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多

国，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东亚合

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日韩领

导人会晤等重大活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

设和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外

交、人文交流卓有成效。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位代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

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及时研究部署，中央指导组加强指导督导，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履职

尽责，社会各方面全力支持，开展了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广大医务人员英勇

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勇挑重担，科技工作者

协同攻关，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

新闻工作者、志愿者坚守岗位，快递、环卫、抗

疫物资生产运输人员不辞劳苦，亿万普通劳动者

默默奉献，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坚韧不拔，社会

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捐款捐物。中华儿

女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巍峨

长城。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抓紧抓实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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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各项工作。及时采取应急举措，对新冠肺炎实

行甲类传染病管理，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坚决打赢武汉和湖北保卫战并取

得决定性成果，通过果断实施严格管控措施，举

全国之力予以支援，调派４万多名医护人员驰

援，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快速

扩充收治床位，优先保障医用物资，不断优化诊

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坚持 “四集中”，全

力救治患者，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延长全国春节假期，推迟开学、灵活复工、

错峰出行，坚持群防群控，坚持 “四早”，坚决

控制传染源，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加强药物、疫

苗和检测试剂研发。迅速扩大医用物资生产，短

时间内大幅增长，抓好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保

障交通干线畅通和煤电油气供应。因应疫情变

化，适时推进常态化防控。针对境外疫情蔓延情

况，及时构建外防输入体系，加强对境外我国公

民的关心关爱。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本着公开、

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主动分

享防疫技术和做法，相互帮助、共同抗疫。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１４亿人口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

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易、成之惟艰。我们也付

出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

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

值得付出的代价。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推出８个方

面９０项政策措施，实施援企稳岗，减免部分税

费，免收所有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用能成本，

发放贴息贷款。按程序提前下达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不误农时抓春耕。不懈推进脱贫攻坚。发放

抗疫一线和困难人员补助，将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提高１倍。这些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益，

及时有效促进了保供稳价和复工复产，我国经济

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

各位代表！

去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今年疫情防控取得

的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结果。我代表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

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

示诚挚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

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诚挚感

谢！向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抗击疫情的各

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表示诚挚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

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

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

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

积聚，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政府工作存在不

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较突出，少数干部不

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一些领域腐败

问题多发。在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

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群众还有一些意见和

建议应予重视。我们一定要努力改进工作，切实

履行职责，尽心竭力不辜负人民的期待。

二、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和

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署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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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

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

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

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

战前所未有，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雄

厚经济基础、巨大市场潜力，亿万人民勤劳智

慧。只要直面挑战，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

力，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

的难关一定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

综合研判形势，我们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

标作了适当调整。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城镇新增就业９００万人以上，城镇调

查失业率６％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５．５％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３．５％左右；进出口促稳提

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

下降，努力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

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

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

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

“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 “六稳”工作

的着力点。守住 “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

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夯实基础。要看到，无论是保住就业民

生、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

经济增长支撑，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要用改

革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

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

性循环的新路子。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

率拟按３．６％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

加１万亿元，同时发行１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２万亿元全部转

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

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

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

不允许截留挪用。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

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

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

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

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

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５０％以上。各

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要大

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

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定要让市场

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

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

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

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

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现有就

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

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

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增加扶贫投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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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

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

果。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现污染

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加强金融等领域重大风

险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今年已过去近５个月，下一阶段要毫不放松

常态化疫情防控，抓紧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出台的政策既保持力度又考虑可持续性，根

据形势变化还可完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三、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着力稳企业保就业

　　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

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

过难关。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

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

发展。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

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新增减税降费约５０００亿

元。前期出台６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

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

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

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

税，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

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

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

减负超过２．５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

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工商业电

价５％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宽带和专线平均资

费降低１５％。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

主减免或缓收房租，并予政策支持。坚决整治涉

企违规收费。

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３月底，对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

协商延期。完善考核激励机制，鼓励银行敢贷、

愿贷、能贷，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

无还本续贷，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降低服务成

本，提高服务精准性。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

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４０％。促进涉企信用信

息共享。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加强监管，防

止资金 “空转”套利，打击恶意逃废债。金融机

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

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

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对重点行

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今年高校毕业生达８７４

万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

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扩大基层服务项

目招聘。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障。实行农

民工在就业地平等享受就业服务政策。帮扶残疾

人、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就业。我国包括零工

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今年对低收入人

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全部取消，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

所。资助以训稳岗拓岗，加强面向市场的技能培

训，鼓励以工代训，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

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３５００万人次以上，高职

院校扩招２００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

就业。

四、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深化 “放管服”改革。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要调整措施、简化手续，促进全面复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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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复市复业。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做

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放宽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

经营、及时享受扶持政策。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公正监管维护公平

竞争，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中小银行补

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

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强

化保险保障功能。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

主权。促进人才流动，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

活各类要素潜能。

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

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健

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平等

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

挂钩的不合理规定。限期完成清偿政府机构、国

有企业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款项的任务。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发

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培育新兴产业集

群。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等

生产性服务业。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

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

全面推进 “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

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

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加强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展民生科技。深化国际科技

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畅通创新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

研环境。实行重点项目攻关 “揭榜挂帅”，谁能

干就让谁干。

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创业投资

和股权投资，增加创业担保贷款。深化新一轮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新建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坚持

包容审慎监管，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更大

激发社会创造力。

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

结合、相互促进。

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

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

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

上线下融合。促进汽车消费，大力解决停车难问

题。发展养老、托幼服务。发展大健康产业。改

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

村消费。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

求。

扩大有效投资。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３．７５万亿元，比去年增加１．６万亿元，提高

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

投资安排６０００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

又调结构增后劲的 “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

拓展５Ｇ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

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

求、助力产业升级。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

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

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３．９万个，支持管网改造、加装电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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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居家养老、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加

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家铁路建

设资本金１０００亿元。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

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要优选项目，不留后遗

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完善便民、无障

碍设施，让城市更宜业宜居。

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继续推动西部大开

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

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

展。发展海洋经济。

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支持保就

业、保民生、保运转，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

复。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突出依法、科学、

精准治污。深化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加

强污水、垃圾处置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加快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严惩非法捕杀、交易、食用

野生动物行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

展可再生能源，完善石油、天然气、电力产供销

体系，提升能源储备能力。

六、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举措，保障重要农

产品供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

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

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

复发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

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化对特殊贫

困人口兜底保障。搞好脱贫攻坚普查。继续执行

对摘帽县的主要扶持政策。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着力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提高复种指数，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加

产粮大县奖励，大力防治重大病虫害。支持大豆

等油料生产。惩处违法违规侵占耕地行为，新建

高标准农田８０００万亩。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完

善农机补贴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强非洲猪瘟

等疫病防控，恢复生猪生产，发展畜禽水产养

殖。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压实 “米袋子”省长

负责制和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１４亿中国人

的饭碗，我们有能力也务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支持农民就近就业

创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扩大以工代赈

规模，让返乡农民工能打工、有收入。加强农民

职业技能培训。依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扶持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加强农户社会化服务。

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用地保障

政策。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增加专项债券投入，

支持现代农业设施、饮水安全工程和人居环境整

治，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

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

岗位保就业，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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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

内销。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

运能力。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筹

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积极扩大进口，发展更高水

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深化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

权，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

区，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加快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

体作用，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引导对外投资健康

发展。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

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

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八、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

　　面对困难，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群

众关切的事情要努力办好。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

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加强传染病防治能力建

设，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

透明发布疫情信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

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

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

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加快公共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健康知

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要大幅提升防控能

力，坚决防止疫情反弹，坚决守护人民健康。

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居民医保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增加３０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深

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

康”。建设区域医疗中心。提高城乡社区医疗服

务能力。推进分级诊疗。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加强中西医结合。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严格食品

药品监管，确保安全。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坚持立德树

人。有序组织中小学教育教学和中高考工作。加

强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县城学校

建设。完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办好特

殊教育、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普惠性学前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推动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

贫困地区招生规模。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推进教育信息化。要稳定教育投入，优

化投入结构，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教

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

来。

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上调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实

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提

高中央调剂比例。全国近３亿人领取养老金，必

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落实退役军人优抚政策。

做好因公殉职人员抚恤。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将参保不足１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

常住地保障。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扩大低保保障

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

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对因灾因病

因残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要切

实保障所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民生也必将助

力更多失业人员再就业敢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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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等事业。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筹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倡导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使全

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

机制。加强乡村治理。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

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保障妇

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合法权益。完善信访制

度，加强法律援助，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

善化解矛盾纠纷。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加

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加强洪涝、火灾、地震

等灾害防御，做好气象服务，提高应急管理、抢

险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各位代表！

面对艰巨繁重任务，各级政府要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坚持政务公开，提高治理能力。要依法

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民

政协的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强

化审计监督。发挥好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

组织作用。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法律、监察

和人民监督。加强廉洁政府建设，坚决惩治腐

败。

各级政府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遵循客观规律，

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办好自己的事。要大力纠

治 “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广大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

脱出来，为担当者担当，让履职者尽责。要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以更大力度

推进改革开放，激发社会活力，凝聚亿万群众的

智慧和力量，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底

气。广大干部应临难不避、实干为要，凝心聚力

抓发展、保民生。只要我们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

共苦、奋力前行，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一定能实现。

今年要编制好 “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

各位代表！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支持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

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积极作用。海外侨胞是祖国的牵挂，是联通世

界的重要桥梁，要发挥好侨胞侨眷的独特优势，

不断增强中华儿女凝聚力，同心共创辉煌。

去年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人民军队在疫情防控中展示了听党指挥、闻令而

动、勇挑重担的优良作风。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

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治军。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

军委主席负责制。全力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打好军队建设发展

“十三五”规划落实攻坚战，编制军队建设 “十

四五”规划。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后勤和

装备保障能力，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完善国

防动员体系，始终让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

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支持港澳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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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在 “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坚决反对和遏制 “台独”分裂行径。完

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

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

台湾同胞共同反对 “台独”、促进统一，我们一

定能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经济严重衰退等全球性

挑战，各国应携手共进。中国将同各国加强防疫

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稳定，推进全球治理，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扩大开放中深化与各国

友好合作，中国始终是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繁荣的重要力量。

各位代表！

中华民族向来不畏艰难险阻，当代中国人民

有战胜任何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我们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迎难而

上，锐意进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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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 展 计 划 的 决 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

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执

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政府工

作报告》、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

实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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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扎

实做好 “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十三五”

规划主要指标完成进度符合预期，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一）科学实施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

控、精准调控，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强化预期管

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主要宏观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９９．１万亿元，增长６．１％，符合预期

目标。城镇新增就业１３５２万人，年末城镇调查

失业 率、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分 别 为 ５．２％ 和

３．６２％。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２．９％。国际

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３万亿美元以

上。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是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有力有效。以减税

降费为重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财政支

出结构持续优化，民生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得到

有力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０４万亿

元，增长３．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３．８９

万亿元，增长８．１％；财政赤字２．７６万亿元，

与预算持平。全年减税降费２．３６万亿元。合理

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逆周期调节效果

持续显现，信贷结构不断优化，对实体经济特别

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度进一步加

大。年末广义货币 （Ｍ２）余额增长８．７％，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１０．７％。更大力度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援企稳岗力度进一步加大，失业保

险基金稳岗返还政策全面落实，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总体保持稳定。

（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 “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字方针，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着力畅

通供需循环。

一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毫不

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粮食总产量连续第５年保持

在１．３万亿斤以上。启动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基本划定。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建

设，完成８０００万亩高标准农田和２０００万亩高效

节水灌溉任务。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加快恢复生

猪生产，进一步完善蔬菜产供储销体系。完善粮

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重要农

产品收储制度和重要农资储备制度改革深入推

进。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设施及冷链运输较快发

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累计创建１０７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２１０个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加快建立健

全。

二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出台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 （２０１９年本）。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

又淘汰煤炭落后产能１亿吨左右，稳妥推进钢铁

企业兼并重组，推动重大石化项目建设。实施新

一轮技术改造工程，推动中国标准地铁 Ａ型车

等一批国产首台 （套）技术装备示范应用。

三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出台支持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传统服务行业改造升级等政

—３０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策措施，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共性技术研

发、工业设计、工业互联网等平台建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是支持实体经济降成本力度加大。制造业

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１６％降至１３％，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等行业从１０％降至９％，实施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

由月销售额３万元提高到１０万元。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１６％的省份已全

部降至１６％，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延续一年。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社会综合

融资成本明显降低。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６６４７亿元。进一步

压减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减免部分行

政事业收费并降低收费标准。一般工商业平均电

价再降１０％，全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８４６亿元。

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规模，降低企业购电成本约

７９０亿元。降低成品油、天然气门站价格和跨省

管道运输价格，减轻用户负担约６５０亿元。取消

和降低铁路、港口、民用机场部分收费，减轻企

业负担１００多亿元。

五是消费惠民新增长点不断拓展。出台加快

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促进全民健身和

体育消费、促进 “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等政

策措施，加大对夜间消费的支持力度，鼓励汽

车、家电、电子产品更新消费。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深入实施，农村地区快递网点超过３万

个，乡镇覆盖率达９６．６％。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突破４０万亿元，增长８．０％。全国网上

零售额达１０．６万亿元，增长１６．５％，其中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１９．５％，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２０．７％。成功举办２０１９年中国品牌日

系列活动。

专栏１：促消费政策举措

搭建平台

形成合力

 建立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推动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形成政策合力。

疏通消费

体制机制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加快完善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领域回收网络

体系。

推动线上

线下消费

 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加强服务体系和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示范引领，

打造消费重点区域。

挖掘服务

消费潜力

 加大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体育等领域消费支持力度。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

质升级，优化夜间餐饮、购物、演艺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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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放心

消费环境

 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支持地方探索建立特色旅

游商品无理由退换货制度。

　　六是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合理扩大。发布实施

《政府投资条例》，适当降低重点领域项目资本金

比例。健全重大项目储备机制，积极推进专项债

券项目建设。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重点领域建

设。１７２项重大水利工程已累计开工１４４项。印

发实施交通强国建设纲要。２３个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稳步推进。川藏铁路前期工作扎实推进，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运，乌东德、白鹤滩等大

型水电站加快建设。２０１９年底，铁路营业里程

达１３．９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３．５万公里，民

用运输机场达２３５个，新增２２０千伏及以上电网

里程３．４万公里，油气干线里程０．４万公里。全

年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５．４％，其中

民间投资增长４．７％；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

术产业投资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１７．３％和

１３．２％。

（三）全力抓重点补短板解难题，三大攻坚

战取得重大进展。精准脱贫成效显著，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一是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推进。强化产业、就

业、消费等扶贫，集中力量攻坚 “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累计

支持７３３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累计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３．５万个、住

房２６０余万套，可安置９４７万建档立卡易地扶贫

搬迁人口，提前一年基本完成 “十三五”规划建

设任务。加大后续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力度，定

点帮扶等工作有力推进。全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１１０９万，贫困县摘帽３４４个，贫困发生率降至

０．６％。截至２０１９年底，９７％现行标准的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９４％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

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有力推进。坚

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浓度下降

２．４％，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为

７４．９％。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１５．３％，

提前一年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启动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落实河长制湖长

制。县级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基本完成，地

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消除近８７％。坚定不移

推进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国固体废物进口量减少

４０．４％。启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加快实施

排污许可制度。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９

年版）。开展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

国家节水行动、绿色生活创建行动。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２．６％，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

量下降６．１％。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

还林还草，实施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启动

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量降低４．１％。

三是金融等领域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和企业债务风险处置稳妥推进，

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影子银行无

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部分高风险金融机构特别

是中小银行 “精准拆弹”取得阶段性成果，互联

网金融等涉众风险得到治理。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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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金融监

管制度进一步完善。

（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

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

力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全国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２．１９％，科技进步贡献

率提高到５９．５％。

一是自主创新步伐加快。重大科技成果持续

涌现，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北斗三号

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全面完成，５Ｇ商用加速

推出，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艘国

　　数据来源：科技部

产航母 “山东舰”正式列装。科技创新２０３０—

重大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入实施，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

工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稳步推进，１６９项

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基本完成。北京、上海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顺利起步。北京怀柔、上海

张江、安徽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

加速，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谋划建

设。

二是新动能加速培育。启动国家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统筹推进重大信息化工程建

设，实施一批 “十三五”重大政务信息化工程。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深入实施。

三是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持续增强。开展科

研项目经费使用 “包干制”和 “绿色通道”改

革试点。成功举办２０１９年全国双创活动周。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超过２２．５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１５．１万家，分别

增长约２４％和１５％。我国创新指数世界排名

提升至第１４位，企业数量日均净增１万户以

上。　

（五）落实落细重大战略，城乡区域发展协

调性不断增强。推动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重大战

略落地见效，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努力缩

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一是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启动

实施。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持续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加快推进农作物秸

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村水电路等条件显

著改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全面展开，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

治理深入推进。

二是新型城镇化质量稳步提高。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措施印发实施。１０００

多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１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６０．６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４４．３８％。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力逐步提升，都市

圈建设有序推进，特大镇设市取得突破，特色小

镇发展进一步规范。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快构建。支持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

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力有

序推进，雄安新区转入施工建设阶段。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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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成效显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政策体系进一

步完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

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启动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启动编制。

老少边贫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振兴发展，对口支

援有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全面启

动。

专栏２：重大区域战略实施进展

西部大开发
 出台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推进沿边地区开放发展，

加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东北振兴
 支持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加强与东部

地区对口合作。

中部崛起  研究制定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东部率先  鼓励引导东部地区企业优先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

京津冀

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高标准规划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

交通、生态、产业实现率先突破，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取得积极进展。

长江

经济带发展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

库污染治理 “４＋１”工程进展良好。建立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体系。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

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及粤港澳大湾区有关专项规

划和政策措施印发实施。逐步搭建形成 “两廊” （广深港、广珠澳）、 “两点”

（河套、横琴）建设框架。

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编制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等。

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抓紧组织编制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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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激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全面推进。

一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放管服”改革向

纵深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颁布，构建中

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在全国４１个城市开展营

商环境评价。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２０１９年

版），清单事项压减至１３１项。规范投资审批行

为，投资审批 “一网通办”水平不断提高。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环节继续精简。部门联合 “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逐步推行， “互联网＋监管”

事项清单加快制定，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功

能和服务不断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线

试运行，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服务网络覆盖全

国。

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保护、激发保护

企业家精神等改革联动推进。第四批１６０户混合

所有制改革试点启动实施。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

保护，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取得重要突破，

涉政府产权纠纷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有序开展。出

台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

定机制。

专栏３：国资国企改革主要进展

推进混合

所有制改革

 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１０００户。截至２０１９年底，中央企业中混合

所有制企业占比超７０％，地方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超５０％。

加快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

 ８３家中央企业建立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地方一级企业建立董事会的比

例达９０％，中央企业所属二三级企业建立董事会的比例达７６％。

从管企业向

管资本转变

 制定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出台授权放权清单

（２０１９年版）。改组组建９１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改革、移交市政设施和社区管理职

能均已超过９５％。

大力推动

“瘦身健体”

 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１．４万户，减少比例达２６．９％，管理层级压缩到５级

以内。

　　三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落地。制定促

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意见。

修订证券法，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完

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ＬＰＲ）形成机制。扩大高

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开展赋予科研人

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构建

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修订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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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场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多方式出让和市场

供应体系更加健全。

四是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国家石油天然

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全面放开石油天

然气上游勘查开采准入。出台教育、科技、交通

运输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和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稳

步推进。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

革，风电和光伏上网电价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交通运输价格改革有序推进。改制成立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全面推

开。

专栏４：投融资体制改革主要进展

项目资本金

管理

 适当降低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比例，创新资本金筹措渠道，促进有效投资和防

范风险协同推进。

投资管理

法治建设
 出台 《政府投资条例》。

投资审批

制度改革

 启动投资审批合法性审查，进一步清理规范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为对象的各类

行政审批备案事项。规范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

　　（七）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开放型经济新

格局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向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全面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加快培育。

一是共建 “一带一路”扎实推进。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累计

与１３８个国家和３０个国际组织签署２００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巴经济走廊等建设进

展顺利。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瓜达尔港等重大

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

气。与法国、英国、日本等１４个国家建立第三

方市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正式启动，“数字丝绸之路”“丝路电商”建设

合作有序推进。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２万列，

通达欧洲１８个国家的５７个城市，综合重箱率达

９４％。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印发实施。

二是外贸发展稳中提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成功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对欧盟、东盟以

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产品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保持快速增长。新设２４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扎实推进，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

质量进一步提升。

三是利用外资水平持续提升。外商投资法及

实施条例出台实施。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

围，鼓励外资投向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支持

中西部地区承接外资产业转移。全国和自贸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缩减至４０条、３７条。

放宽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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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进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创新提升。完善企业外债备案登记管理，

加强重点行业外债风险防范。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

接投资１３８１亿美元。

四是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增设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设山东等６个自贸试验

区，实现沿海省份全覆盖，并首次在沿边地区布

局。向全国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４９项制度创新成

果，累计复制推广２２３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

快推进。

五是境外投资平稳发展。实施企业境外经营

合规管理指引，中国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稳

步 “走出去”，全年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１１０６

亿美元。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逐步拓宽，人民币

国际化有序推进。

（八）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让各项惠民举措落到实处。

一是稳就业促增收力度加大。落实就业优先

政策，出台实施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意见。强

化重点群体和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全方位完善公

共就业服务，拓展劳动者流动就业空间。全年使

用失业保险基金向１１５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

５５２亿元，惠及职工７２９０万人；向１２６万人次

失业保险参保职工发放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

２０亿元，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逾１０００亿

元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超额完成补贴职业技

能培训１５００万人次以上的目标任务。深入推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

建设持续加强。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努力增

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过３万元。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人数达９．６８亿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从３％提高到３．５％，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步提高。划转部分国有资

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更趋完善，医疗保障扶贫、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等工作扎实推进。通过工伤保

险为１９４万工伤职工及供养亲属提供待遇保障。

全年有４６１．２万失业人员领取到不同期限的失业

保险金，平均每人每月１３９３元，保障水平稳步

提高。稳步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健全低保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实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镇棚户区改造

开工３１６万套，大中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培

育。

三是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深入推

进。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例继续超过４％，对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教育投

入力度不断加大，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 达

９４．８％，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８９．５％，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５０％，高职院校扩招１００

万人目标顺利完成，分层分类开展国家产教融合

建设试点。健康中国行动启动实施，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试点稳步开展，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积极推进，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

实施。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不断加强，规范托育机构

设置和管理，促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监管不断加强。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统筹推进。加大对全

民健身中心等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冬奥会场馆建

设有序推进。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

划印发实施。年末总人口达１４．０００５亿人，人口

自然增长率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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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５：提升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举措

公共教育

 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深入实施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促进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扩大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面。实

施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扩容建设。

医疗卫生

 推进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启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加大对中医药事业传承

创新的支持力度。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 “三医联动”

改革。

社会服务

 实施社会服务兜底工程，制定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扩大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护、殡葬等服务设施供给。持续开展普惠养老城企

联动专项行动，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启动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专项行动。

文化体育

 实施文化旅游提升工程，探索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机制。提升

少数民族新闻出版水平。实施公共体育普及工程，扩大全民健身设施供给，推

动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残疾人服务
 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推进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实施精准康复行动。

　　从２０１９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经济增长、

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指标以及创新驱

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领域指标

完成情况良好。约束性指标中，受钢铁、建材、

有色、化工等行业生产以及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等多种因素影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指

标实际下降２．６％，低于３％左右的计划目标，

但该指标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的累计降幅已完成 “十

三五”规划目标任务的８７．１％，符合进度要求。

预期性指标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指标的实际运行值与预期值存在一定差

距。第一产业增加值预期目标为 “增长３．５％左

右”，实际增长３．１％，主要原因是猪肉等一些

农产品产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猪肉产量下降

２１．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目标为 “增长

９．０％左右”，实际增长８．０％，主要原因是汽

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增速放缓，其他消费新增长

点尚在培育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为

“增长５．０％”，实际增长３．８％，主要原因是为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减税降费规模超过预期。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预期目标为 “与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实际增长５．０％，低于国内生

产总值６．１％的增速，主要原因是受城镇居民经

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增速有所放缓、物价涨幅

高于上年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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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这次疫情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带

来的严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迅速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

北派出中央指导组，充分发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按

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总要求，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举全国之

力支援湖北省、武汉市主战场，组织４万多名医

护人员驰援，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

治医院和方舱医院，着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开展联防联控和群防群

控，各省 （区、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组织干部力量下沉抓好社区防控，引

导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服务力

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和社会服务。扎实做好

医疗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快速

实现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医疗救治设备、医治

床位从严重短缺到基本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千方

百计保障粮油与肉禽蛋菜奶等食品的市场供应和

价格基本稳定。强化疫情防控科技攻关，短时间

内研发快速检测试剂并大规模应用，坚持中西医

结合，坚持 “四集中”，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

者生命。针对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加强输入性风

险防控，做好对境外我国公民关心关爱，开辟临

时航线有序接回我国在外困难人员，积极推进疫

情防控国际合作，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向

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分

区分级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在有效防控

疫情的前提下，积极帮助解决企业用工、物流、

资金和原材料、零部件供应问题，全力保障城乡

道路、公共交通畅通，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应急纾困服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

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截至４月底，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复工率、员工到岗率分别达到９９．４％

和９４．３％。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服务，做好

用工、土地、资金、用能、环评等方面保障，及

时帮助解决重大项目复工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

及时推出一系列对冲纾困政策。在去年已提前下

达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１．２９万亿元的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提前下达限额１万亿元。加

大减税降费力度，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

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缓缴住房公积金，

降低企业用电用气成本等，一季度减税降费规模

超过７０００亿元。实施３次普遍降准、定向降准，

新增１．８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进一步强化

对中小微企业的普惠性金融支持措施。对中小微

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出台促进消费扩容

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延长新

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年限。

同时，及时解读形势和政策，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稳定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抓好春季农业生

产。保障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生产供应，

春耕春播进展顺利，早稻播种面积预计达７１００

万亩，冬小麦、冬油菜长势良好，着力解决畜牧

水产养殖饲料供应和部分农产品滞销等困难。凝

心聚力推进脱贫攻坚。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配套设施、扶贫车间、农村饮水安全、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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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赈等脱贫攻坚项目开工复工，积极挖掘公益岗

位潜力，促进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优先组织

贫困劳动力返城返岗和外出务工，对因疫情返贫

致贫人员及时落实帮扶措施。强化保居民就业和

民生兜底。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援企稳岗作

用，扩大国有企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升

本、大学生应征入伍数量规模，通过 “点对点”

运输等方式引导农民工有序返岗复工。组织全国

大中小学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对受疫情影响的困

难群众实施救助帮扶，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阶段性提高补贴

标准、扩大覆盖范围。

经过全党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

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实践再次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

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

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

贡献。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尽管我国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但境外疫情快速扩散蔓延，世界经

济出现严重衰退，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巨大挑战。从国际看，疫情对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较大冲击，国际金融市场

剧烈震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

经贸规则面临挑战，地缘政治风险仍然较高，这

些都会加大我国发展的外部风险。从国内看，境

外疫情输入压力加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供

应链恢复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内外需求下降导致

经济循环受阻。居民非必需品消费等因疫情冲击

受到严重抑制，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大幅下滑，

消费增长受到制约。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订

单减少，加之地方投资能力受限，投资增长面临

较大困难。受外需持续疲弱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影

响，稳外贸稳外资压力明显加大。二是行业企业

运行困难较多。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特别是生活

性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最大，不少中小微企业出现

资金链断裂、停产关闭等情况，存在局部地区、

部分行业中小微企业破产增多的可能。三是公共

卫生和应急体系短板凸显。疾病预防控制管理体

系不完善，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不

足，县镇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重要物

资国家储备体系尚不健全。四是科技创新能力短

板仍较突出。研发投入强度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要求相比尚需提高，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深层次制

度障碍还没有破除，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

况尚未根本改观。五是重点领域改革仍需加力。

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仍有待健全。需持续在

国企国资、财税金融、营商环境、民营经济、扩

大内需、城乡融合等重点改革领域攻坚克难。六

是重点领域风险有所集聚。外部输入性风险上

升，信用违约风险可能加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

风险较高。受疫情影响，各级财政防控支出增

加、税收收入减少，一些地方基层财政运转困

难。七是社会民生领域面临较大挑战。稳岗稳就

业难度加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明

显攀升，一些地方失业再就业难度加大。部分劳

动者工资收入降低，居民增收难度加大。剩余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艰巨，深度贫困地区实现 “三保

障”面临不少新的挑战。生态环境治理仍然存在

短板和薄弱环节。养老、托育、教育等公共服务

体系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同

时，我们在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疫

情防控政策协调协同还不够，有的政策存在碎片

化、条块化问题，有的政策措施落实还不够到

位，有的领域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有待优化和

加强，工作中还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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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在看到困难和挑战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

疫情的冲击和影响都是阶段性的、总体可控的，

改变不了我国发展潜力大、韧性强、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危与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

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强

大的动员能力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有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

疫情，也一定能够保持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

头，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２０２０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要求、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

“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

基础，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十分重要。

（一）总体要求。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

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 “六稳”

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

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体工作中，必须增强底线思维，做好应对

各种复杂局面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深刻认识

“六稳”和 “六保”是内在统一的， “六保”是今

年 “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 “保”的底线，稳

住经济基本盘，进而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要围绕 “六保”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落实好已出台应急纾困

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新的对冲政策，兜

住民生底线。同时，必须紧盯主要目标，讲究策

略方法，做到应对外部风险和克服内部挑战相结

合、解决当前问题和化解长期矛盾相结合、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

结合，善于化危为机，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二）主要预期目标。

按照上述总体要求和工作思路，本着尊重经

济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与国

内、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提出２０２０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主要

考虑：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

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不对经济增

长目标作量化要求，有利于引导各方面继续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针对当前面

临的主要矛盾、困难、问题，将工作重心放在落

实 “六保”任务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同

时，今年不提经济增速量化指标，并不意味着不

要经济增长，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完成脱

贫攻坚既定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作为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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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新增就业９００万人以上，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６％左右和

５５％左右。主要考虑：关于城镇新增就业总量，

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城镇新增

就业压力明显攀升，但考虑到新成长劳动力在城

镇就业的需求量，保持相当规模的就业增量是必

要的、也是必须的，也体现就业优先政策导向。

关于失业率，尽管疫情对就业影响还会持续一段

时间，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防范化解大规模失业

风险，做好稳就业工作。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３５％左右。主要

考虑：２０１９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翘尾影响

较大，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还有一些新的涨价

因素，价格总体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同时，

３．５％左右的预期目标也兼顾了稳定市场预期的

需要。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主

要考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相衔

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

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促进居民增收的政策措施

逐步落地，２０２０年实现居民收入增长预期目标

是有支撑的。

———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主要考虑：２０２０年外贸增长难度较大，既要努力

促进外贸稳定发展、稳定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

也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外贸高质量

发展。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继续下降，努力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

务。主要考虑：虽然到２０１９年底已完成 “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１５％目标任务的８７．１％，但今年任务仍然十分

繁重，特别是疫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能大于对

能源消费总量增速的影响，完成规划目标任务需

要付出艰苦努力。

（三）主要政策取向。

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充分估计疫情对世界

经济的冲击影响，在精准施策的前提下，加大宏

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

合，着力稳经济保民生，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

势性变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２０２０

年财政赤字率拟按３．６％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

模比去年增加１万亿元；中央财政发行抗疫特别

国债１万亿元，不计入财政赤字。上述两项措施

新增的资金全部给地方，主要用于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以及支持减税降费、减

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大力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严禁新建楼堂馆

所，严禁铺张浪费，同时保持扶贫、义务教育、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城乡低保等民生支出只增

不减。统筹用好中央财政以前年度结转资金，用

于支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克服疫情对

经济的影响、“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等。对于

财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

广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

速明显高于去年。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降

息、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带动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延长中小微企业贷

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普惠小微贷款努力做

到应延尽延，对部分困难较大的大中型企业协

商延期。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

供应急融资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鼓励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

款。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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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持外汇储备规模合理适度。做好金融稳定

和风险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将保居民就

业摆在突出位置，根据就业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力

度，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

量。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因地因企因人分类帮

扶，着力防范化解规模失业风险。更好发挥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对保居民就业的支撑作用，探索相

关支持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引导灵活

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强化对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帮扶，实施部

分职业资格 “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用

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加强对就业困难

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

———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加强政策预

研储备，促进财政、货币、就业政策与消费、投

资、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坚

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潜

力，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引

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领

域，推动国内需求稳步扩大。产业政策要围绕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

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着力

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竞争

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区域政策要充分发挥各地区

比较优势，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为牵引推动重

大区域战略落地，加快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力源。

三、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０年，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做好九

方面工作。

（一）继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

坚决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全面落实 “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及时采取有针

对性和实效性的防控措施，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

一是坚决巩固国内防控成果。健全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

控机制，完善并及时启动相关防控预案，科学防

范，堵住漏洞。全面筑牢社区防控网底，加强信

息化、智能化防控能力。继续全力做好疑似和确

诊患者的救治工作，继续做好康复患者、隔离群

众和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加快推进疫

苗研发。

二是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继续加强对

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坚决守住守好口岸城

市防线，优化医疗资源和救治力量布局，支持边

境地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加强检疫检测能力建

设，快速精准识别和管控风险源风险点。加强集

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做好健康监测和人文

关怀。

三是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

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探索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

急联络机制，继续向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以多种方式

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严把防疫物资出口质

量关。加强科研攻关国际合作，争取在特效药物

研发和疫苗研制等方面尽早取得突破。

（二）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

成，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落实好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继续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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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对未摘帽贫困县

和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加大就业扶

贫力度，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返岗务工。加快脱

贫攻坚项目开工复工进度，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

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支持扶贫

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吸纳当地就业。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组织好产销对接，解决疫情等造成的贫

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加大产业扶贫力度，用

好产业帮扶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允许地方

今年酌情调整优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政策，加大

产业扶贫项目奖补力度。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农

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 “扫尾”工程开复工和建

设，确保上半年基本完成所有扫尾工作，细化落

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措施，补齐大型安置区

配套教育、医疗设施等领域的短板。加强贫困地

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教育扶贫攻

坚，巩固深化控辍保学工作成果。持续推进农村

危房改造，完成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任

务。扩大以工代赈建设领域、实施范围和受益对

象。做好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确保基本生

活不受影响。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要

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深化定点扶

贫。支持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振兴发展。继续执

行对摘帽县的主要扶持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

二是持续加强污染防治。坚持方向不变、力

度不减，抓好源头防控，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巩固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有序推进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长效机制建设，扩大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规模，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加大铁路专

用线建设力度，持续推进货运 “公转铁”。地级

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确保完成 “十

三五”规划目标。进一步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水源地保护，推动实施一批长江、黄河生

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推进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编制全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专项建设规

划，完善河长制湖长制，加快推动落实林长制，

持续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

１．２％。强化生态保护监管，推动健全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标准体系和配套政策。健全生态补偿机

制，起草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推进生态综合补偿

试点。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积极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发展绿色

产业，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支持园区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加快补齐城镇污水垃圾处置和医

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短

板。全面推进垃圾分类，研究治理快递包装污染

及商品过度包装，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密切关

注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震荡可能带来的

输入性风险，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预警响应机

制。跟踪监测杠杆率较高、盈利能力较弱的行业

企业的流动性风险，防止资金链断裂引发连锁反

应。继续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积极维

护债券市场稳定，加快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

券违约处置机制，建立早识别、早预警、早发

现、早处置风险防控体系。落实银行不良贷款核

销政策，鼓励市场主体参与不良贷款处置。完善

金融机构恢复与处置机制，支持银行多渠道补充

资本。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步

建立健全因城施策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长效机制，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三）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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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聚焦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

响，深入挖掘和激发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潜力，

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一是释放消费潜力。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

下，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市复业，促进线

下消费加速回补。培育壮大线上消费，推进互联

网和各类消费业态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医疗、

养老、家政、文旅、体育等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进一步支持依托互联网的外卖配送、网

约车等新业态。发展大健康产业。扩大电商、快

递进农村覆盖面，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渠道。加速５Ｇ网络建设和场景应用，完善新型

基础设施布局，推动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新

兴消费。积极扩大汽车消费，允许进口尾气排放

实测结果达到国六标准的平行进口汽车。对京津

冀等重点地区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给予适当奖补。加大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消费

金融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施家电以旧换新

补贴政策。加快废旧家电回收体系建设。扩大智

能产品、定制化产品和绿色产品供给，促进绿色

消费发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因地制

宜形成若干区域消费中心。积极发展 “智慧商

圈”，加快建设新型文旅商业消费聚集区。加快

恢复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鼓励夜间经济发展。

有序放宽低空空域限制，加快通用航空网络建

设，推动通用航空发展。加强国家物流枢纽、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商品流通网络建设，推动

冷链物流、智慧物流、国际物流、供应链发展。

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深入推进步

行街改造提升。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整

治伪劣商品、侵权仿冒等问题，加大农村商品流

通市场秩序监管力度，健全消费维权法律制度和

政策体系，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二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６００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２４亿元。全年安排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３．７５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６万亿元。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安

排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集中支持有一定收

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加强公共卫生、

生物安全、应急物资保障、物资和能源储备、物

流设施、农林水利、城乡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

板。出台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文

件，推进５Ｇ、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

资。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重点改造提升小区

水电气路信等配套便民设施，有条件的加装电

梯、配建停车设施。推动城市更新，加大城市停

车场和充电设施、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独立工矿区和城区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等建设力度。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实施

好 “十三五”规划１６５项重大工程项目和国家重

大区域战略重大项目。加大沿江高铁、沿海高铁

项目建设力度。积极推动川藏铁路开工，加快重

点城市群、都市圈城际和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

设。加快推进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新开

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枢纽机场新建、

迁建和改扩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支线机场和通

用机场建设。加快推进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

干线、农村公路和内河水运等项目建设。坚持

“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项目用地用海用能等要

素保障，对重大投资项目开设绿色通道。继续加

大金融支持，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规范创

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模式，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妥推进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试

点，充分调动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本

积极性，盘活存量资产。

三是着力稳定社会预期。完善疫情信息发布

机制，继续做到依法、公开、透明、及时、准

确。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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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发布权威信息，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提高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健全政策目标管理

和重大决策公开机制，不断提高政策透明度。促

进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间的政策联动，加强对

政策方向、目标、时序、边界的协调。进一步加

强预期管理，创新宣传手段，做好信息发布和政

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稳定市场主体信

心。

（四）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持续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持我

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一是加大对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支持力度。简化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手

续，政府涉企事项尽可能网上办理。加大中介服

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坚决制止各种涉企违规收

费。推动降低企业用能、用网、物流、房租等成

本，将除高耗能以外的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

降低５％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宽带和专线平均

资费降低１５％。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

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限期完成清偿政府机构、

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任务。引

导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鼓励商业银行对受疫情

冲击较大的地区企业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

流运输、文化娱乐旅游和外贸等行业企业阶段性

减免一定比例贷款利息。优化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政策，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续贷业务发放比

例，加大首次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４０％。支持金融机构发

行３０００亿元小微金融债券以发放小微贷款。引

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１万亿元。

促进小微企业全年应收账款融资８０００亿元。鼓

励资本市场加大对应对疫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

资支持。鼓励大企业运用获得的融资，以预付款

形式向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支付现金。出台支持制

造业民营企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意见，鼓励地

方以市场化手段对陷入困境的优质民营企业进行

纾困救助。

二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电子信息制造等重点领域。实

施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工程，完善技术改造

服务体系。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研究出台推进制

造业智能化改造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钢铁企业

“推重组、促转型”，持续优化石化产业布局，继

续实施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实

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广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推动

智能制造与建筑工业化融合发展。支持老工业城

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开展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示范。

三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着力完善和畅通

物流运输网络，支持企业增加关键物料备货。实

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大力培育产业生态主导型

企业，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增强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培育一批 “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研究开展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

优化生产力布局，增加应急储备，进一步增强供

应链韧性和稳定性。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工程，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强化工业

互联网平台间标准对接。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研发

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

业。

四是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深入推进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加强创新和公共

服务综合体建设。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产

品和服务供给。深入推进 “上云用数赋智”，

实施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赋

能专项行动和数字经济新业态培育行动，深入

—９１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推动制

造、商贸流通等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数字化转

型，发展数字商务，支撑建设数字供应链。深

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互联网＋”行动，

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进５Ｇ深度应用。

大力发展生物经济，加强生物资源开发与利

用，培育若干生物集聚发展高地。加快智能制

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机器人

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延伸航

天产业链条，扩展通信、导航、遥感等卫星应

用。制定国家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支持新

能源汽车、储能产业发展，推动智能汽车创新

发展战略实施。加快深远海捕捞养殖装备创新

发展，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专栏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举措

建立健全

政策体系
 编制 《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发展规划》。研究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政策体系。

实体经济

数字化融合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布局一批国家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鼓励发展数字

化转型共性支撑平台和行业 “数据大脑”，推进前沿信息技术集成创新和融合

应用。

持续壮大

数字产业

 以数字核心技术突破为出发点，推进自主创新产品应用。鼓励平台经济、共享

经济、“互联网＋”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促进数据

要素流通

 实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行动，探索数据流通规则，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

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建立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大数据采集形成和共

享融通机制。

推进数字

政府建设

 深化政务信息系统集约建设和整合共享。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

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

持续深化

国际合作

 深化数字丝绸之路、“丝路电商”建设合作，在智慧城市、电子商务、数据跨境

等方面推动国际对话和务实合作。

统筹推进

试点示范

 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组织开展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成效

评估，加强经验复制推广。

发展新型

基础设施

 制定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意见，实施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重

大工程，布局１０个左右区域级数据中心集群和智能计算中心。推进身份认证和

电子证照、电子发票等应用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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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着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副产品市场供

应。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实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编制新一

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新时期农业生

产力布局与结构调整规划，制定落实全球疫情影

响下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应对方案，加快推动出

台粮食安全保障法，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继

续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

给，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消费者得实惠。

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现代种业和动植物保护能

力提升工程，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防控。完善农机

补贴政策。深入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加强农业科

技人才培养，推动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联合

协作加快培养高层次农业人才，强化粮食安全科

技支撑。创新完善粮食 “产购储加销”协同联动

体系，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和监管，完善粮食

储备安全管理体制，积极破解夏粮仓容紧张矛

盾。抓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落实。落实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市场

化收购加补贴机制，落实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持

续抓好生猪生产，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高致病性

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和防控，促进畜牧水

产养殖业提质发展，加快推进奶业振兴。实施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支持农村

电商发展。推进重要农产品进口多元布局，做好

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调度，保障粮油肉蛋果蔬等

重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供应。

六是着力保障能源安全。稳步推进煤炭、石

油、天然气和电力产供储销体系和石油储备基地

建设，加强煤电油气运行调节。健全国内外供需

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对预案，确保供需总体平

衡和市场平稳运行。继续做好油气勘探开发工

作，加快推进油气矿业权区块竞争出让。加快油

气管网和储备工程建设，健全油气管网运营机

制，推动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着力推动煤电改造

升级，积极稳妥发展水电，安全发展先进核电，

保持风电光伏发电合理发展，推动非化石能源成

为增量主体。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利用长效

机制，积极推进就地就近消纳新模式。有序建设

跨省跨区输电通道，提升能源系统输送和调节能

力。持续推进电力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快速响应

能力。推动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建设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

电计划，推动增量配电改革试点落地见效。深化

电网企业装备制造、设计施工等竞争性业务改

革。

（五）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

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充分发挥创新第一

动力、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

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

制。开展科技重大专项梯次接续有关工作，加快

组织实施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支持构建

面向全行业国产化应用的基础支撑平台。健全鼓

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发展市

场化的新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增加

投入。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将国有

企业技术创新情况纳入考核机制。加快推进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紧缺新材料研制和关键共

性技术平台建设。完善支持创新产品应用的政府

采购政策。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加强

新冠肺炎传染源、传播致病机理等研究，加大药

品、疫苗研发力度和应急生产能力建设。夯实生

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做好生物安全科技攻

关工作。加快完善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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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编制新一轮国家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颠覆性

技术创新，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

点实验室体系，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

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中心

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科学布局建设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和国家产业创

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

业创新中心、供应链科创中心。实行重点项目

攻关 “揭榜挂帅”。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畅通创新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环

境。制定支持重大专项成果产业化配套政策，

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和政策，健全人才

分类评价体系。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

新区创新发展水平。

三是推进创新创业创造高质量发展。实施新

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新建

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实施一批双创支撑平台项

目。实施示范基地 “校企行”专项行动。加快推

进创业投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加大对孵

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持

力度。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帮扶力度，扩大创

业担保贷款对象范围，对优质项目免除反担保要

求，加大对重点群体创业场地支持力度。

（六）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激发经

济发展活力动力。抓紧出台进一步深化改革举

措，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是深化 “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 《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总结推广疫情防控期间各地高

效服务企业的经验做法。完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和评价方法，在全国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

国家级新区定期开展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推动各

地开通企业开办 “一网通办”平台，进一步简化

审批和登记手续，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

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

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及时享受扶持政策。

深入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压减中央和

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以及备案、登记、年

检、认定等事项。深入开展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投资审批清单制度，完善投资项目统一

代码制度。推行并联审批，谋划承诺制改革，进

一步提高项目落地效率。以 “多规合一”为基

础，深化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改

革，推进 “多测合一”“多验合一”。加快推进政

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修订工作。在市场监管领

域实现相关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

盖。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面

实施电子化交易。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

务”，加快打造全国政务服务 “一张网”，进一步

压减办税事项、纳税时间，整合各类动产登记和

权利担保登记系统，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大

力推行信用承诺制度，深入开展 “信易贷”工

作，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

平。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

革。

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施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制定实施高

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构建更加完善的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

合改革试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以服务业为重点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探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许可事项审批在线监管和综

合评估。推动地方建立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台账，

重点破除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准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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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竞争政策的指导意见，修订完善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强化对各类产权平等保护

的法律规定。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

境，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权和经

营权。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强化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

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加强

专利转化和应用。

专栏７：支持民营经济改革发展举措

优化公平竞争

市场环境

 坚决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切实消除在准入

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完善精准有效

政策环境

 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破

解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研究制定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意见。

健全平等保护

法治环境

 坚持执法、司法等各环节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财

产合法权益。

鼓励引导

改革创新

 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制度建设，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

力，激发改革创新动力。

促进规范

健康发展

 引导民营企业筑牢守法经营底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

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畅通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

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政策

落地见效

 完善工作体系，健全政策落实机制，强化示范引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

动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三是加快国资国企和重点行业改革。制定实

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动国有经济布

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形

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积极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做深做实四批试点，制定出台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推动

市场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引导金融资产投资

公司参与推进传统产业市场化重组。加快推进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基本完成剥离办社

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四是深化财税、金融、价格体制改革。扎实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

步下划地方。探索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

固化僵化格局。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

产品体系，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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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出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

案，继续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完

成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深化公用事业价

格改革，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行业收费，落实燃煤发电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差别

化收费政策，继续深化电价、水价改革。完善油

气管网价格形成机制。

（七）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培育壮

大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落地见效。

一是落实落细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实区域

协调发展新机制，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支持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健

全中部地区崛起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继续推

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加快实施雄安新区重点建设项目，完善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体系。大力推进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系统性保护修

复，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内河船

舶改造。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有序开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横琴、

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高标准建设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推动长三角交通一体化

更高质量发展，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抓紧做

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编

制和出台实施工作。大力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积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对口支援。

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推动国家

级新区、开发区等功能平台创新提升发展，加快

推进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和老工业城市更新改

造。推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继

续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在具备条件的

内陆城市打造一批高端制造业基地。制定发展

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意见。完善主体功

能区战略和制度，编制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专栏８：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重要举措

西部大开发

 深入落实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修订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推动形成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政策体系。

东北振兴

 编制东北振兴重点项目三年滚动实施方案，出台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三年实施方案政策措施。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优化东北地

区营商环境。

中部崛起
 制定实施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健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政策体系。完善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推进机制。

东部率先  大力实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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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协同发展

 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牛鼻子”，高质量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城市

副中心建设为契机，持续优化北京功能布局。支持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长江

经济带发展

 狠抓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扎实推进 “４＋１”工程。加快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强化创新转型绿色发展，扎实做好试点示范。加快推

动长江保护法立法。

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前海、南沙、河套、

横琴等重点平台规则衔接，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以民生改善为

重点促进大湾区居民交流交往。

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高标准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

构建一体化治理体系。

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高标准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推动形成支撑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体系。谋划实施一批支撑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重大工程。

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

建设

 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进交通、信息、能源、水利等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依托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等

平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培育发展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

　　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

策，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运转和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运行，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运行正常秩序

全面恢复。

二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

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进一步完善配套政

策，推动完成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

引导超特大城市提升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加快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推动省会和地

级市等大中城市优化城市功能，补短板强弱项，

改善公共服务品质，提升宜居宜业水平。加快推

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弥补环境卫生、市政公

用、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领域短板弱项，以适

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推动长

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山东半岛、北部湾等

城市群重点领域发展，启动一批重点都市圈交通

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支持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提高

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现

代化水平，增强城市韧性，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打造城市数据大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落实落地，引导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改革探索。

三是压茬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成效。

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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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园区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产业强镇和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培育一批乡村旅游重点

村，创新发展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乡村休闲旅

游业、手工业等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乡村新型服

务业，做大做强农业品牌。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用

地保障政策。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加强现代农

业设施建设，如期完成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继续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和农村道

路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

络覆盖。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深入开展普遍性

村庄清洁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强

化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任务。探索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体

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和治理。做好县域村

庄空间布局规划，加快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

庄规划。启动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建设。推

动农村能源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能源化资

源化利用。深入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

范。

（八）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积极应对疫情全球蔓

延的不利影响，高质量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一是保持进出口基本稳定。大力开拓多元化

市场，支持企业通过网上洽谈、网上办展等方

式，促合作、拓市场。支持和鼓励出口企业积极

开拓国内市场，积极对冲外需萎缩影响。支持跨

境电商贸易、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发展。进一步推动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推动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稳定加工贸易发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扩

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并降低费率，设立中长

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专项安排。积极筹办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参与国际物流供应

链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

二是积极利用外资。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

配套法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服

务业、金融业、制造业、农业对外开放。做好招

商、安商、稳商工作，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范围，继续推动一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推广

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经验。加强外资企业服务，

确保内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助企纾困政策。加大我

投资环境与政策宣介，吸引国际资源要素有序流

入。进一步发挥国外贷款、中长期外债等低成本

资金作用，防范外债风险。

三是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

实好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

果。深入推进与重点国家及国际组织务实合作，

提高风险防控和处置能力。扎实推进与周边国家

互联互通，稳步推进中蒙俄、中巴、中国—中南

半岛经济走廊等建设。持续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鼓励开展人

文交流，夯实共建 “一带一路”民意基础。进一

步强化国际次区域合作。

四是加快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加快落实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形成更多高质

量的可复制可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发布实施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切实抓好早期政策安

排落地。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

区。提高沿边开发开放水平，支持沿边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建设。

五是推动境外投资平稳健康发展。坚持企业

主体，完善分类指导，优化境外投资结构。稳步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开拓多元化市场，带动装

备、技术、服务、品牌、标准 “走出去”。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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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为设计、咨询、会

计、认证、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国际化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便利企业因地制宜建设海外仓。

积极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引导企业健全境外合

规管理体系，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加强境外

风险防范。

六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坚定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等

多边机构改革。推动实施更高水平自贸区战略，

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如期

签署，加快推进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

（九）切实做好民生兜底工作，保障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需要。针对疫情带来的民生问题，通

过加大投入、落实政策保障予以有效解决。

一是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加大对受疫情影响

的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规

范企业裁员行为。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城乡常住人

口全覆盖，畅通失业登记渠道，支持建立共享用

工、就业保障等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经营性人力

资源机构等市场化服务力量。加快落实已出台各

项招生、入伍扩招计划，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续

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

层就业，扩大 “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

和见习实施规模。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

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支持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创

业，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

营场所。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尽可能吸纳农

村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推进公共职业技能培训

基础平台共建共享，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

度，对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青年

登记失业人员，动员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今明

两年职业技能培训３５００万人次以上，完成三年

培训５０００万人次目标任务。高职院校扩招２００

万人。

二是加快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健全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制保障，适当提高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加强公共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防控能力建设。改革疾病

预防控制体制。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

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全面加强疾控中

心能力建设，力争各省都有达到生物安全三级水

平的实验室，构建以传染病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

感染科、呼吸科等为骨干、其他医疗机构为预备

队的动员机制，规划布局国家重大疫情救治基

地。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发展 “互联网＋医

疗健康”。提高城乡社区医疗服务能力。推进分

级诊疗。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中医药振兴发

展，完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全民预

防保健。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高基本

医保基金统筹层次，推进做实医保地市级统筹，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级统筹。建立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

效率，完善总额预算管理，推行符合不同医疗服

务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加强定点医药机构绩效

考核，深入开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居民医保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３０元。完善短缺药品供应

保障，进一步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有序扩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

范围，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试

点。推进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全面实现工伤保险

省级统筹。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适度提

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落实好各项社

会保险阶段性减免、缓缴和降低费率政策，确保

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加快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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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企业 （职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建

立并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扩大失业保险

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１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

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

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

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等救助范围。做好因公殉职

人员抚恤工作。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

人合法权益，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

关爱服务体系。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大力

培育和发展租赁住房，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

障工作力度。

四是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保障重点群体基本生

活。进一步稳定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预期，适度

扩大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发行

额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提高居民转移性

收入。统筹推进收入分配重点领域改革，健全工

资指导线和企业薪酬调查制度。保障外出农民工

在常住地享有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就业创业政

策，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从源头上防

止发生新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推动进城农民工更

好地融入城市。做好重点农产品、重点时段价格

调控工作，落实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

进一步统筹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稳步提高城

乡低保标准，继续推进落实低保等救助政策与扶

贫政策衔接。

五是持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出台，推进基层服务机构标准化试

点。稳定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缩小城乡、

区域、校际差距。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积极化解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加强乡

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县城学校建

设，完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办好特殊

教育、继续教育。多渠道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扩

容建设，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加快实施高中阶

段教育普及攻坚，持续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稳步发展普通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

地区招生规模。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９２０万

人，研究生招生１１１．４万人。大力推进国家产教

融合建设试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信

息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社会力量发展

普惠养老、普惠托育服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继续实施文化旅游提升工程，积极推动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加快推进重大文化设施项目建

设，推动全域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发展。

积极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横琴国际休闲

旅游岛、平潭国际旅游岛等建设。加快推进 “互

联网＋旅游”发展。深入开展 “领跑者”行动，

全面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推进冬奥会场馆

建设。实施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加快推动

战略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

实施，做好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提升基层应

急能力。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改

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做好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坚决防止各类重

特大事故灾难发生。

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始终坚定支持和

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香港作

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优势，落实好内

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ＣＥＰＡ）

系列协定。支持澳门推进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

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等建设。扩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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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发展

机遇、同等待遇。

今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全面评估 “十三五”规

划实施情况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集聚民智，

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

要》，统筹推进 “十四五”国家级专项规划、区

域规划、空间规划、地方规划编制工作，做好

“十四五”规划 《纲要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准备。

各位代表：

统筹做好２０２０年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全国人大的监

督，认真听取全国政协的意见和建议，迎难而

上、求真务实，主动担当、攻坚克难，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中着力抓经济、促生产、拓需求，努力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打下坚实基础。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 案 的 审 查 结 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

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在对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初步审查的基础上，

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又

作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计划报

告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２０１９年计划执行情况

总 体 良 好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过去的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

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各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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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

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中绝大多数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完成

情况符合或好于预期。各项重点任务扎实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三大攻坚战取得关

键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民生和社会事业

不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

础。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

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迅速打响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

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

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多项应急纾困政策及时推出，复工复产复市复业

复学有序推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严

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世界

经济严重衰退，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

阻，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

链受到冲击，消费、投资、出口下滑，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就业压力明显加大，部

分领域风险隐患有所积聚，重点领域改革仍需加

力，公共卫生和应急体系短板凸显。同时，计划

执行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有的政策存在碎片化、

条块化问题，有的政策措施落实还不到位，个别

指标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目标。要切实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０年计划报告和计划

草案总体可行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２０

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 “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充分考虑全球疫

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本着尊重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当前与长

远、需要与可能，进一步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体现了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求，主要预期目

标和政策取向符合实际、总体可行，有利于引导

各方面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上来，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议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

提出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

三、做好２０２０年计划执行

工 作 的 建 议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

“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

基础，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重大。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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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

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保

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

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

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

下建议：

（一）着力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成果，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

防控策略，坚持做好输入性疫情防控；毫不放松

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防止疫情反弹。围绕疫情

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强公

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健全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

加快推进相关疫苗和药品研发，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切实提高应对处置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市场主体有序复工复产复

市复业，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

子政策，努力将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二）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助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脱贫攻坚要进一步加大对 “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扶持力度，确保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做好

因疫情致贫或返贫帮扶工作。建立完善反贫困长

效机制。污染防治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

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抓好源头防控和结

构性减排，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加快构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密切

关注输入性风险，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三）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精准操作

和实施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就业优先政策

要全面强化。积极引导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充

分发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促进产业和消费 “双升级”。

稳定居民收入增长，培育壮大新兴消费增长点，

促进消费业态融合，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强补短板项目建设，发挥

好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四）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夯实农业基

础，保障粮食安全和农副产品市场供应，促进农

民增收。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

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提

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畅

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加强国

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提升其竞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增加

全社会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关键

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五）加大对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

持力度，千方百计稳定就业。用好用足各种援企

稳岗政策，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扶持力度，帮助渡过难关。切实落实减

免或延缴税费和基金、财政补贴、加大政府采购

力度等惠企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降

低运营成本。增加信贷投放，提高企业融资便利

性，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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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千方百计稳定就业，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规范裁员行为，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多

措并举扩大各类用人需求，促进多渠道就业，努

力提高就业质量。

（六）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

策和空间布局。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支

持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构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落实长

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推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有序承接国内

外产业转移，有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协调推进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主体功能明显、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和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继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

局。对各类产权平等保护，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法治环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开拓多元化进出口市场。高质量共建 “一带

一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八）强化民生兜底保障，推动社会事业全

面发展。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强化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保障，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落实好社会保险

阶段性减免等政策，并保障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步伐，稳步提高基本医保

基金统筹层次。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覆盖

各类困难群体。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积极发展养老、托幼服务。加强和完善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

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在努力实现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基础上，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 “十四

五”规划 《纲要》编制工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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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２０年中央预算。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财 政 部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

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

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

好 “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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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健康发展，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较好。

（一）２０１９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０３８２．２３亿元，为

预算的９８．９％，比２０１８年增长３．８％。其中，

税收收入１５７９９２．２１亿元，增长１％；非税收入

３２３９０．０２亿元，增长２０．２％，主要是中央财政

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地方财

政加大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力度。加上调入资金及

使用结转结余２２１６０．９５亿元 （包括中央和地方

财政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以及地方财政使用结

转结余资金），收入总量为２１２５４３．１８亿元。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３８８７４．０２亿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１．５％，增长８．１％。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

定 调 节 基 金 １２６９．１６ 亿 元，支 出 总 量 为

２４０１４３．１８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字２７６００亿

元，与预算持平。

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９３０５．４１亿元，为

预算的９９．４％，增长４．５％。加上从中央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调入２８００亿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

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３９４亿元，收

入总量为９２４９９．４１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１０９５３０．２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４％，增长

７％，其中，本级支出３５１１５．１５亿元，完成预算

的９９．２％，增长６％；对地方转移支付７４４１５．１

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７％，增长７．５％。加上补

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２６９．１６亿元，支出总

量为１１０７９９．４１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

赤字１８３００亿元，与预算持平。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

是：国 内 增 值 税 ３１１６１．０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３．７％。国内消费税１２５６１．５２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８．５％。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１５８１２．３亿

元，为预算的９３．１％。关税２８８９．１１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５．１％。企业所得税２３７８６亿元，为预

算的９７．４％。个人所得税６２３４．１４亿元，为预

算的８０．５％，主要是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实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等减税规模超出预期。出

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１６５０３．２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３．５％。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

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９８５．１６亿元，完成预

算的９９．７％。外交支出６１５．３９亿元，完成预算

的９８．１％。国防支出１１８９６．５６亿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０％。公共安全支出１８３９．４５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０２．３％。教育支出１８３５．８８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００％。科学技术支出３５１６．１８亿元，完成

预算的９９．２％。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２０４．０４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２．３％。债 务 付 息 支 出

４５６６．６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１．４％。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具体情况是：一般性转

移支付６６８４９．４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７％，其

中，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３１９０３．２５亿元，完

成预算的１００．２％；专项转移支付７５６５．７亿元，

完成预算的９９．１％。

２０１９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结余１２６９．１６亿

元 （其中，中央预备费当年未支出，形成结余

５００亿元），全部转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通过收回中央财政结转资金补充３０００亿元。

２０１９年末，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５２７２．４９

亿元。

３．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７５４９１．９２亿元，其

中，本级收入１０１０７６．８２亿元，增长３．２％；中

—４３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７４４１５．１亿元。加上地方

财政从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１８９６６．９５亿元，收入总量为１９４４５８．８７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０３７５８．８７亿元，增长

８．５％。收支总量相抵，地方财政赤字９３００亿

元，与预算持平。

（二）２０１９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按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有关规定，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４５１５．７５亿元，

增长１２％。加上２０１８年结转收入３６０．４亿元和

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集收入２１５００亿元，全

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１０６３７６．１５亿元。全国

政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９１３６４．８ 亿 元，增 长

１３．４％。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０３９．６２亿元，为

预算的９６．３％，增长０．１％。加上２０１８年结转

收入３６０．４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

４４００．０２ 亿 元。中 央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４１７８．８６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１．９％，增 长

３．９％，其中，本级支出３１１３．４１亿元，对地方

转移支付１０６５．４５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４．２３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大于支

２１６．９３亿元，其中，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１８０．０４

亿元；单项政府性基金项目结转超过当年收入

３０％的部分合计３６．８９亿元，按规定补充中央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８０４７６．１３亿

元，增长１２．６％，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７２５８４．４２亿元，增长１１．４％。加上中央政

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１０６５．４５亿元

和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集收入２１５００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１０３０４１．５８亿元。地

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８２５１．３９亿元，增长

１３．９％。

（三）２０１９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９６０．４２亿元，

增长 ３６．３％。全 国国 有资 本经营 预 算 支 出

２２８７．４３亿元，增长６．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６３５．９３亿元，

为预算的９９．９％，增长２３．３％。加上２０１８年结

转收入６．７亿元，收入总量为１６４２．６３亿元。中

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１０８．８亿元，完成预

算的 ８８．４％，下降 ０．３％，其中，本 级支 出

９８６．５５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１２２．２５亿元。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３８９．７７亿元，调入比例提高至

２８％。结转下年支出１４４．０６亿元。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２３２４．４９亿

元，增长４７．２％。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１２２．２５亿元，收入总量为

２４４６．７４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１３００．８８亿元，增长１５．３％。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增加至９４３．１９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２０２．６７

亿元。

（四）２０１９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８０８４４．０９亿元，增

长２．３％，其中，保险费收入５７８４９．０５亿元，

财政补贴收入１９３９２．６１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７４９８９．２３亿元，增长１１．３％。当年收支

结余５８５４．８６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９４０２６．９７亿

元。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６８８．６１亿元，其中，

保险费收入３５４．４４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３１９．３６

亿元。加上地方上缴的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

金收入６２８０亿元，收入总量为６９６８．６１亿元。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６６３．２亿元，加上安排给

地方的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支出６２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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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支出总量为６９３７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３１．６１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３５８．７５亿元。

地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８０１５５．４８亿元，其

中，保险费收入５７４９４．６１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１９０７３．２５亿元。加上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

金收入６２７３．８亿元，收入总量为８６４２９．２８亿

元。地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７４３２６．０３亿元，加

上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支出６２８０亿元，

支出总量为 ８０６０６．０３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５８２３．２５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９３６６８．２２亿元。

２０１９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１６８０３８．０４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额限额

１７５２０８．３５ 亿 元 以 内；地 方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２１３０７２．２６亿元，包括一般债务余额１１８６９４．１４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９４３７８．１２亿元，控制在全

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额限额２４０７７４．３亿元以内。

（五）２０１９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

工作情况。

２０１９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法和 《关于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

严格落实全国人大预算决议和审议意见要求，加

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持

力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

理水平。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降费直接惠企

惠民、公平有效，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大举

措。各级财税部门把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作为

２０１９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切实抓紧

抓好。１月１日起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４月１日起实施深化增

值税改革措施，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１６％降至１３％，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从

１０％降至９％；５月１日起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减税降费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居民消

费、稳定市场预期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稳定发展。２０１９年

全年减税降费２．３６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１．９３

万亿元。制造业及其相关环节增值税减税５９２８

亿元，减税幅度为２４．１％；建筑业和交通运输

业增值税分别减税２５７亿元、４４亿元，减税幅

度为５．２％、６．７％；现代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

等其他行业增值税负担也实现不同程度降低。民

营企业合计减税１．２６万亿元，占全部减税数额

的６５．５％。小微企业减税２８３２亿元，享受企业

所得税减免的纳税人达到６２６万户，享受增值税

免税的小规模纳税人新增４５６万户。实施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加上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

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化税率结

构翘尾因素，合计减税４６０４亿元，使２．５亿纳

税人直接受益，人均减税约１８４２元。

为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各级政府大力压

减一般性支出，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减收，努力

实现预算收支平衡。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转移支

付力度，并在分配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时，向基层财政困难地区和

受减税降费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增强其财政保

障能力。建立实施县级财政工资保障监测预警和

风险评估机制，统筹财政收支和库款管理，合理

安排支出优先次序，切实兜牢县级 “三保” （保

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

继续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支持脱贫攻

坚。落实和完善精准扶贫举措，围绕补齐 “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短板，强化脱贫攻坚投入保障。

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１２６１亿元，增

长１８．９％，进一步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利用跨省域补充耕地收入和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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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剂收入安排８１７亿元，

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达易

地扶贫搬迁地方政府一般债券１２９４亿元，支持

提前一年基本完成 “十三五”规划建设任务。出

台对企业扶贫捐赠支出所得税税前据实扣除、扶

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政府采购支持脱贫攻坚

等政策，继续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推进扶贫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财政扶贫资

金动态监控平台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全年减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１１０９万人，贫困县摘帽３４４个。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将污染防治攻坚作为重点保

障和优先支出领域，支持打好大气、水、土壤等

污染防治标志性重大战役。扩大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试点范围。分两批将４０个城市纳入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政策范围。继续实施长江经济带生

态保护修复奖励政策，加快推动形成长江大保护

格局。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试点。实施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和渤海综合治

理，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对符合条件的从事

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积极推动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防

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按照 “开前门、堵后门”

的思路，统筹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和风险

防控工作。推动各地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预算

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主动接受人大对地方政府

债务借、用、还的全过程监督。按照谁使用、谁

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专项债券项目单位偿债责

任，严防专项债券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

强化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责任追究。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同

时，协助稳妥处置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企业

财务监管，推动提升金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将适用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

领域。通过市场化手段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巩固 “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及时拨付专项奖补

资金２０亿元，支持提前完成钢铁、煤炭等重点

行业去产能目标。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科学技

术支出３５１６．１８亿元，增长１２．５％，支持提升

科技支撑能力和科技重大专项加快攻坚。推动构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

型举国体制。新增支持５８个开发区提升各类载

体市场化专业化服务水平，打造不同类型双创载

体。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

累计支持超过５１００家创业企业。支持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体系和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对上一年度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费率不超过２％的地方予以

奖补。支持５９个市 （州、区）开展深化民营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推动解决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等突出问题。

促进扩大投资消费需求。全年下达中央预算

内投资资金５７７６亿元，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

程、“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

动和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节能环保

与生态建设等方面。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２１５００亿元，较２０１８年增加８０００亿元。允许将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所筹资金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

项目资本金，强化重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工程资

金保障。加大对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

务业的税费优惠力度，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

级。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对新能源公交车

运营给予补贴，对地方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给予奖

励。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国家级

贫困县全覆盖。对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给予补

助，重点支持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和

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农业农村优先

—７３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发展，下达农田建设补助资金６７１亿元，支持高

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及时拨付生猪调出大

县奖励和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资金，支持生猪

稳产保供。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大

产粮大县奖励力度。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

产业强镇创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将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纳入中央财政支持

范围，重点对中西部地区给予补助。深入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研究出台财税支持政

策，推动实施重大区域战略。较大幅度增加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

区倾斜，进一步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

困地区加快发展。

稳步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促进扩大就

业。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中央财政就业补助

资金支出５３９亿元，增长１４．９％。从失业保险

基金结余中拿出１０００亿元支持职业技能提升，

加快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技能提升和转

岗转业培训超过１５００万人次。提高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额扣减额度，扩大

享受政策优惠的企业范围。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

入。巩固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促进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

展。全国约１．５亿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

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书，１９００万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获得生活补助，１４００万进城务工农民工随

迁子女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３７００万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获得营养膳食补助。设立中等

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

盖面、提高补助标准，支持高职院校扩招１００万

人目标顺利完成。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出台改革

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方案，推进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至

３．５％，２２个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省份全年

受益１５１２亿元。扎实推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工作。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平均增幅约５％。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推动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３０元。出台罕见病药品等增值税减免政策，支

持将高血压和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覆

盖３亿多患者。强化民生政策兜底。继续提高城

乡低保等社会救助水平和优抚对象等人群的补助

标准，出台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断保接续等解困政

策。加大基本住房保障力度。支持棚改开工建设

３１６万套，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重点对象农村

危房改造１３５．５万户，２７个地区改造老旧小区

３５２万户、３．２亿平方米。开展中央财政支持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支

出１４７亿元，增长１４％。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

地方财政关系。积极推进分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出台教育、科技、交

通运输等领域改革方案。推进中央与地方收入划

分改革，保持增值税 “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

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明确后移消费

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预算管理制

度。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

度，进一步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

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健全绩效指标和标

准体系，继续扩大重点绩效评价范围，加强评价

结果应用。持续推进国债管理市场化改革，优化

国债品种期限结构。扩大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

范围至４０个中央部门和３６个地方。进一步深化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面规范和加强政府购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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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着力推进税制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

初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资源税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维护

建设税法、契税法草案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初次审议。研究逐步健全稳定、可持续的地方

税体系。积极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报告全国国有资产管理总体情况。积极推动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完成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改

制。进一步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下大力气抓好预算

执行。及时批复年初预算，加快转移支付预算下

达，督促地方尽快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

尽早发挥资金效益和政策作用。密切跟踪预算执

行进展，加强预算执行分析，按照能省则省的原

则，将年底前可不再安排的支出节省下来，坚决

防止年底 “突击花钱”。指导地方根据实际情况，

依法做好预算调整工作。强化财政管理基础工

作。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推动形成全

国统一的预算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国

库集中支付资金动态监控，初步建成覆盖各级财

政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依法接受人大预算

监督。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

坚持解决具体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同步推进，及

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积极配合人大开展预算审查工作。积极

向人大代表通报预算编制工作情况，不断改进完

善预算编制工作。加强与人大代表沟通联络，充

分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回应关切。

总的看，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较好，财政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

结果，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代表委员们监

督指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一些问

题和挑战。主要是：部分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

加剧，“三保”压力加大。一些领域支出固化僵

化现象依然存在，有些资金利用效率不够高。预

算绩效目标设定还不够科学，绩效自评还不够准

确规范，绩效结果运用还需要强化。有的地方政

府债务负担较重，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我们

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将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各位代表：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党中央将疫

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

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

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的要求，强化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围绕减

轻患者救治费用负担、提高疫情防治人员待遇、

保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加快疫苗和药物研发等

出台一系列财税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截至４月底，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

控资金１４９９亿元，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

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

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在抓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同时，实施一批

阶段性援企稳岗兜底等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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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推动有序复工复产，加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分三批提前下达２０２０年新增债务限

额２８４８０亿元，包括一般债务限额５５８０亿元和

专项债务限额２２９００亿元，对重点项目多、风险

水平低、有效投资拉动作用大的地区给予倾斜，

加快重大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推动尽早形

成实物工作量，拉动经济增长。自３月１日至６

月底，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５个百

分点，新增留用约１１００亿元资金，全部留给县

级使用，有力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二、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

预 算 草 案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做好

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科学研判财政形势，合理编制财政预

算，系统谋划财政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２０２０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当前，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

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

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

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财政运行压力增加。

从财政收入看，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

素影响，今年１—４月财政收入下降１４．５％，其

中１月下降３．９％，２月下降２１．４％，３月下降

２６．１％，４月下降１５％，降幅在一季度逐月扩大

后出现缩小态势。预计今年后几个月，随着生产

生活秩序恢复，财政收入开始企稳回升，但仍有

较大不确定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二季度可能维

持负增长，下半年可能出现恢复增长并回补部分

上半年减收。

从财政支出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

一定强度，特别是各级财政为疫情防控投入大量

资金，落实 “六保”任务、实施减税降费也需要

财力支撑，一些地区因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需

对基金予以必要财政补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

战前所未有，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雄

厚经济基础、巨大市场潜力，亿万人民勤劳智

慧。只要直面挑战，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

力，当前的难关一定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将充

满希望。这是我们做好财政工作、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的坚实基础和坚强后盾。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

想和原则。

今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

三大攻坚战，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

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

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

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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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坚持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维

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原

则：一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落实政府真

正过紧日子要求，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精打细

算，执守简朴、力戒浮华，厉行节约办一切事

业。二是以收定支、提质增效。实事求是编制收

入预算，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坚持量入为出、有

保有压、可压尽压，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

局。三是加强管理、严肃纪律。坚持先有预算后

有支出，严控预算追加事项。严格遵守财经法律

法规和制度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的，严肃追究

责任。四是上下联动、齐心协力。强化全国 “一

盘棋”思想，加强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合，在应对

疫情冲击、落实财税改革部署、强化财政收支管

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等方

面形成强大合力。

（三）２０２０年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

２０２０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围绕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以

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

济的关键作用。２０２０年的财政政策重点包括：

一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阶段性政策，

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前期出台的

６月前到期的主要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到今年年底，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努力稳企

业保就业。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将超过

２．５万亿元。

二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

举措，将赤字率从２．８％提高至３．６％以上，财

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１万亿元，积极对冲疫情

造成的减收增支影响，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同

时发行抗疫特别国债１万亿元。加大各类结转结

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弥补

财政减收增支缺口。

三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要只

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

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严禁铺

张浪费。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中央本级

支出下降０．２％，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５０％以上。地方财政也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继续压减 “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咨询培

训、论坛展会等经费。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

收尽收，重新安排。财政资金要大力提质增效，

务必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

四是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新增加的财政赤字

和抗疫特别国债全部安排给地方，要不折不扣用

在落实 “六保”任务和减税降费等方面。建立特

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

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

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

用。

五是扩大政府投资规模。抗疫特别国债主要

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

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

难。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３．７５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１．６万亿元，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

生、促消费、扩内需。

２０２０年主要收支政策和下一阶段重点财政

工作：

１．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

入力度，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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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１亿元，连续五年每年增加２００亿元，并通

过结转资金再一次性增加３００亿元，进一步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和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加大贫困县涉农资

金整合力度，落实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

贫、教育扶贫等政策，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继续优化完善动态监控平台，加强财政扶贫

资金监管，强化扶贫项目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

继续执行对摘帽县的主要扶持政策。支持做好防

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抓紧研究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接续推进解决相对贫困的支持政策，推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推动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坚持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

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重点支持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水、土壤等方

面污染防治资金分别安排２５０亿元、３１７亿元、

４０亿元。加快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中西部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长江和黄河流域保护修

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老旧柴油货车淘汰等重

点工作。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试点，继续实施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和渤海

综合治理。支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实施防沙治沙和国土绿化行动，加大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推动国家绿色发展

基金挂牌运营。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力度。加快推进长江、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风险工作。健全地方政府

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统一口径、统一监管，及

时发现和处置潜在风险。综合采取各类措施稳妥

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严禁搞虚假化债，绝不为解

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强化监督问责，做到

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

机构风险，厘清各方责任，依法承担风险损失。

着力防范国内风险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２．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促进消费回暖。在科学防控疫情的前提下，

支持各类商场、市场全面复商复市、生活服务业

常态化运营。鼓励在线消费等新业态发展，扩大

绿色、健康消费。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２年底，平缓补贴退

坡力度和节奏，加快城市公共交通等领域汽车电

动化，继续支持充电桩、换电站等建设。支持电

商、快递进农村，补齐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短

板。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医养康养

结合，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中央财政发行１００００亿

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

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加强抗疫特

别国债与其他财政资金的统筹衔接，增强地方资

金使用自主权。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坚

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统筹考虑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水平和项目准备情况进行合理分配，

主要用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

战略项目，带动民间投资，有效支持补短板、惠

民生、促消费、扩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

６００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２４亿元。中央财政向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注资５００亿元，支持发行５００亿

元铁路建设债券用作资本金，加大沿海干线高

铁、城际铁路和沿江高铁项目建设力度。

３．支持保居民就业。

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把保就业作为重

中之重，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

业质量。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５３９亿元，

用好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提取的超过１０００亿

元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以及工业企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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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促进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

业政策。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

业。继续支持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提质，今

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３５００万人次以上、高职院

校扩招２００万人。将返乡创业农民工按规定纳入

一次性创业补贴范围。

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继续用好失业保险

基金，加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

务，落实落细今年已出台的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限、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提

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等失业人员帮扶措施，扩大

失业保险保障覆盖范围。

４．支持保基本民生。

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优化教育经

费使用结构，加强教育经费绩效管理，重点保障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继续支持中西部贫

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

际差距。加大对地方教育领域转移支付，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增长８．３％、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 增 长 １１．８％、学生资助补助经 费 增 长

９．６％、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增

长９．２％。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自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起，统一全国义务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

小规模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有效解决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进一步增加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供给，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加快推

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支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中

西部高校发展，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落实常态化疫情

防控要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突出可持续、保

底线，促进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居民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３０元，达到每人每

年５５０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５元，达到每

人每年７４元，新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

经费全部用于城乡社区，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巩

固完善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

制。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扎实推进

市级统筹。支持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

革。有序扩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

品种范围，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试点。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继续支持深

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稳步推进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支持做好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工

作。

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按５％的幅度上调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同时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全面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

统筹，确保２０２０年底前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将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４％，加大对困

难地区的支持力度，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加强面向社区的养老服务供给和设

施建设，持续推动医养结合，支持养老事业发

展。

做好民生兜底工作。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等基本民生支出放在优先保障的重要位置，中

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安排１４８４亿元，

支持各地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工

作。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扩大低保保障范围，

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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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失业和返乡人员纳入低保等救助范围。及时启

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阶段性加大价格临时补贴力度，努力降低物

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中央财政医

疗救助补助资金安排２８６亿元，用于减轻困难群

众的医疗负担，做好医疗保障托底。

完善基本住房保障体系。中央财政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安排７０７亿元，重点支持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发展租赁住房，加强城市困难

群众住房保障，继续支持棚户区改造。中央财政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安排１８５亿元，继续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央支持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安排１５２亿元，

支持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积极帮扶受疫情

影响的部分文化产业恢复发展。支持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做好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筹办和国家队备战奥运财力保障工作。

５．支持保市场主体。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今年继续执行２０１９年

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减税

降费翘尾约５０００亿元。前期已出台的部分阶段

性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

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

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

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减免航空公司民航发展

基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

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到明年缴

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尽力帮助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货币、产业

政策协同发力，强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

的支持，支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减

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

租。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减半收费，将综合融资

担保费率降至１％以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２０２０

年新增再担保业务规模不低于４０００亿元。允许

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展期，进一步增加支持

群体、降低进入门槛，将受疫情影响的个体工商

户、出租车司机等纳入支持范围。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 “放管服”改

革，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打造全链

条、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发挥好国家级新

区、高新区、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落实鼓励

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实施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鼓励扩大实体经济领

域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费率。继续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工作。

６．支持保粮食能源安全。

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和产量，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

水利建设，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８０００万亩，实

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４０００万亩。深入推进

大豆振兴计划，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完善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市场化收

购加生产者补贴机制。支持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和

市场稳定。落实扶持生猪生产恢复政策，稳定和

保障国内猪肉市场供应。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高

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促进畜牧水

产养殖业全面发展。

着力保障能源安全。继续支持页岩气、煤层

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

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能源安

全储备制度。降低企业用电用气成本，继续将除

高耗能以外的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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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实施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重点减免两

部制电力用户容 （需）量电费负担，对新建扩建

医疗场所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阶段性降低非居

民用气价格，提前实行淡季天然气价格政策，对

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优

惠气价。

７．支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加快恢复和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鼓励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

入，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支持战略关键领

域工程化攻坚、重点产业升级服务平台建设。支

持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落实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政策，大力促

进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实施数字经济新业态培育

行动，支持建设数字供应链。支持集成电路和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建立与支持创新相适应

的政府采购交易制度、成本管理和风险分担机

制。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

展，打造中国服务高端品牌。

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对新冠肺炎疫

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科研攻关的支持力度，

切实保障资金需求。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

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

度。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重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科技重大专

项梯次接续有关工作，推动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

大项目加快实施。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支持实行重点项目攻关 “揭榜挂帅”。

推进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试点，释放科研机构和人员创新活力。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继续支持引导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

点。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支持边境经济合

作区等重点地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鼓励扩大先

进设备和技术、关键零部件等进口。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技术及技术服务出口等。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

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推

动共建 “一带一路”。

８．支持保基层运转。

中央财政统筹新增赤字、以前年度结转资

金、压减本级支出腾出的财力等渠道，切实加大

对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缓解地方收入增长放缓

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

１２．８％，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不含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增长７．５％，高出中央本级支出

７．７个百分点，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

斜，支持地方尤其是困难地区正常运转。在一般

性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安排１７１９２亿

元，增长１０％；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

金安排２９７９亿元，增长１０％；老少边穷地区转

移支付安排２７９６．１亿元，增长１２．４％。安排特

殊转移支付６０５０亿元，用于支持地方落实 “六

保”任务，应对执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积

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最大限度下沉财力，

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９．支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因

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强化农村生活垃圾和

污水处理，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积极支

持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并向贫困地区倾斜，启

动实施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推动

加快 “四好农村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

运转经费保障，探索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新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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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大对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小规模种养户的

服务。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继续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和农业产业强镇建

设，启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高农业经营

效益。支持农民就近创业就业，扩大农民职业技

能培训规模，强化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和

补贴支持。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大力提升城市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积极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完善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财政政策，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

金安排３５０亿元，引导地方特别是城市政府积极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切实提高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质量。强化财政保障力度，支持地方政府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服务、社会保险、保障性

住房、随迁子女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落地。继续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

起、东部率先发展。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继

续支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落实长江经济带共

抓大保护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支持资源

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研究制定 “十四

五”时期支持西藏、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财税政

策。

与此同时，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项财税政策，着力支持做好保就业、保民

生、保运转工作，推动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

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

全面恢复、财政平稳运行。

１０．支持国防、外交工作。

围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大局，重点保障国防

支出，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做好资金保障，健全配套政

策。完善优抚安置政策，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切实保障好退役军人待遇。支持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四）２０２０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

安排。

１．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２７７０ 亿元，比

２０１９年执行数下降７．３％。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５３００亿元 （包括决算整理期内预

计新增补充的部分资金），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

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３５８０亿元，收

入总量为９１６５０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１９４５０亿元，增长９．１％。收支总量相抵，中央

财政赤字２７８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９５００亿

元。

２０２０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中央本级

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预备费反映。

（１）中 央 本 级 支 出 ３５０３５ 亿 元，下 降

０．２％。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７２１．７６亿元，

下降 １３．３％；外交 支出 ５４３．０５ 亿 元，下 降

１１．８％；国防支出１２６８０．０５亿元，增长６．６％；

公共安全支出１８３２．７２亿元，增长０．７％；教育

支出１６９９．０９亿元，下降７．５％ （加上地方支出

后，全国教育支出增长５．４％）；科学技术支出

３１９６．５１亿元，下降９．１％ （加上地方支出后，

全国科学技术支出增长３．１％）；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１２１６．１８亿元，增长１％；债务付息支出

５３９９．４３亿元，增长１８．２％。

（２）对地方转移支付 ８３９１５ 亿元，增长

１２．８％。一般性转移支付７０１０７．６２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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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其中，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３２６２０．０１

亿元，增长２％，主要是支持地方做好教育、养

老、医保等领域共同财政事权有关政策落实，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３７４８７．６１亿元，增长７．５％，高于中央本级支出

增幅７．７个百分点，体现了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

财力支持力度、增强困难地区财政保障能力的政

策导向。专项转移支付 （包含中央预算内投资）

７７５７．３８亿元，增长２．５％，集中资金引导地方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对基础设施

建设、污染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给予支持。

此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新增设立了特

殊转移支付，作为一次性财力安排，用于支持地

方落实 “六保”任务，重点用于保基本民生、保

基层运转、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体系建设、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应对下

半年不确定因素等。２０２０年安排资金６０５０亿

元，执行中将根据上述用途予以细化。

（３）中央预备费５００亿元，与２０１９年预算

持平。预备费执行中根据实际用途分别计入中央

本级支出和对地方转移支付。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９７５００亿元，下

降３．５％。加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８３９１５

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２１１００

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０２５１５亿元。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２１２３１５亿元，增长４．２％。地方财政

赤字９８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５００亿元，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

３．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１８０２７０亿元，下降５．３％。加上调入资金及

使用结转结余２９９８０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１０２５０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４７８５０亿元 （含

中央预备费５００亿元），增长３．８％。赤字３７６００

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００００亿元。

（五）２０２０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

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６１１．４１亿元，下

降１０．６％。加上上年结转收入１８０．０４亿元和抗

疫特 别 国 债 收 入 １００００ 亿 元，收 入 总 量 为

１３７９１．４５亿 元。中 央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１０７８８．９５亿元，其中，本级支出２７８１．３２亿元，

下降１０．７％；对地方转移支付８００７．６３亿元，

主要是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增加。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３００２．５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７７８３４．６４亿

元，下降３．３％，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７０４０６．８９亿元，下降３％。加上中央政府性

基金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８００７．６３亿元、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３７５００亿元，地方政府性基

金收入总量为１２３３４２．２７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１２３３４２．２７亿元，增长３９．８％。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８１４４６．０５亿元，下降３．６％。加上上年结

转收入１８０．０４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收入１００００

亿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３７５００亿元，全国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１２９１２６．０９亿元。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２６１２３．５９亿元，增长３８％。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３００２．５亿元。

（六）２０２０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６９１．６５亿元，

增长３．４％。加上上年结转收入１４４．０６亿元，

收入总量为１８３５．７１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１２５８．２１亿元，增长１３．５％，其中，本

级支出１１９７．６亿元，增长２１．４％；对地方转移

支付６０．６１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５７７．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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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调入比例进一步提高到约３５％，主要是为

保障落实减税降费后的一般公共预算平衡，加大

了资金统筹力度。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１９４６．６１亿

元，下降１６．３％。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６０．６１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２０２．６７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２０９．８９亿元。地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４１７．３２亿元，增长

９％。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７９２．５７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３６３８．２６亿元，下降８．１％。加上上年结

转收入３４６．７３亿元，收入总量为３９８４．９９亿元。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６１４．９２亿元，增长

１４．３％。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１３７０．０７亿元。

（七）２０２０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８４．４４亿元，增长

１０１％，主要是中央机关事业单位集中补缴以前

年度养老保险费，其中，保险费收入７４１．６１亿

元，财政补贴收入６３０．９２亿元。加上地方上缴

的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收入７３７９．５５亿

元，收入总量为８７６３．９９亿元。中央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１４０７．８２亿元，增长１１２．３％。加上安排

给地方的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支出

７３７０．０５亿元，支出总量为８７７７．８７亿元。本年

收支缺口１３．８８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３４４．８７亿

元。

地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７５９０２．９４亿元，下

降５．３％，其中，保险费收入５１６７６．２８亿元，

财政补贴收入２０９９８．０４亿元。加上基本养老保

险中央调剂基金收入７３７０．０５亿元，收入总量为

８３２７２．９９ 亿 元。地 方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８０８７６．２９亿元，增长８．８％。加上基本养老保险

中央调剂基金支出７３７９．５５亿元，支出总量为

８８２５５．８４亿元。本年收支缺口４９８２．８５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８８６８５．３７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７７２８７．３８亿元，下降４．４％，其中，保险费

收入５２４１７．８９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２１６２８．９６亿

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８２２８４．１１亿元，增

长９．７％。本年收支缺口４９９６．７３亿元，年末滚

存结余８９０３０．２４亿元。需要说明的是，全国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按已出台政策编制，暂未包括正

在研究细化的延长阶段性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

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等政策。

２０２０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２１３００８．３５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１４２８８９．２２亿

元、专项债务余额限额１４５１８５．０８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预算由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编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目前尚在汇

总中，本报告中地方收入预计数和支出安排数均

为中央财政初步汇总数。

根据预算法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本预算草案前，可安排下列支

出：上年度结转支出；参照上年同期的预算支出

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以及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法律规定

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

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根据上述规定，２０２０年

１—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３５９５．８９亿

元，同比减少２０７１．３２亿元，下降２．７％。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１０３１４．５５亿元，

同比增长０．１％，剔除国防、债务付息支出后同

比下降９．３％；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６３２８１．３４

亿元，同比下降３．２％。地方财政支出下降，主

要是受疫情影响，除疫情防控和 “三保”支出

外，部分项目支出进度比上年同期放缓。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将按照批准的预算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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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扎实做好２０２０年财政

改革与预算管理工作

　　（一）认真贯彻实施预算法。

全面落实预算法要求，进一步强化预算约

束，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格局，提

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依法依规组织财

政收入，严格执行经本级人大批准的预算，严控

预算调剂追加。迅速下达预算资金。强化预算执

行动态监控，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国库集中支付

资金、试点单位实有资金等资金监控机制。切实

加强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大力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按规定及时收回长期沉淀资金，用

于其他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严格执行预决算公

开规定，推动预决算公开规范化、常态化、制度

化，提高财政透明度，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

（二）切实兜牢 “三保”底线。

为保障基层政府正常履职和各项政策有效实

施，中央财政在大幅增加对地方财力支持的同

时，加强对地方财政运行跟踪分析，强化统一调

度和监管，指导督促地方做实事前审核、事中监

控、事后处置的 “三保”预算管理工作机制，强

化库款调度，建立完善 “中央到省、省到市县”

的监控机制。省级财政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

加大对县级 “三保”的投入力度，对各县 “三

保”预算重新梳理审核，确保 “三保”预算足额

安排，密切跟踪基层 “三保”支出执行情况，针

对风险地区提早制定应对预案。县级财政要全面

落实保障责任，坚持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

的优先顺序，坚持国家标准的 “三保”支出在

“三保”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做好预算安排和库

款调度，防止 “三保”出现问题。

（三）管好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切实履行好地方政府债券的法

定管理责任，强化管理、发挥作用、守住底线。

积极发挥专项债券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完

善管理机制，聚焦重点领域，优化投向结构，适

当提高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重大项目资本金的

比例，带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加强部门沟通协

调配合，加快债券发行使用，推动建设一批重大

项目，及早形成实物工作量。严格专项债券项目

合规性审核和风险把控，专项债券必须用于有一

定收益的重大项目，融资规模要保持与项目收益

相平衡。坚持地方政府债券依法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能用于经常性支出，严禁将债券资

金用于发放工资、单位运行经费、发放养老金

等。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责任，确保

地方政府债券不出任何风险。

（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中央与地方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实施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

案，推动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

政府间财政关系。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项目设

置，提高转移支付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

性。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

制度，健全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完善支出标准应

用机制。全面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稳步

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理顺税费关系，让地

方财政有更多稳定收入来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要求，加快推动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的

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关税制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完善以管

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扎实推进国有金

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做实金融国有资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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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预算。基本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金工作。

（五）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

果。健全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预算绩效管理机

制，完善绩效管理制度、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

研究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为优化预算编制提供依

据。探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对新出台重大

政策、支出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加强绩效目

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的约束力，做好绩效运行

监控。扎实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推动绩效评

价提质扩围，提高评价质量和可信度。强化结果

应用，建立完善评价结果与预算调整、改进管

理、完善政策挂钩机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

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大力推动绩

效信息公开，积极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绩

效评价。

（六）自觉接受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

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

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和全国人

大有关要求，自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认真

听取吸纳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紧

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改进预算报告和草案编报工作，提高支出预

算和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

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和决算决议。积极配合推进预

算联网监督。做好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

相关专项报告工作。积极主动回应人大代表关

切，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更好服务人大代表依法

履职。

各位代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前所未有，做好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工作任务艰巨

繁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全国人大的监

督，认真听取全国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只争朝

夕、真抓实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新时代

财政改革发展工作中取得新气象新作为，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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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

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和２０１９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全国预算

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对预

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

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又作了

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作

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

总 体 良 好

　　根据国务院报告的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０３８２亿元，

为预算的９８．９％；支出２３８８７４亿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１．５％；加上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全

国财政赤字２７６００亿元，与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批准的预算持平。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 入 ８９３０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４％；支 出

１０９５３０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４％；加上调入资

金，中央财政赤字１８３００亿元，与预算持平。

２０１９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１６８０３８亿元，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１１８６９４亿元、专项债务余

额９４３７８亿元，都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

额限额以内。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４５１６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８．４％；支出９１３６５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１．５％。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９６０亿元，

为预算的１１７．７％；支出２２８７亿元，完成预算

的９５．３％。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８０８４４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５％；支出７４９８９亿元，完

成预算的１０１．０％。预算草案中对有关预算执行

情况作了说明。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

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有关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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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降费落地见效，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持续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有

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

决定性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预算执行

和财政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

是：部分项目预算执行与预算相比变动较大，预

算执行不够严肃；有的中央部门支出执行率低，

年末结转资金较多，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一

些预算支出项目固化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支出

结构有待优化；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

强；有的支出预算与政策衔接不够紧密，有的项

目前期准备不够充分，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不够及

时到位；一些地方财政 “三保”压力加大，政府

债务负担较重，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压力较大等。

这些问题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有效

措施解决。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报告和预算

草案总体可行

　　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８０２７０亿元，比２０１９年

预算执行数下降５．３％；支出２４７８５０亿元，增

长３．８％；加上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全国

财政赤字３７６００亿元，增加１００００亿元。其中，

中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８２７７０ 亿 元，减 少

７．３％；支出１１４９５０亿元，增长９．１％；加上调

入资金，中央财政赤字２７８００亿元，增加９５００

亿元。中央财政发行１００００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２１３００８．３５亿元。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新增规模９８００亿元，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１４２８８９．２２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规模

３７５００亿元，专项债务余额限额１４５１８５．０８亿

元。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１４４６亿元，下降

３．６％；支出１２６１２３亿元，增长３８％。全国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６３８亿元，下降８．１％；

支出２６１５亿元，增长１４．３％。全国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 ７７２８７ 亿元，下降 ４．４％；支出

８２２８４亿元，增长９．７％；本年收支缺口４９９７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８９０３０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２０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

为，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加强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加大对地方财政的

保障力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防范化解债

务风险。预算草案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符合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的决策部署，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

行。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２０２０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１４２８８９．２２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限额１４５１８５．０８亿元。地方

各级政府预算依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

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

的债务限额举借的债务，依法列入本级预算草案

或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将地方预算汇总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

案。

三、做好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和

财政工作的建议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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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财政预算工作意义重大。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

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

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

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

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有为，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

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前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各领域财政支出刚性增

长，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突显。要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扎实做好各项财政预算工

作，圆满完成２０２０年预算。为此，财政经济委

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全力做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财政保障工作。要切实将已安排的疫情防

控保障资金和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适时研

究出台和完善有关财税支持政策，帮助群众解决

就业、社保、医保、就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加

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有针对性地纾解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实施好支持

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审计部门

要对应对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国务院今年适时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安排使用情

况。要针对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

足，推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公共卫生

体系，补齐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队伍

建设、应急医药物资储备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等短板，支持医疗机构建设，夯实传染病患者

救治能力。

（二）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

有为的要求。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挥

政策效应，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合理分配并管好

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将

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用出绩效，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要坚持量入为出，更加注重支出

结构调整，加大对疫情防控、三大攻坚战、基础

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保障

力度。探索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提

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加强中央

基本建设投资预算管理，细化预算内容，健全完

善项目遴选、风险评估、绩效评价等工作机制。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

算安排、健全制度、完善政策的重要依据。财政

政策要同货币政策及就业、消费、投资、产业、

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健全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

调控制度体系。

（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把政

府过紧日子作为财政工作长期坚持的方针，严肃

财经纪律，用严格规范的制度，将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要求落实落地。发挥好中期财政规划的

重要作用，统筹兼顾，聚焦突出短板和薄弱环

节。加快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制定工作。坚决压减

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积极支持基层

政府 “三保”工作，健全完善 “三保”预算审核

监督工作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

有支出，严格控制预算追加事项，需要出台的支

出政策原则上在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加强审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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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突出问题和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紧紧盯

住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的损失浪费，集中治

理、持续发力。健全完善政府会计制度，尽快将

政府财务报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四）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加大对脱贫攻坚的投入力度，相关资金

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

倾斜。保持扶贫政策和资金投入的连续性。加大

财政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加大涉农资金统筹力度

和优化使用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农业发展重点项

目需要。政府投资要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加快

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继续将污染

防治作为财政重点保障领域，进一步明确各级政

府生态环保责任和财政支出范围，健全生态补偿

机制。完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与

项目管理制度，优化资金分配方式，加强项目储

备，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

用。

（五）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持举

债规模与偿债能力相匹配原则，完善地方政府新

增债务限额确定机制。稳妥做好抗疫特别国债和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加强抗疫特别国债

与其他财政资金的统筹衔接，确保用于公共卫生

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指导和督促地

方政府严格落实 “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明确

项目确定标准，专项债券资金优先安排国家确定

的重点支出。探索建立专项债券发行与建设项目

挂钩机制。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责

任，加快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依法稳妥化解隐性

债务。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进一

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向人大报告制度。推进

政府债务管理立法研究工作。

（六）加快推进财税改革。扎实推进重要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加强中央

在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保

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加强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推动省以下政

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实施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创

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下沉财力，探索对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实行清单管理，完善专项转移支付

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探索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

算制度。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

研究健全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相适应的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制度。今年要修订出台预算法实施

条例，修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加快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高质量推进税收立法工作，今年将增值

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印花税法等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壮大地

方税税源。加强政府非税收入法治化建设，研究

制定政府非税收入条例。做好２０２０年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提交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专项口

头报告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工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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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栗战书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个阶段

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助力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加强重要领域立

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健全人大对 “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

度，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紧紧依靠人民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各位代表：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以来的主要工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一年多，在

我们国家历史上极不容易、极不平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担当作为，有

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问

题，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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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这再一次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引领，展示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果敢坚毅、领航

定向、把舵前行的卓越领导能力，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凸显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而

不被任何困难所屈服，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

奋起的英雄气概。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迅速行动、依法履职，作出关于

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防范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适应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根据公共卫

生领域新情况新问题，部署启动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体系的立法修法工作，为守护人民生命健

康安全筑牢法治防线。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宣传

解读疫情防控法律，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法律支持。

一年多来，常委会认真行使立法权、监督

权、决定权、任免权，共审议法律草案、决定草

案４８件，通过３４件，其中制定法律５件，修改

法律１７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

定１２件；听取审议３９个报告，检查６部法律实

施情况，开展３次专题询问、７项专题调研，作

出１项决议；决定批准５个双边条约；审议通过

３８个任免案，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２８２

人次，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一、确保宪法在治国理政各个方面得到全面

实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

中体现。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

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根据宪法规定，常委会作出关于授予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

令，将国家最高荣誉授予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建

立卓越功勋的３６位杰出人士和为促进中外交流

合作作出杰出贡献的６位国际友人。这是现行宪

法实施以来首次集中颁授国家勋章。作出关于对

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习近平主席签署

发布特赦令。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特赦了九类

服刑罪犯共２３５９３人，这是宪法规定特赦制度的

又一次重大实践。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常委会听取

审议了国务院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情况的报告，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

定，研究拟订并审议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决定提请本次

大会审议。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

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重大举措，符合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相信经过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顺利完成

这一重要立法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更加有力

的法治保障。

依法开展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定关于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妥善回应涉及

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依法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

性文件，保证宪法得到切实遵守和执行。完善法

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体制机制，建成统一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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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国的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初步建成国家法律

法规数据库。连续３年听取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

况报告，并向社会公开。２０１９年报送备案的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１９９５件，报送

备案的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３３件，研究处理公

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１３８件。经审查，督促

制定机关纠正与宪法法律规定和精神相抵触、不

符合、不适应的规范性文件５０６件，维护了国家

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组织６次宪法宣誓

仪式，１８名被任命人员进行宣誓，委员长会议

组成人员主持并监誓，增强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宪

法观念。以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举行第六个国家宪

法日座谈会，带动各级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宪法

宣传活动。召开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

２０周年座谈会，推动 “一国两制”方针和宪法、

基本法的宣传和贯彻落实。

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紧扣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坚

持质量与效率并重，加强重要领域立法，不断提

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

配合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确保重大改革于

法有据。外商投资法通过后，一揽子修改建筑

法、消防法、电子签名法、城乡规划法、车船税

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许可法，完

成相关法律的衔接；修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确保改革成果同步惠及台湾同胞。审议城市维护

建设税法、契税法、出口管制法草案，作出关于

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口

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回

应时代和改革的法治需求。授权国务院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土地管理法、种子

法、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证券法修改历经

四审，坚守推进改革、保护投资者权益、强化监

管的立法方向，确认注册制等改革成果，为资本

市场改革和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

发展。制定资源税法，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森林法，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多维度、多层次融入立法。起

草并审议长江保护法草案，贯彻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理念，用法律武器、法治力量保

护长江母亲河。审议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加大

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修

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坚持农民利

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底线立场和修法方向，为

盘活土地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强化耕地

保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加

快民生领域立法。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提供了法律保

障。修改药品管理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假药、劣药、药价高、药品短缺等问题。制

定疫苗管理法，为疫苗研发、生产、流通、接种

加上一把 “安全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经验，按照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要

求，制定实施专项立法修法计划，成立工作专

班，对３０件立法修法项目作出统筹安排，争取

用１至２年时间完成大部分立法任务。审议动物

防疫法修订草案，强化动物疫源疫情的监测预

警。起草并审议生物安全法草案，努力制定一部

防范生物风险、促进生物技术发展、支撑国家生

物安全体系的法律。

围绕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加强监

察、司法、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领域立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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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

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草案。制定社区矫正法，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作出关于废止有

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更好适应新

时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

作出关于授权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巩固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果。

制定密码法，审议档案法修订草案，完善相关领

域治理的法律制度。

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是我国法

治建设的一个标志性重大成果。本届常委会在上

届工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民法典编纂工作，２０１８

年８月整体审议各分编草案，之后分单元多次进

行审议，并对完整的民法典草案进行审议，先后

７次公开征求意见，征集到各方面意见９０余万

条。经过反复修改、精雕细琢，形成了目前总共

７编１２６０条的民法典草案。相信经过全体代表

的认真审议，一定能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保障民事权利、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法典。

过去一年多的立法工作给予了我们重要启

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

法工作必须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成为国家意志。要及时反映改革开放新经验新成

果，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统一，

增强法律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依照法定职责围绕重大改革发展任务推

进监督工作

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聚焦行政权、监

察权、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行使，关注老

百姓牵肠挂肚的急事难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

改革攻坚任务。

依法开展计划和预算监督工作。听取审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围绕落实主要指标、重点任务和提高资

金使用绩效等提出意见建议３００多条，助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和做好 “六稳”工作。听取审议

２０１８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督促

有关部门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深入整改问

题。

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

策拓展，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是党中央赋予

人大的两项重要职责。常委会按照 “全口径审

查、全过程监管”的要求，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

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监

督的意见，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预算编制和预

算执行中贯彻落实。聚焦财政政策实施、部门预

算执行、转移支付下达、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

用、污染防治政策措施及财政资金安排情况等重

点，持续进行跟踪监督，共组织２５次专项调研，

听取３５次汇报，开展４次专题审议，审查９项

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强了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

政策实施效果的审查监督。推动地方人大落实预

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改革举

措，所有省 （区、市）都制定了实施意见。按照

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监督有力的目标，制定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五年规划，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推进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深

化拓展、提质增效。推动地方将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报告制度延伸到设区的市和自治州。

扎实做好专项工作监督。听取审议国务院关

于医师队伍管理和执业医师法实施、学前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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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革和发展、推进社会救助工作、乡村产业发

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加

快外贸转型升级、减税降费、财政生态环保资金

分配和使用、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等１１个专项工作报告，

推动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助

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脱

贫攻坚、民族地区兴边富民行动、防范化解系统

性金融风险、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管

理与改革、国家安全法实施、监察体制改革和监

察法实施等７项专题调研，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

的建议。

加强司法工作监督。继２０１８年听取审议关

于人民法院解决 “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后，

２０１９年加强跟踪监督，专门听取审议关于常委

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巩固基本

解决 “执行难”成果。听取审议关于加强刑事审

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听取审议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推动检察机关履

行好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职责。

遵照法律规定开展执法检查。完善执法检查

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逐条对照法律规定进行检

查，推动有关方面严格落实法律制度和法定职

责。检查中小企业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高等

教育法、就业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渔业法等

６部法律的实施情况，结合审议中小企业促进

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开展２次专题询

问。在水污染防治法等４项执法检查中，引入第

三方评估，提高检查的科学性、客观性、权威

性。积极探索评价法律实施情况的新形式新办

法，开展对中小企业促进法、企业破产法、产品

质量法的立法后评估，形成立法决策、制度设

计、法律实施与效果反馈的闭环，提高立法和监

督工作质量。

四、全面加强支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的工

作制度机制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

员。尊重代表的权利就是尊重人民的权利，保障

代表依法履职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此，常

委会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

３５条具体措施，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依法审议，有关承办单位坚持结果与

过程并重，“点对点”联系，“面对面”沟通，及

时向代表及原选举单位通报办理情况和结果。主

席团交付审议的４９１件代表议案都已办理完毕，

其中２７件议案涉及的１２个立法项目已审议通

过，５６件议案涉及的９个立法项目已提请审议，

１９１件议案涉及的６５个立法项目已列入立法规

划或计划。８１６０件建议交由１９３家承办单位办

理并答复代表，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

决的占建议总数的７１．３％。确定的２２项重点督

办建议，涉及２７６件代表建议，由７个专门委员

会负责督办，推动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认真办

理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５６０件意见建议，包括代

表直接提出的２１０件，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转交

的６３件，常委会委员转交的１０件，常委会会议

期间列席代表提出的２７７件。

发挥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根据代表议

案建议研究确定立法项目，邀请代表直接参与法

律草案调研、起草、论证、审议、评估等工作。

综合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印发全体代表征

求意见，专业性强的法律草案印发相关专业或领

域的代表征求意见。

加强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完善常委会组成

人员联系代表的机制，推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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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与代表加强联系。常委会组成人员通过多种

形式联系代表，畅通反映情况、听取意见的渠

道，更好地了解基层情况，反映人民呼声。健全

完善代表参与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机制，

组织代表７４人次参加执法检查，邀请代表７３人

次参加预算审查监督，邀请代表２９８人次列席常

委会会议，召开５次列席代表座谈会。

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地方人大

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就近参加代表联络站、代表之

家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活动。地方各级人大已建

成２２．８万个代表联络站和代表之家，为代表履

职搭建了立足基层、贴近群众、覆盖城乡的工作

平台。广大代表通过多种形式，听取和反映群众

的意见建议，发挥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

作用。

提高代表服务保障工作水平。组织１８３０名

代表开展专题调研、考察和视察，形成９１个调

研报告。坚持培训资源向基层代表倾斜，全年有

１９００多人次代表参加集中培训，十三届以来累

计集中培训代表３２００多人次，基本实现基层代

表履职学习全覆盖。统筹安排１２５４人次代表参

加 “一府一委两院”联系代表的活动。加强与代

表所在单位的沟通，为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

人大代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令，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领导组织下，投身抗疫一线，参与科研攻

关，保障物资供应，踊跃捐款捐物，主动建言献

策，在各条战线、各自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以

实际行动践行了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

的光荣使命。

五、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开展对外

工作

全面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发挥人大在国家

外交中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人大对外工作的

主动性、针对性、统筹性。共接待来自３６个国

家和各国议会联盟的５３个团组访华，派出６５个

团组访问６０个国家和１个地区议会组织。

以落实国家元首外交成果和共识为首要任

务，加强全国人大同各国议会的友好交往。围绕

关于发展大国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

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等外交工作大政方

针，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和政策保

障。积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介绍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

中国文化和治国理政实践，让世界更多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配合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主场外交活动，

深化同相关国家议会的交流合作。从立法机关角

度敦促有关国家保护我海外利益和人员安全，助

力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加强同外国议会双边机制性交流，积极参与

多边议会交往。共同举办中国全国人大与俄罗斯

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与法国、日本、巴

西等国议会开展机制交流活动。新设双边友好小

组４个，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友好组织累计达

到１２９个，为我国与有关国家加深了解、增进友

谊增添了力量。派团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１４０届

和第１４１届大会、二十国集团议长会议、亚太议

会论坛第２８届年会、第四届欧亚国家议长会议、

第三次六国议长会议、金砖国家议会论坛、第三

届可持续发展世界议会论坛、议会世贸大会指导

委员会、亚太议员环发大会、南极议员大会等会

议，利用多边场合加强沟通协调。举办发展中国

家议员研讨班、非洲法语国家议员研讨班、缅甸

议员研讨班，１４个国家的７４名议员来华交流学

习，增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

深化立法交流。充分用好同有关国家法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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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机制，加强立法理论、制度与实践方面的

交流。围绕立法技术规范、区域协同立法和民法

典、专利、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处罚、环境保护

等立法工作，与有关国家开展专题考察研讨。主

动宣传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宪法、外商

投资法的对外宣传阐释，介绍我国在打击洗钱犯

罪、保护知识产权和生态环境、开展更大力度对

外开放等方面的立法成果。

组派３个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赴有关国家和

地区访问，宣传阐释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介绍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组织２７名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

表参与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活动，亲身讲述自己的

履职故事，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

生动实践。

六、紧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加

强人大党的建设和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

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认真

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理

论武装，增强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不懈奋斗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提升履职能力和

工作水平，举办６次专题讲座。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第二次学习交流会，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科学内涵和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践要

求。完成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换届工作，全面加

强人大理论与实践研究。

扩大公众对人大工作的有序参与，通过多种

形式听取群众意见，真正做到为人民用权、为人

民履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统筹安排调研活

动，及时了解和反映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想。常

委会、专门委员会开展调研近３００次。发挥基层

立法联系点接地气、聚民智的 “直通车”作用，

支持基层群众参与立法全过程，原汁原味收集反

映意见建议。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开通全国人

大机关网上信访平台，办理来信来访近８万件

次，其中代表转交的１７８件，推动依法及时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带

头遵守宪法法律，依法履职、依法办事。严格执

行立法法、监督法和常委会议事规则，确保每一

次会议、每一项议程、每一件议案都符合宪法法

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坚持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

定问题，合理安排全体会议、分组审议和联组审

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形成共识，把民主集

中制贯穿履职全过程。从履行法定职责的高度严

肃会风会纪，常委会会议出席率保持在９７％以

上，做到所有表决事项全人全次按表决器，确保

人民赋予的权力得到正确有效行使。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在研究、拟订、审议有关议案，协助常委会开展

立法、监督、代表、对外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全面加强全国人大机关政治、思想、组

织、作风、纪律建设，开展两轮内部巡视，加强

警示教育和廉政风险防控，提高参谋助手和服务

保障水平，打造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模范机关。

改进和加强人大新闻舆论工作，深化立法、

监督工作全过程报道，展现代表履职风采，宣传

地方人大工作创新实践，推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

深入人心。创新人大新闻舆论宣传方式，加快中

国人大杂志和中国人大网改革，推进 “刊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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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融合发展。建立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

机制，及时就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阐明

立场、主张。建立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

机制，回应人民群众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关切。

召开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座谈

会、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第２５次全国地

方立法工作座谈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工作联系，交流工作经验，

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各位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

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和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履职尽责、辛勤工作

的结果，是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

充分信任、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国

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常委会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

有：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立

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督工作的机制方式有

待完善，监督实效需要进一步增强；服务代表依

法履职的工作水平有待提高，相关机制举措需要

进一步落细落实；人大组织制度和议事规则需要

进一步健全完善，机关工作效率需要进一步提

升。常委会将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

不断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

各位代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成就和显著优势，对新时

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

部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中

国人民从国家的快速发展变化中，越来越清楚地

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

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不断丰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

色、时代特色，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０年，我们党将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人大工作面临着许多

新情况新要求。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扣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紧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法

履职尽责，推动人大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新进

展。

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总体部署，常委会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安排是：

（一）确保宪法全面实施。落实宪法解释程

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

度和能力建设，严格执行 《法规、司法解释备案

审查工作办法》，健全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能，

加强主动审查和专项审查。做好宪法宣传教育，

—２６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组织好宪法宣誓和国家宪法日活动。坚持依法治

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完

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从国家

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坚持对

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

和遏制 “台独”分裂势力，在 “九二共识”基础

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二）加强重要领域立法。今年立法工作任

务十分繁重，要把握好质量和效率的关系，更好

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提高精细

化、精准度、针对性上下功夫，确保立一件成一

件。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长江保护法、乡

村振兴促进法、期货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修

改专利法等。围绕完善民生保障制度，突出公共

卫生领域立法，修改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

应对法、职业教育法，制定社会救助法、退役军

人保障法等。围绕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制定生

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通过

刑法修正案 （十一），修改行政处罚法、行政复

议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武装警察法等。围

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制定出

口管制法，修改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

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围绕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

度体系，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选举

法、国旗法等。做好民法典的宣传和实施工作。

还要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做好授权决定和

改革决定等相关立法工作，确保党中央确定的重

大立法任务、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立法任务

圆满完成。

（三）依法做好监督工作。健全监督制度机

制，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保证宪法法

律有效实施。聚焦党和国家重大工作部署，预安

排了２９个监督项目。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

保”任务，听取审议关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等情况的１６个工作报告，进一步加强预算决算

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检查常委会有关

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慈善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农

业机械化促进法等６部法律的实施情况。围绕土

壤污染防治、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开展专

题询问。围绕 “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开展５项

专题调研。今年，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必将载入中华民族、

人类历史的光辉史册。常委会要紧紧围绕这一重

大战略布局开展监督工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如期实现作出应有贡献。

（四）支持代表依法履职。健全代表联络机

制，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

体措施，密切常委会同代表、代表同人民群众的

联系。加强代表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水

平和履职尽责能力。改进代表议案建议提出、办

理、反馈各环节工作，落实代表建议答复承诺解

决机制，抓好跟踪督办。扩大并改进代表对常委

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参与，认真

听取和采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统筹做好代表

视察、调研等工作，增强代表学习培训的针对性

实效性。加快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建设。

（五）积极开展对外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在

对外交往方面的独特优势，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

局。加强高层交往，发挥专门委员会、友好小

组、工作机构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稳步推进机

制交流，积极参与议会多边合作，加强公共卫生

领域立法交流，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务实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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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巩固和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

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完

善议事程序和工作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理论研究，改进人大新闻舆论工作。充分发挥专

门委员会作用。切实加强全国人大机关建设。围

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加强与

地方人大联系，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

各位代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即，民族复兴光明

前景催人奋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鮸力同心、锐意进取，只

争朝夕、不负重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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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毫

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智慧法

院，大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完成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各位代表：

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

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顽强

拼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

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这些重大成果的取得，根本

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充

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中国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政法委领导

下，认真落实依法防控要求，单独或会同有关单

位制定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惩治妨害国

境卫生检疫犯罪、保障复工复产等意见，完善服

务 “六稳”“六保”司法举措，发布５７个惩处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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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犯罪和服务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努力为抗疫护

航、为大局服务。各级法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维护稳定等工作，审结各类涉疫案件２７３６件，

促进涉疫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严惩侵害医务

工作者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犯罪，保护抗疫中负

重前行的 “最美逆行者”；坚持审慎善意文明司

法，积极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运用远程立

案、网上审判、智慧执行及时定分止争。智慧法

院在疫情防控期间 “大显身手”，全国法院网上

立案１３６万件、开庭２５万次、调解５９万次，电

子送达４４６万次，网络查控２６６万件，司法网拍

成交额６３９亿元，执行到位金额２０４５亿元。广

大法院干警特别是湖北和武汉法院干警坚决响应

党中央号令，积极投身各地抗疫一线，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了司法服务

和保障，体现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

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紧

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３８４９８件，审结３４４８１件，同比分别上升１０．７％

和８．２％，制定司法解释２０件，发布指导性案

例３３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３１５６．７万件，审结、执

结２９０２．２万件，结案标的额６．６万亿元，同比

分别上升１２．７％、１５．３％和２０．３％。

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审结一审刑

事案件１２９．７万件，判处罪犯１６６万人。依法严

惩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

教极端等犯罪，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人民根

本利益。始终保持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高压

态势，审结严重暴力犯罪案件４．９万件，多发性

侵财犯罪案件２７．２万件，涉枪涉爆、涉赌涉黄犯

罪案件６．５万件，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十年呈

下降态势，社会治安保持平稳有序。深入开展禁

毒斗争，审结毒品犯罪案件８．６万件。会同应急

管理部等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惩

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惩治袭警

违法犯罪意见，切实维护人民警察人身安全和执

法权威。依法审理劫持公交车撞人、校园门口砍

杀无辜、杀害顺风车乘客等一批重大恶性案件，

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充分

发挥刑罚震慑作用。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贯彻依法

严惩方针，全国法院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１２６３９件８３９１２人。依法审理孙小果案、杜少平

操场埋尸案，对主犯孙小果、杜少平坚决判处并

执行死刑，让正义最终得以实现。会同有关单位

出台办理恶势力、“套路贷”、非法放贷等刑事案

件意见，明确政策法律界限，确保打得狠、打得

准。坚决 “打伞破网”，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

犯罪。实行 “打财断血”，综合运用判处财产刑、

追缴、没收违法所得等手段，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经济基础。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依法惩处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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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多端的 “沙霸”“路霸”“菜霸”“村霸”，净化

了社会风气。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审结贪污贿赂、渎

职等案件２．５万件２．９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中

管干部的２７人。准确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艾文礼等主动投案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对邢

云等严重腐败分子适用终身监禁。与国家监察委

员会等完善国家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积极

配合境外追逃追赃，审结外逃腐败分子回国受审

案件３２１件，依法没收彭旭峰等人转移至境外的

违法所得，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

罚。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安全感。严惩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依法审理长生疫苗案、肖平辉生产

销售注水牛肉案等重大案件，依法惩治销售地沟

油等犯罪行为，维护人民群众针尖上舌尖上的安

全。河北、上海、江苏等地法院依法审理涉及未

经批准进口仿制药刑事案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

界限，让司法既有力度也不失温度。针对民族资

产解冻类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会同公安部等

出台意见，加大惩处力度。严惩 “校园贷”犯罪，

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严惩暴力伤医犯罪，对杀害

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的孙文斌等一批犯罪分子依

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切实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和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医疗秩序。针对高空抛物

坠物严重威胁群众安全问题，出台司法政策，加

强依法惩治和源头预防，公开审判一批高空抛物

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守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

全。

依法裁定特赦。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特赦令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决定，在新中国成立７０

周年前夕，依法裁定特赦罪犯２３５９３人，彰显了

党和国家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仁政。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

纠，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

件１７７４件，山东等法院依法纠正张志超等重大

冤错案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１．８万件，保障赔

偿请求人合法权益。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证据裁判，依法宣告６３７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

７５１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陕西法院依法宣告

范太应无罪，避免了重大冤错案件发生。坚持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

罪。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全面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会同司法

部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保障律师依法

履职。

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４５３．７万件。制

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意见，出台公司法、破产法司

法解释，发布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统一法

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增强司法透明度和可预期

性。依法审理涉 “放管服”改革行政诉讼案件，

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２８．４万件，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优化发展软环

境。世界银行２０２０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

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大幅跃升，“执行合同”“办理

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等与司法密切相关的

指标明显提高，其中 “司法程序质量”领先，被

评价为这一领域的 “全球最佳实践者”。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坚持

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法律适用、法律责任一

律平等，不论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

业，一视同仁、依法保护。坚持以发展眼光看待

处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过去经营中的不规范行

为，依法甄别纠正历史形成的涉产权冤错案件，

苏州中院再审改判倪菊葆案，坚持全错全纠，部

分错部分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所有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废止１０３件，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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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严禁超标的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创新适用 “活封活扣”等强制措

施，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严格区分经

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合法

财产与违法所得、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正当融

资与非法集资，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的被

告人坚决无罪释放，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

全，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创

新源动力的基本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促进创新。审结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

产权案件４１．８万件，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件，促进优化科技创新法

治环境。公正审理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不正当竞争等案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积

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侵权违法成本。福

建、广东法院妥善审理高通与苹果、华为与三星

系列专利纠纷案，促使当事人达成全球和解。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专门出版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案

例。我国已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

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

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台司法解释，依

法惩治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犯罪。会同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推进金融纠纷多元

化解，依法保护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等各方当事

人合法权益。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制

定司法保障意见，服务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

革。北京、上海等地法院有序推进 “ｅ租宝”等

涉互联网金融案件清偿工作，依法参与涉金融风

险重大案件处置。云南等法院依法审理 “泛亚有

色”等非法集资案件，积极追缴处置涉案财产，

努力帮助群众挽回损失。上海金融法院创新证券

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探索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新

路径。

服务脱贫攻坚战。落实落细服务乡村振兴司

法政策，依法严惩涉农骗补骗保、扶贫领域腐

败、农资造假等侵害群众利益犯罪。山西、湖

南、四川、宁夏等地法院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流

转、林权转让、股份合作等案件，维护农村经营

主体合法权益，助力贫困地区产业振兴。贵州、

西藏以及怒江、临夏等地法院积极服务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维护广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有效化解农产品产销纠纷，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审结一审环

境资源案件２６．８万件。审结检察机关和社会组

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１９５３件，严肃追究

损毁三清山巨蟒峰等破坏生态环境人员法律责

任。安徽法院审理通过暗管向长江违法排放有毒

物质污染环境案，让违法者既承担刑事责任，又

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在江苏南京、甘肃兰州

新设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相应省域内环境资

源案件，护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长江、黄河

等流域相关法院加强司法协作，推进大江大河生

态保护和系统治理。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出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

降低退出成本，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企业转型升

级。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促进市场主体优胜劣汰、

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

用，妥善审结破产重整等案件４６２６件，涉及债

权６７８８亿元，推动 “僵尸企业”平稳有序出清，

让４８２家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通过重整走出困境，

帮助１０．８万名员工保住就业岗位。天津法院依

法支持国企重整混改，促进化解国企债务风险。

通化法院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帮助通钢集团顺利实

现 “债转股”，化解巨额债务危机，保障了广大

小额债权人和企业职工利益。淮北法院探索房企

破产和解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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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专门意

见，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创新发展。北京、

天津、河北法院妥善化解涉重大项目纠纷，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提高司法协作水平，服务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辽宁、吉林、黑龙江法

院聚焦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广东法院着力营造公正高效

的法治环境，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

建设护航。

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据权利司法保

护，有利于大数据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

公民个人隐私保护。司法要为数字经济营造竞争

中性、开放包容的环境。各级法院依法妥善审理

涉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案件，保障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审理人工智能、网络

游戏著作权案等一批新类型案件，加强对数字版

权、数字内容产品的保护。加大数据安全和个人

隐私保护力度，严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依

法审理手机应用擅自读取用户通讯录信息、网络

信用平台滥用个人征信数据等案件；准确适用

“通知删除”规则，对散发诽谤他人言论的网络

平台，根据受害人请求责令删除相关信息。

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

事案件１．７万件，海事海商案件１．６万件。制定

外商投资法司法解释，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

合法权益。出台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意见、服

务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意见。天津、

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法院积极完善自贸试

验区司法保障举措。海南法院开通自贸港司法服

务平台，为中外投资者免费提供司法征信服务。

南京海事法院立足区位优势，积极服务海洋经济

发展。青岛海事法院妥善化解 “尼莉莎”轮扣押

案，避免涉事各方巨额损失，外国当事人特意将

轮船更名为 “尊重”，向中国法治致敬。

三、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爱国主义旗

帜，严惩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犯罪，宣示国家象征

庄严神圣不可侵犯。审结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２２件，对侵害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木里

救火牺牲勇士等英烈权益的行为，严肃追究法律

责任，旗帜鲜明捍卫英烈荣光。贯彻 《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司法工作，用法治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

上向善。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健全失信被执行

人联合惩戒机制，鼓励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违

约。审理网络众筹退款等案件，规范网络公益行

为，守护扶危济困、诚信友善的传统美德。

维护社会公平。审结一审民事案件９３９．３万

件，其中涉及教育、就业、医疗、住房、消费、

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案件１４４万件。严厉惩处侵

害残疾人的犯罪，方便残疾人诉讼，切实保障残

疾人合法权益。积极参加 “护薪”行动，加强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加大惩处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力度，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

１０６．６亿元。发放司法救助金１１．２亿元，帮助

涉诉困难群众摆脱困境。会同人社部等发布促进

妇女平等就业规范性文件，营造公平就业制度环

境。妥善审理女工怀孕被解雇、毕业生求职遭地

域歧视等案件，推进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统一试点，依法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

促进和谐家庭建设。深化家事审判改革，会

同全国妇联等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制，更加

注重对家庭成员人格、安全、情感的保护。审结

婚姻家庭案件１８５万件，加大反家暴力度，及时

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２００４份。河南新乡、湖北

孝感、广西玉林等地法院加强婚姻家庭纠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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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尽可能让感情尚未破裂的夫妻重归于好，让

孩子能够享受完整家庭的温暖；让感情确已破裂

的夫妻解除婚姻，避免酿成家庭悲剧。严惩虐

待、遗弃、伤害老年人犯罪，审结赡养案件２．６

万件，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家事法庭巧断家务

事，妥善化解赡养、抚养纠纷，让中华民族尊老

爱幼美德代代相传，重视家庭的传统永续绵延。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少年司法制

度，坚持圆桌式审判。广州中院陈海仪法官用母

亲般的关怀帮助失足少年走向新生。通过组织观

摩少年法庭，让少年体验司法，学习法律常识。

依法严惩侵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对性侵

儿童的赵志勇、何龙等罪行极其严重的一批犯罪

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会同民政部等出台意

见，加强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护，贵州等法

院专门制定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文件，让

每一个孩子都沐浴在法治的阳光下。加强校园欺

凌预防处置，审结相关案件４１９２件。会同教育

部等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处理机制，依法惩治涉及

“校闹”的犯罪。积极推进司法保护与行政、家

庭、学校、社区保护联动机制试点，用法治呵护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全面完

成服务保障涉军停偿工作，全国法院５个先进单

位、１５名先进个人受到人社部和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联合表彰。研究出台１５条

举措，组织专门力量，实行绿色通道，为做好涉

军停偿下篇文章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严惩破坏军

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犯罪，审结相关案

件４８４件。军事法院稳步推开军事行政审判试

点，依法维护部队官兵合法权益。湖南、重庆、

四川等法院健全军地法院协作机制，山东临沂、

河南信阳等法院发扬革命老区好传统好经验，用

心用情用法做好涉军维权工作，促进军政军民团

结。

保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２．７万件，办理司法协

助互助案件９６４８件，审结涉侨案件２４７５件。基

本实现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全覆盖。建成

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出台司法惠台

３６条措施，平等保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积极

为港澳台法律学生实习创造条件，增进港澳台青

年对祖国司法制度的了解认识。

引导社会成员增强公共意识、规则意识。现

代社会，人们工作生活离不开公共空间，规范的

公共空间行为是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基

础。对发生在公共空间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兼

顾国法天理人情，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努力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审理 “撞伤儿童

离开遇阻猝死案”，判决阻拦者不担责，鼓励见

义勇为。审理 “患者飞踹医生反被伤案”，改判

医生为正当防卫，坚决跟 “和稀泥”说不。审理

“微信群主踢群第一案”，支持群组内正当管理行

为，不让网络社区成为法外之地。审理 “私自上

树摘杨梅坠亡案”，认定村委会未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让守法者不用为他人过错买单。审理 “冰

面遛狗溺亡索赔案”，让自甘冒险者自负其责。

审理 “小偷逃逸跳河溺亡案”，依法判定追赶群

众无责，宣示见义勇为者不用承担过重注意义

务。通过一系列案件审理，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

“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

为” “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风险，坚决防止

“谁能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

等 “和稀泥”做法，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

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争做法

治中国好公民。

四、构建便民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积

极参与社会治理

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人民

法院是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诉求的审判机

—０７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关。公正高效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是人民法院

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畅通群众纠纷解决渠道。巩固立案登记制改

革成果，推进案件当场立、自助立、网上立，坚

决防止立案难反弹回潮。法院敞开大门，但不能

唱独角戏，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依靠人民群众和

社会组织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各地法院坚持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强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非诉讼和诉讼对

接，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化解纠纷功

能，让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更快更有效化解。云

南、青海、宁夏、新疆和兵团等法院创新民族特

色调解机制，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

团结。浙江法院总结推广普陀、安吉做法，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大格局，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

态、化解在基层。

建立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推进

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在诉讼服

务中心建立调解、速裁、快审一站式解纷机制，

为实现公平正义提速。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化

解案件８４９．７万件，其中速裁快审案件平均审理

周期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４９．２％。畅通诉讼

服务渠道，决不让群众无处申诉，决不许对群众

诉求置之不理。在诉讼服务中心提供一站通办、

一网通办、一号通办的诉讼服务，江西、湖南等

地法院在乡村社区设置自助诉讼服务设施，让群

众参与诉讼更加便捷。

推广跨域立案诉讼服务。在全国范围全面推

开跨域立案诉讼服务，当事人可以就近选择法院

提交立案申请，减少往来奔波。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率先实现跨域立案域内全贯通，

全国中级、基层法院和海事法院实现跨域立案服

务全覆盖，“家门口起诉”新模式有效解决群众

异地诉讼不便问题。

立足城乡基层化解纠纷。充分发挥全国

１０７５９个人民法庭作用，积极参与县域基层治

理，共调解、审结案件４７３．１万件。延安、寻

乌、两当等地人民法庭坚持群众说事、民事直

说、法官说法，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乡村振

兴。“马背法庭”“背篓法官”跋山涉水，深入田

间地头、百姓家中，努力做到哪里有司法需求，

人民法庭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五、巩固 “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保持执

行工作高水平运行

如期实现 “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之后，人

民法院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巩固 “基本解决执

行难”成果，朝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

２０１９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１０４１．４万

件，执结９５４．７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１．７万亿

元，同比分别上升１７．４％、２２．４％和１０．８％，

各项执行指标稳中有进，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

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深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认真贯彻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２０１９年 “１号文件”，推动完

善跨部门系统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巩固拓展综

合治理执行难格局。河北、江西、河南、陕西等

地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制定贯彻落实意见，湖南

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文件，支持法院切实解决

执行难。认真落实代表审议意见，制定实施执行

工作五年发展纲要，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攻坚之

后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制定律师参与执行意

见，充分发挥专业力量作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

会部署，配合开展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工作，推

动健全中国特色执行法律制度。

强化善意执行、文明执行。坚持依法严格公

正执行，坚决打击逃避、抗拒执行行为，保障胜

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制定强化善意文明执行意

见，优化查封、变价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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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对资金链暂时断裂但仍有发

展潜力、存在救治可能的企业，引导通过和解分

期履行、兼并重组等方式执行。建立信用惩戒分

级管理和失信修复等机制，严格失信惩戒程序条

件，精准实施信用惩戒。依法及时删除失信名单

２０８．３万人次，同比上升１９．３％。转变执行工作

理念，由过去的惩戒为主变为惩戒与激励并重，

浙江宁波、福建宁德等法院推行自动履行正向激

励机制，促进自动履行率大幅提升，营造了褒扬

守信的社会氛围。

加大力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针对涉

民生、金融、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案件，集中开

展专项执行行动。集中执行期间，全国法院执结

涉民生案件２１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９８亿元，让

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执结涉金融案件４７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２０００亿元。执结拖欠民营

企业账款案件５８７０件，执行到位金额１２７亿元，

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不

断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价值追求。面

对全球范围内案件尤其民商事案件持续较快增长

趋势，中国法院要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们既

不能走不断扩编增员的路子，更不能走限制立

案、选择立案、拒绝群众诉求的路子，必须靠深

化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加快推进审判体系

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贯彻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发布人民法院第五个五

年改革纲要，促进各项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贯彻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健

全配套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落实人民陪审员法，扩大参

审范围，全国陪审员参审案件３４０．７万件。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１５个省份２０个城市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通过制度创

新激发司法效能，满足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

纠纷解决需求。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有序放权、科学

配权、规范用权、严格限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

系，制定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明确院庭长、审

判组织、法官的权限和责任，压实院庭长审判监

督管理职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失

职必问责、滥权必追责。充分发挥司法解释、指

导性案例作用，推行类案与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

制，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促进裁判尺度统

一。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加强法官遴选工作，

健全法官员额省级统筹、动态调整和交流退出机

制，做到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山西、内蒙古、

重庆等地落实落细履职保障政策，激励法官秉公

办案、公正司法。

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发挥北京、杭州、

广州互联网法院 “引领”作用，推广 “网上案件

网上审理”，完善在线诉讼规则，让群众享受在

线诉讼便利。全面推广 “中国移动微法院”，推

动电子诉讼服务向移动端发展，引领世界移动电

子诉讼发展潮流。审理涉及 “直播带货”等案

件，明确网络空间行为规范、权利边界和责任；

审理 “暗刷流量”等互联网违法案件，促进网络

空间治理法治化。在乌镇举办世界互联网法治论

坛，深化互联网司法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

推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深度应用。深化

司法大数据应用，完成专题报告８０６份，为治理

高空抛物坠物、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等提供参考。

建成全国统一司法区块链平台，创新在线存证方

式，推动解决电子证据取证难、存证难、认证难

问题。在执行中应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提高

执行规范化水平。推广庭审语音识别、文书智能

纠错、 “法信”智能推送等应用，为法官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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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讼提供智能辅助。

深化阳光司法。截至今年４月，中国裁判文

书网公布文书９１９５万份，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

开网向当事人公开案件２９００万件，公开信息１５

亿项，让公平正义经得起围观。中国庭审公开网

直播案件６９６万件，观看量２３７亿人次，在线旁

听庭审成为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新平台。经过

多年实践，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更

趋成熟定型，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体系

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有力提升了审判质效。２０１９年，全国法院法官

人均办案２２８件，同比增长１３．４％；各类案件

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８９．２％，二审后达到

９８．２％；涉诉信访总量、涉诉进京访同比分别下

降１３．３％和４０％；互联网法院案件平均审理周

期４２天，比传统模式缩短５７．１％。

七、坚持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方向，大力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用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牢坚持党

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接受深刻思想政治洗礼，

引导广大干警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认

真落实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把党的领

导贯彻到人民法院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抓

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努力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认真接受中央巡视，

狠抓问题整改。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学习活动，全

国法院涌现出李庆军等一批新时代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的先进典型，５３２个集体、６６１名个人受

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北京法院宋鱼水、辽宁法

院谭彦、黑龙江法院孙波、上海法院邹碧华、福

建法院黄志丽被授予 “最美奋斗者”称号，他们

以忠诚乃至生命诠释了人民法官的初心。

不断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培训干警６１．５万

人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深化同高校合

作，积极参与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讲座，促

进司法实践与教学科研紧密结合。选派８５１名法

官参加涉外培训交流，培养专业化涉外司法人

才。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加

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法院建设和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培养双语法官

１３４５人，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法院积

极参与 “双语法律文化出版工程”，更好满足民

族地区群众司法需求。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结合主题教育开展深化突出

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 “灯下黑”问题。严格

落实 “一岗双责”，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坚持

刀刃向内，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坚决清

除害群之马。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

警１１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

法干警１３７４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１１５人。针

对违规过问案件、违反任职回避、充当诉讼掮

客、亲友隐名代理等影响司法廉洁的突出问题，

深入自查自纠，全面彻底整改。深入开展警示教

育，以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

训，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健全机制，营造风清

气正的司法环境。

八、自觉接受监督，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

工作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决议和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项细

化分工，加强跟踪督办。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解决执行难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并

专门报告落实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刑事审判工作情况，根据审议意见，推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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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工作发展。认真办理代表建议３５５件，

办理日常建议３９５件，全程密切沟通，充分采纳

代表意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参加会

议、旁听庭审等活动１４９２人次，专门邀请代表

共同开展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调

研。认真接受民主监督，办理政协提案１７３件，

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１８０人次；加强与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广泛听取意见。

深入贯彻监察法，自觉接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

人员进行监督。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公

正审理抗诉案件，认真办理检察建议。广泛接受

社会监督，积极开展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

专家学者调研座谈、列席审委会等活动。加强与

新闻媒体互动，深入开展全媒体直播活动，主动

接受舆论监督。

各位代表，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根本

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

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人民法院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

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

督，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

士民主监督，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

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

问题：一是司法理念、司法能力与新时代新要求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应对风险挑战、服务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能力还需加强。二是对经济社会发

展给司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出现一

些案件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三是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存在落实不到位情况，审判管理制度和

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四是知识

产权、互联网、涉外等领域高素质专业化审判人

才短缺，人才培养机制有待改进。五是司法作风

不正、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有的干警以案谋

私、权钱交易甚至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六

是一些法院人案矛盾突出、办案压力大，一些边

远地区基层法院招人难、留人难问题突出。对这

些问题，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切

实加以解决。

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新冠肺

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对国际国内形势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司法工作面临的

挑战也前所未有，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人民法院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胸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善于化危

为机，充分履行职责，依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大局，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着力服务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恢

复经济社会秩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做好司法

应对，依法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

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的作用，依法

保障国家惠企政策有效落实，精准服务做好 “六

—４７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注重运用调解、执行和解

等方式妥善化解因疫情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法治

轨道上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依法准确适用不可

抗力规则，合理平衡当事人利益，引导各方共担

风险、共克时艰。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坚决

杜绝超标的查封、乱查封，有效运用 “活封”措

施，尽最大可能保持企业财产运营价值。通过破

产重整、和解等程序帮助企业化解危机、脱困重

生。充分运用司法手段，尽最大努力保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生存，保障和促进就业。依法妥善

化解投资消费、新型基建等领域纠纷，为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依法打击恶意逃

废债行为。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外案件，服

务扩大对外开放和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深化国际司法交

流合作，推动全球抗疫法治合作，服务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法院将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公认

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坚决捍卫我国司法主权和

国家安全。

二是着力服务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严

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依法惩治影响常态化疫情防控各类犯罪，坚决维

护国家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

全和社会稳定。立足司法职能推动健全公共卫生

体系，强化和完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依法惩治

职务犯罪，服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严惩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领域犯罪，加强

新型犯罪问题研究应对。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依

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让每一起

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让人民群众收获

更多安全感。

三是着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紧扣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完善司

法政策。严惩 “三农”领域各类犯罪，深化法治

扶贫，强化消费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司法

保障，加强金融、环境资源等案件审判，为打好

三大攻坚战提供有力司法服务。推广北京、上海

等地法院做法，积极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保护商业秘密。加强数据权利和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严惩泄露、倒卖等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司法服务

政策举措，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

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等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

四是着力加强民生司法保障。认真贯彻实施

审议通过后的民法典，全面清理民事司法解释，

制定新的配套司法解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民

事司法能力和水平依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坚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司法审判，落实 “谁

执法谁普法”要求，弘扬正风正气。执行工作永

远在路上，健全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强化

公正规范文明执行。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发

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法治乡村建设。依法维护

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坚持以人民呼声为第一信号，不断解决群

众关注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加强妇女儿童、老

年人、残疾人等的司法保护。坚决依法纠正就业

中地域、性别等歧视，坚决依法纠正违反法律规

定解除新冠肺炎患者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依法

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

利。

五是着力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认真实施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意见，提升司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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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效能。加强改革 “回头看”，巩固改革成

果，认真落实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意

见，加强对下指导，提升改革成效。深化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优化行政诉讼庭审程序。

全面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实效。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裁判尺度统一。深化司

法公开。巩固拓展疫情期间智慧法院建设应用成

果，完善互联网司法模式。

六是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法院队

伍。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巩固深化主题

教育成果，强化人才培养和队伍管理，锻造一支

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

风过硬的高素质队伍。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支持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法院

发展。认真抓好巡视整改落实。自觉接受人大监

督、民主监督和各方面监督。夯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

执行防止外部和内部人员干预过问司法 “三个规

定”等铁规禁令，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

腐败无法藏身，扎实开展 “以案释德、以案释

纪、以案释法”警示教育，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

法腐败，把 “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廉

洁司法确保公正司法。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以司法担当化解矛盾纠纷，以公正司法实

现公平正义。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人民法院工作，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责，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埋头苦干，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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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过硬队

伍建设，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

见。

去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把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 “两个维护”体现在履职尽责上，把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开展主题教育和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迸发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守

初心、担使命的扎实行动，讲政治、顾大局、谋

发展、重自强，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检察履职战疫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

带领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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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战疫中守初心、担使命。２０２０年２月至４月，

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３７５１人、起诉２５２１

人，办理涉口罩等防疫物资监管、医疗废弃物处

置、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２８２９件。

一是迅速出台办案规范。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较

大冲击，依法防控更显重要。为适应办案需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１月３０日出台专门规范。其后，

会同相关政法部门发布指导意见，依法惩治危害

疫情防控犯罪；与国家卫健委等作出部署，对伤

医扰医犯罪一律依法从严追诉；与海关总署等共

同规范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严防疫情境

外输入性风险；与相关领导机关、政法部门共同

发布指导意见，助力复工复产，为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二是

创新以案释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能

按部就班。自２月１１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首

次以在办的批捕起诉案件释法，首次会同公安部

发布典型案例，首次以每周一批的频次，根据疫

情防控不同阶段特点，分专题发布１０批５５个典

型案例，突出维护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

序、社会秩序，收到规范司法、警示犯罪、教育

社会的积极效果。三是保障涉案人合法权益。从

一开始就注意准确把握法律政策，力防突破法律

的 “从重”“从严”“从快”。犯罪嫌疑人是确诊

或疑似患者的，首先保障救治，体现司法人文关

怀。对情节轻微的涉疫犯罪落实从宽政策，依法

不批捕５７６人、不起诉１１７人。在这场抗击疫情

的严峻斗争中，各地特别是湖北检察机关闻令而

动，坚持自身防疫与依法履职两手抓，深入社区

参与一线联防联控，以法与情写就中国抗疫故事

检察篇章。经历这次大考，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更加深刻体会到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

２０１９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９年，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

责。全年共办理各类案件３１４６２９２件，同比上升

９．７％。其中，审查逮捕案件９３５４３２件，审查起

诉案件１４１３７４２件，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２５８５２０件，公益诉讼案件１２６９１２件，诉讼活动

违法监督案件４１１６８６件。

一、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服务

全力投入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在推动

依法治理中守初心、担使命。批准逮捕各类犯罪

嫌疑人１０８８４９０人、提起公诉１８１８８０８人，同比

分别上升３％和７．４％。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惩分裂国家、间谍等犯

罪。支持新疆等地检察机关健全反恐维稳常态机

制。坚决惩治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犯罪。严惩

严重 暴 力 犯 罪，起 诉 ６０６５４ 人，同 比 上 升

１．６％。依法惩治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起诉

３９３５８７人，同比上升５．１％。突出惩治重大责任

事故等安全生产领域犯罪，起诉３５４３人，同比

上升５．９％。加大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利用网

络赌博、泄露个人信息等犯罪力度，起诉７１７６５

人，同比上升３３．３％，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

严格依法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８个指导性文件，对１０７起重大案件直

接挂牌督办，派出专家组督导孙小果案、杜少平

操场埋尸案、黄鸿发家族案等重大案件。共起诉

涉黑犯罪３０５４７人、涉恶犯罪６７６８９人，同比分

别上升１９４．８％和３３．２％。坚持 “是黑恶犯罪一

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省级检

察院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把关。侦查机关

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法不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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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７件；未以涉黑涉恶移送的，依法认定２１４８

件。促进深挖根治，起诉 “保护伞”１３８５人，

同比上升２９５．７％。

扎实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为金融安全护

航。起诉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４０１７８人，同比上升２５．３％。最高人民检察院向

中央有关部门发出第三号检察建议，推动强化监

管、源头防控。为脱贫攻坚助力。起诉扶贫领域

“蝇贪”８７７人，向扶贫款物伸手必严惩。向因

案致贫返贫的６０００个受害家庭发放司法救助金

７５８９万元，同比分别上升４２．４％和５４．７％。盯

住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起诉恶意欠薪犯罪９０２

人，支持农民工起诉１０３２２件。为美丽中国添

彩。对污染环境、走私洋垃圾、非法采矿等犯罪

从严惩处，起诉５０８００人，同比上升２０．４％。

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６９２３６件，同比

上升１６．７％。山西浑源３２家采矿企业私挖滥

采，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省委和省政府重

视、支持，三级检察院联动，以公益诉讼推动生

态治理４万余亩。

更实支持企业经营发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坚持依法保障企业权益与促进守法合规经

营并重，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

同等对待、平等保护。坚定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依法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持续落实服务民营

经济１１项检察政策，切实做到慎捕、慎诉，并

发布典型案例加强指导；对１９７１名依法可不继

续羁押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建议办案机关取保候

审；对既未撤案又未移送审查起诉、长期搁置的

“挂案”组织专项清理，排查出２６８７件，已督促

结案１１８１件。湖南湘潭５７家民营企业涉嫌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立案侦查，因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６年未予结案，涉案企业融资难、经营

难。检察机关发出监督意见，５７起案件全部撤

案并退还扣押财物。沪苏浙皖检察机关与司法行

政机关出台政策，允许处于社区矫正期的企业人

员赴外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积极作为促创新。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

度，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及技术信

息、经 营 信 息 等 犯 罪 １１００３ 人，同 比 上 升

３２．２％。针对查处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有的

被侵权企业因不了解案件信息、难以行使救济权

问题，推广上海经验，在６省市试点审查起诉时

主动告知被侵权企业诉讼权利，刑事追诉与民事

维权并重。妥善办理涉技术创新案件。浙江一企

业创新研发的 “平板走步机”因尚无国家标准，

被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检察机关主

动商请产品质量监管部门研究，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由此确立走步机国家标准。该案依法不起诉，

推动了行业创新发展。

扎实推进反腐败斗争。监检办案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法定责任。受理各

级监 委 移 送 职 务 犯 罪 ２４２３４ 人，同 比 上 升

５０．６％。已起诉１８５８５人，同比上升８９．６％；

不起诉７０４人，退回补充调查７８０６人次，不起

诉率、退补率同比分别增加１．１和１６．３个百分

点。对秦光荣、陈刚等１６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

公诉。对１３起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

案件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对司法工作人员侵

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立案侦查８７１

人，坚决清除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持续推进 “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最高人民

检察院２０１８年就防治校园性侵发出第一号检察

建议后，去年又会同教育部赴８个省区市督导，

与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省领导夜查寄宿学校安

全管理；地方检察机关与教育部门联合查访中小

学校、幼儿园３．８万余所，推动平安校园建设。

推广上海、湖北、重庆等地经验，与公安部、教

育部共建教职工入职前查询相关违法记录制度；

与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８部委共建未成年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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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强制报告制度，把对孩子的保护做得更实、

更细。起诉性侵、拐卖、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６２９４８人，同比上升２４．１％。专门发布检察政

策：凡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一

律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依法惩治

未成年人犯罪，对主观恶性深、犯罪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的决不纵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追诉

的，依法送交收容教养或专门学校从严矫治。３

万余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落实法治

教育从娃娃抓起。

用真情落实群众来信件件回复制度。关乎人

民群众的揪心事，人手再紧也要做到，工作再难

也要做好。全国检察机关新收群众来信４９１８２９

件，均在７日内告知 “收到了、谁在办”；３个

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９９．２％。件件回复

不是关键，案结事了才是根本。四级检察长接待

信访群众１６１３５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社区代表等对１２４４件申诉多年的

疑难案件公开听证，摆事实、举证据、释法理。

去年底又开通联网办信，流转、查询、反馈全程

提速。

立足办案引领社会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指导地方检察机关查明涞源反杀

案、邢台董民刚案、杭州盛春平案、丽江唐雪案

等影响性防卫案件事实，依法认定正当防卫，引

领、重塑正当防卫理念，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深入人心。江西、广西等地检察机关对侵害方志

敏、雷锋等英烈权益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４８

件；山西、陕西等地检察机关协同军事检察机

关，对改进英烈纪念设施管理提出检察建议

１０４７件。食药安全底线不容触碰，办理食药领

域公益诉讼３５７７８件；探索危害食品安全民事公

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惩罚就要痛到不敢再犯。会

同有关部门发布惩治袭警违法犯罪指导意见，维

护民警执法安全就是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实施。制定服务保障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司法政策。务实推进检察对口支

援，促进新疆、西藏、青海、赣闽粤原中央苏区

检察工作更好发展。辽吉黑检察机关协同服务东

北全面振兴。京津冀检察机关联动服务民营经

济、携手办理互涉案件、依法保障律师跨区执

业。深化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检察协作，促进破

解 “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的环境治理

难题。深化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察机关一体化协

作机制，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天津检察机

关建立自贸检察智库。

二、主动适应时代发展，扎实履行法定检察

职责

贯彻执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关于

“更好发挥人民检察院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各项检察职能”新要求，落实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新规定，在履职办案中守初心、担使命。

努力做优刑事检察。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更保持社会长期稳定。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９年，检察

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１６．２万人降至６万人，

年均下降４．８％；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占比从４５．４％降至２１．３％。与此同时，新类

型犯罪增多，“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

一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增长１９．４倍，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增长３４．６倍，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增长５６．６倍。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下降，

反映了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收获实

实在在的安全感；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

罪上升，表明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

社会发展内涵有新期待。刑事犯罪从立法规范到

司法追诉发生深刻变化，刑事检察理念和政策必

须全面适应、努力跟进。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检

察官依法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既是犯罪

追诉者又是无辜保护者。２０１９年，全国检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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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

１９１２９０人、不起诉４１４０９人，较５年前分别上

升６２．８％和７４．６％。对侦查、审判中不需要继

续羁押的，建议取保候审７５４５７人，较５年前上

升２７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 “张

志超强奸案”，认为原起诉、裁判证据不足，按

照疑罪从无原则，支持山东检察机关提出改判无

罪意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诉讼

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检察机关以在案

事实、证据促进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同量刑

建议，同时听取律师意见、细致做好被害人工

作，办案难度倍增、检察责任更重。最高人民检

察院与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意见，大力推进落实。

去年１２月适用率达８３．１％，量刑建议采纳率

７９．８％；一审服判率９６．２％，高出其他刑事案

件１０．９个百分点，有力促进了矛盾化解、社会

和谐。刑事诉讼监督取得实效。推广北京、山

西、广东经验，向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法制部门或派出所派驻检察室，加强对立案和侦

查活动同步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

出抗诉８３０２件，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４３６４

件。常态化清理久押不决案件，对侦查、审判环

节羁押５年以上未结案的３６７人逐案核查，已依

法纠正１８９人。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不当３８０３５人次。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特赦令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决定，全程同步监督特赦实

施，确保准确无误执行到位。

努力做强民事检察。检察机关受理民事申诉

持续高位运行，去年受理１４２２０３件，同比上升

２３．９％。注重精准监督。努力办好对经济社会发

展有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发挥对类案的指导作

用。提出民事抗诉５１０３件，同比上升２９．８％；

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和解撤诉３１７２

件，改变率同比增加１．９个百分点。提出再审检

察建议７９７２件，同比上升９５．１％；法院已裁定

再审４５８３件，采纳率同比增加５．３个百分点。

大力整治虚假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专项监

督，纠正虚假诉讼３３００件，对涉嫌犯罪的起诉

１２７０人，同比分别上升１２２．４％和１５４％。浙江

绍兴检察机关发现一当事人频繁起诉，同一法院

为此作出生效裁判５０件。涉案借条中出借人姓

名空白、无利息约定，无支付凭证，被告亦缺席

庭审，实为 “套路贷”团伙为获取非法利益打

“假官司”。遂监督撤销原判并将涉黑线索移送公

安机关，该团伙１４人落入法网。共同破解执行

难。对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

２３４３７件，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批捕２３１８

人，同比分别下降１．６％和２．４％。

努力做实行政检察。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行政

判决、裁定提出抗诉１５６件，同比上升３３．３％。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８３件，同比下降７．８％。针

对一些行政诉讼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被驳回，讼

争问题未解，案虽结事难了，去年１０月起开展

专项监督，通过促进和解、督促纠正违法、给予

司法救助等方式，已化解行政争议３７８件，努力

实现案结事了政和。一当事人认为其养老保险金

从行政机关核准时发放有误，要求从退休起补

发，因超过起诉期限被驳回。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案涉当事人重大权益，起诉期限虽过，但行政行

为确有不当，建议补发，问题终得解决。

努力做好公益诉讼检察。牢记检察官公共利

益代表的神圣职责，深化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办

理民事公益诉讼７１２５件、行政公益诉讼１１９７８７

件，同比分别上升６２．２％和１０．１％。坚持把诉

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检察机

关与政府部门虽分工不同，但服务人民、追求法

治的目标一致，公益诉讼并非 “零和博弈”。推

广福建、山东等地圆桌会议和公开送达机制，形

成整改合力。对２０１８年办理的１０万余件诉前检

察建议落实情况 “回头看”，发现逾期未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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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未整改、整改不彻底的８７５１件，跟进督促

履职。２０１９年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１０３０７６件，同

比上升１．８％；回复整改率８７．５％，同比上升

１５．８个百分点，绝大多数问题在诉前得以解决，

以最小司法投入获得最佳社会效果。黑龙江省人

民检察院专项调查二次供水安全状况，向省政府

发出检察建议后得到高度重视，促进了整改落

实。对发出公告和检察建议后公益受损未能解决

的，提起公益诉讼４７７８件，同比上升４８％。法

院已审结３２３８件，支持起诉意见３２２５件。积

极、稳妥拓展办案范围。对法律明确赋权领域之

外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问题，探索立案

７９５０件。北京海淀、湖北荆门等地检察机关针

对校园周边商户向孩子售烟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国家卫健委等８部委主动深

化青少年控烟部署。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得到各级

人大重视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专项报

告并进行专题询问，４３５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意

见建议；１５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听取专项报告，

１１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项决定，给予有力

监督支持。

三、狠抓自身建设，着力提升检察履职能力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个铁一般”

的重要要求，深入贯彻检察官法，以过硬的本领

守初心、担使命。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

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自觉接受中央巡视，

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向 “最美奋斗者”张飚、

方工学习，潘志荣、施净岚、王勇等新时代检察

官形象深入人心。１２位检察人员为党和人民献

出宝贵生命，广西易燕平没能走下他挚爱的公诉

岗位，湖北熊成伟、福建李望厦牺牲在疫情防控

前沿，海南王才东倒在了扶贫一线，守住初心、

担起使命是对他们最好的缅怀。

司法体制改革在巩固中深化。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检察

院内设机构重塑性改革，专业化建设又有加强。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制定检察官员额

退出办法，建立员额省级统筹、动态调整机制。

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四级检察长办理案件５７６３６件、列席审委会

５６８２次，同比分别上升５７．２％和５６．４％。突出

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同步强化检察长、业务部

门负责人监督责任。

建立 “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当事人一

案，经过办案机关若干程序环节，就被统计为若

干 “案件”，而对当事人来说还是他的一个 “案

子”。 “案子”经历司法程序越多、统计的 “案

件”越多，司法资源耗费越多，当事人讼累也越

重。最佳 “案－件比”是１１，当事人一个 “案

子”，进入检察程序后一次性优质办结，司法资

源投入最少，当事人感受最好。创立这一评价标

准意在督导检察官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司法能

力，努力把工作做到极致，避免不应有的程序空

转。２０１９年刑事检察 “案－件比”为１１．８７，

“件”同比下降０．０２，减少了约３万个不必要的

办案环节。

创新检察业务建设。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举办１０期研修班，

法官、检察官同堂培训，促进形成共同司法理

念；与生态环境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协调内蒙

古、海南与其他省份基层检察官互派互补。积极

参与 “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让检察实务融入

法学教育，助力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

坚持全面从严治检。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

办案等重大事项须记录报告，中央和有关部门早

有 “三个规定”。“过问”主要是陈述情况、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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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多为监督公正司法；“记录、报告”有利

约束检察官，防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面

对多数不实的 “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上

率下，要求 “逢问必录”，不让 “零报告”架空

好规定。四级检察院全员覆盖、逐月报告，共记

录报告２０１８年以来有关事项１８７５１件。自觉接

受各级纪委监委及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以刮骨

疗毒的勇气减存量、遏增量，包括最高人民检察

院机关和事业单位６人在内的１２９０名检察人员

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同比上升６６．７％，５４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坚持刀刃向内，从严查处为

黑恶势力站台撑腰的检察人员４２人。坚持实事

求是，对严抓严管查处更多案件的给予肯定，鼓

励抓早抓小，把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让检察权在阳光下

行使

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在人民监督下守初

心、担使命。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四级检察院同步传达学

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全面梳理全国人大代表审

议报告、视察座谈提出的５８３６条意见建议，在

日常工作中整改落实。认真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提

出的书面建议１５０件，对３６件有新进展的往年

建议跟进反馈。邀请３７６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检

察工作、参与案件公开审查，获得监督、赢得支

持。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双周

协商座谈会，报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认真办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５６件提

案。继续向各民主党派中央面对面通报重点工

作，真心诚意听取意见。健全与全国工商联的沟

通联系机制，推动省市两级检察院与当地工商联

协作，共同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自觉接受履职制约。对监察机关提请复议的

不起诉案件和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不批捕、

不起诉案件，严格依法重新审查，改变原决定

７４０人，同比下降４．８％。对法院作出无罪判决

的，逐案评查、落实司法责任。与司法部建立联

席会议机制，共同促进刑罚执行严格公正。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常态化开展检察开放

日，邀请各界人士走进检察机关。一体建设

１２３０９中国检察网、检察服务热线和检察服务中

心，四级检察院服务群众统一窗口、一个平台。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将全部检察业务纳入监督

范围。主动与媒体互动，接受舆论监督，倒逼检

察办案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真诚尊重、依法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落实全

国人大代表建议，以专项监督纠正执法司法机关

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７３４件。推动建立省级检

律会商机制；普遍设置律师通道、律师会谈室；

办案中认真听取律师意见，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邀请２．９万余名律师驻检参与接访。检察机关真

心欢迎、真诚信赖人民律师。

一年来，我们依法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福建厦门等地设立涉台

检察联络室，聘请台胞担任联络员。始终高度重

视特殊群体权益保障。与全国妇联建立合作机

制，综合整治家暴、性侵等违法犯罪。总结江

苏、四川经验，会同民政部等１１部委将服刑和

在押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帮扶救助范围。起诉侵

害残疾人权益犯罪５９２８人，同比上升９％。起

诉侵害老年人权益犯罪４６６１０人，同比上升

１２．４％。坚决惩治故意伤害教师犯罪，明是非、

划底线，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持续推动平安医院

建设。起诉伤医、聚众扰医等涉医犯罪１６３７人，

同比下降４８．９％。伤医扰医犯罪必须 “零容

忍”，北京检察机关对孙文斌杀医案依法快捕快

诉，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坚决维护国防利益和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起诉破坏军事设施、破坏军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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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涉军犯罪５１０人，同比上升２５．３％。对１２６

名因遭受不法侵害陷入生活困难的军人军属、退

役军人给予司法救助，同比上升３８．５％。与中

央军委政法委联合推动军地检察协作。开设退役

军人信访 “绿色通道”，用心用情用法服务 “最

可爱的人”。着力保障对外开放发展。维护司法

主权，共建共享多边双边合作机制，办理司法协

助、个案协查１９０件，有力服务 “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甘肃等西北五省区检察机关携手助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广西检察机关推动建立跨

境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承办３期东盟国家检

察官法官研修班。

各位代表，一年来，我们践行党和人民要

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更好更优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有新的进步。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离不开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

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配合与制约，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各人民团体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各位代

表、各位委员和社会各界的热忱关心帮助。我谨

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清醒认识到，新时代检察工作还有不少

问题和短板。一是检察理念还须更新、落实，

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不小

差距。二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到位，重配合

协调轻监督制约。三是检察业务薄弱环节尚未有

效补强，行政检察、民事检察仍是明显短板。四

是统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措施不完

善。五是检察官专业素养不适应新时代更高要

求，办理民商事、金融、网络等案件能力尤显不

足。六是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尚待完善，违规办

案、以案谋私时有发生，杨克勤等严重违纪违法

案件影响恶劣、教训深刻。七是基层基础工作仍

需大力加强，一些部署没有落实到位。持之以恒

解新题、答难题，是对我们担当尽责的重大考

验。

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检察机关

必须担当作为。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

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把增强 “四个意识”、坚

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融入各项检

察工作；要始终坚持 “守初心、担使命”，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始终坚持 “稳进、

落实、提升”，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

检察自觉，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赋予职

责落实到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更有力法治保障。

第一，坚持 “稳进”，把为大局服务作为检

察履职最重要使命。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主动服务 “六稳”“六保”，促进把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坚决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集中力量办理进入起诉高峰的涉黑

涉恶案件，助推长效常治。严惩贪占扶贫款物犯

罪，推动建立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机制；

突出办好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领域损害公益案

件；从严惩治金融犯罪。坚决惩治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着力服务民营经济更好发展，营造同等受

到法律保护与约束的市场环境，促发展保就业保

民生。深化监检衔接，依法惩治职务犯罪。严惩

危害防疫、非法捕杀和交易野生动物等犯罪。坚

持新时代 “枫桥经验”，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做实检察官以案

释法，广泛开展法治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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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等活动，加强法治宣传；参与涉疫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有力促进疫后社会治理。坚决惩治

涉军犯罪，坚定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

第二，深化 “落实”，更加自觉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职责。深化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民法

典审议通过后，我们将认真组织全员学习培训，

在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中抓好贯彻执行，保障案件

当事人民事权利，维护公平正义。深入推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

政。规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拓展办案范围，积

极、稳妥办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生物安全、

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贫、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办实

群众来信件件回复，力促案结事了人和。严厉惩

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督导 “一号检察建议”落

实再落实。进一步做实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

作。

第三，持续 “提升”，对标新时代人民群众

新的更高要求加强检察自身建设。提升司法体制

改革质效。提升检务科学管理水平，升级智慧检

务建设，全面推进新时代基层检察工作创新发

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深

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在 “严”的主基

调下抓实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检察队

伍教育整顿，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

各位代表，７０年来，伴随着共和国波澜壮

阔的历史征程，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 “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和使命。置身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本次全国人大会议要求，自觉

接受人民监督，砥砺初心、忠诚履职，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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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冯忠华

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 员 职 务 的 请 求 的 决 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确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关于接受冯忠华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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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在本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向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

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根据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到５月２５日

１２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５０６

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１７件，代表联名提出

的４８９件。在这些议案中，有关立法方面的４９９

件，其中涉及制定法律的１９６件、修改法律的

２９７件、解释法律的２件、就有关法律问题作出

决定的４件，有关监督方面的７件。

今年的大会是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的背景下召开的。代表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指

示，结合在各条战线、各自岗位上参与疫情防控

斗争的实践，针对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依法提出相关议案１２２件，占代表议案总数的

２４％。主要有：围绕加快构建疫情防控法律体

系，提出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加大对瞒报传染病、妨碍防疫工作以及非

法猎杀、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等行为的处罚力

度，修改中医药法、执业医师法、献血法，以及

制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围绕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修改突发事件

应对法、食品安全法、价格法、慈善法，制定社

会救助法以及战略物资储备、行政征用、信息公

开、应急管理、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围绕构

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提出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渔业法，制定生物安全

法等法律。

代表议案关注较多的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

完善民生领域立法，提出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

义务教育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制定法律援助法、学前教育法以

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二

是完善国家机构组织和职能立法，提出修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

三是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提出修改环境保护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制定长江保护

法、湿地环境保护法、国家公园法以及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生态保护补偿、环境保护教育、黄河

保护、地下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电磁辐射污

染防治、放射性废物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四是完

善社会治理领域立法，提出修改安全生产法、道

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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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组织法等，制定社会信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以及公共安全检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

面的法律。五是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推动科技创

新方面的立法，提出修改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

法、反洗钱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著作

权法、产品质量法等，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数

据安全法、电信法以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自

由贸易港等方面的法律。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大会秘书处对代表提

出的议案逐件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要列

入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

代表提出的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审议。其中，交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

１２８件，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３３件，财政经

济委员会审议９１件，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审议８７件，外事委员会审议２件，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审议９３件，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

２４件，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４８件。有关专门委

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后印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的代表提

出的议案，是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职

责。大会秘书处就代表议案审议和相关工作提出

如下建议：

一、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关于立法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和指示，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坚持

立法与改革精准衔接，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

率，为国家重大决策、重大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法

律制度保障。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强

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

中的主导作用，把审议代表议案与落实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和相关专项立法工作计划

结合起来，认真研究采纳代表意见建议，做好有

关法律案的牵头起草和组织协调工作，加快构建

和完善疫情防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国家生物

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三、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加强同提出议案的

代表的联系，扩大代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

委员会工作的参与，坚持和完善代表参与立法起

草、论证、审议、评估和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

工作机制，重要法律草案印发全体代表征求意

见，专业性强的法律草案印发领衔提出议案的代

表以及相关专业、领域的代表征求意见，更好发

挥代表在立法、监督工作中的作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三 次 会 议 秘 书 处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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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

（共５０６件）

　　一、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的１２８件：

１、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议案 （第１

号）；

２、蒋卓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监督法的

议案 （第５４号）；

３、陈震宁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监督法的

议案 （第８１号）；

４、莫小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议案

（第１３３号）；

５、莫小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议案 （第１３６号）；

６、刘春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立法法的

议案 （第２３０号）；

７、刘春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监督法的

议案 （第２３１号）；

８、秦癑飞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代表法的

议案 （第４２６号）；

９、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第４７７号）；

１０、张海波等３５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刑

事补偿法，纳入符合条件的 “轻罪重判”案件予

以赔偿的议案 （第４９７号）；

１１、刘新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

完善公众公司制度，做好与证券法衔接的议案

（第５６号）；

１２、朱建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

的议案 （第５８号）；

１３、聂鹏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

第七十五条的议案 （第２０５号）；

１４、马玉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著作权

法的议案 （第３６４号）；

１５、周云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专利法

的议案 （第４２５号）；

１６、刘小兵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信息公

开法的议案 （第３４号）；

１７、刘守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复

议法的议案 （第８３号）；

１８、莫华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处

罚法的议案 （第１３４号）；

１９、孙登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七条的议案 （第１５５号）；

２０、章联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人民防

空法的议案 （第１６３号）；

２１、曾云英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处

罚法的议案 （第１６４号）；

２２、王宁等３８名代表：关于制定海警法，

推动调配地方资源支持海警部队基本建设的议案

（第１８７号）；

２３、张学锋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国防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２０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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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党永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生物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２２１号）；

２５、云南代表团：关于修改行政复议法的议

案 （第２４９号）；

２６、林毅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复议

法的议案 （第３８１号）；

２７、罗卫红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行政征

用法，完善行政征用制度，规范行政征用行为的

议案 （第３８４号）；

２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行政程

序法的议案 （第３８５号）；

２９、赵冬苓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信息公

开法的议案 （第４２２号）；

３０、董文琴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的议案 （第４６３号）；

３１、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的议案 （第４６７号）；

３２、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生物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４６８号）；

３３、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档案法的

议案 （第４７１号）；

３４、马瑞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生物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４７４号）；

３５、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处罚

法的议案 （第４７８号）；

３６、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复议

法的议案 （第４７９号）；

３７、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生物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４８７号）；

３８、魏明等３３名代表：关于制定数据安全

法的议案 （第２４号）；

３９、张兆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动物防

疫法的议案 （第５０号）；

４０、侯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动物防疫

法的议案 （第８４号）；

４１、郭军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长江保护

法，增加若干机制的议案 （第１５６号）；

４２、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数据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２５４号）；

４３、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６１号）；

４４、陈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动物防疫

法，重视预防人兽共患病风险，保障公共卫生安

全的议案 （第２６６号）；

４５、郑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数据安全

法的议案 （第３０８号）；

４６、黄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动物防疫

法的议案 （第３３７号）；

４７、刘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动物防疫

法的议案 （第３８２号）；

４８、王景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反洗钱

法的议案 （第４３１号）；

４９、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动物防

疫法的议案 （第４６６号）；

５０、费少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自由贸

易试验区法的议案 （第５０２号）；

５１、刘华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增设教育矫正制度替代收容教养制

度的议案 （第８０号）；

５２、乞国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０９号）；

５３、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相关条款的议案 （第２４８号）；

５４、洪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的议案 （第２５０号）；

５５、耿学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彩票法

—０９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的议案 （第３５８号）；

５６、王家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８６号）；

５７、方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８７号）；

５８、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的议案 （第３８８号）；

５９、牛朝诗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完善控烟相关规定的议案 （第４１６

号）；

６０、洪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３２号）；

６１、陈佐东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６１号）；

６２、陈佐东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的议案 （第４６２号）；

６３、马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增

加对瞒报传染病、阻碍防疫工作违法行为惩处条

款的议案 （第１０号）；

６４、刘新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提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的议案 （第１２号）；

６５、徐珏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提高未成年人性同意年龄的议案 （第３６号）；

６６、徐华铮等３０名代表：关于提请全国人

大对刑事案件追诉时效终点的确定作出立法解释

的议案 （第５７号）；

６７、王静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单独设立 “儿童虐待罪”的议案 （第６４号）；

６８、詹国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增

设高利贷罪的议案 （第１０２号）；

６９、杨国占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增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相关条款的议案 （第

１０４号）；

７０、王树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提请全国人

大对刑法中醉酒驾驶进行立法解释的议案 （第

１２２号）；

７１、黄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三

百零九条的议案 （第１３２号）；

７２、朱惠英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

议案 （第１３５号）；

７３、翁国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十七条刑事责任年龄的议案 （第１５０号）；

７４、孟平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二百一十八条的议案 （第１５１号）；

７５、韩德洋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增设 “传播毒品罪”的议案 （第１５３号）；

７６、殷方龙等３６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增加 “低慢小”航空器违规飞行处罚条款的议案

（第１９１号）；

７７、冯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２１６号）；

７８、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议案 （第２２３

号）；

７９、陈建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有关洗钱罪相关条款的议案 （第２３８号）；

８０、王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倒卖

车票罪的议案 （第２４６号）；

８１、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二百六十条的议案 （第２５１号）；

８２、黄东兵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十七条的议案 （第２５３号）；

８３、俞学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

议案 （第２６３号）；

８４、吴明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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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七十六条的议案 （第２６８号）；

８５、殷红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议案 （第２７７号）；

８６、庹庆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十七条的议案 （第３２９号）；

８７、王建军等３６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严打欺诈发行，保障注册制改革的议案 （第３３１

号）；

８８、鲜铁可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增设 “见危不救罪”的议案 （第３３５号）；

８９、王家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

议案 （第３３６号）；

９０、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有

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议案 （第３７７号）；

９１、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加大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议案 （第３７９号）；

９２、王新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增设袭警罪的议案 （第４２３号）；

９３、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

议案 （第４６９号）；

９４、陈建银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

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议案 （第４７５号）；

９５、魏春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增

设袭警罪的议案 （第４７６号）；

９６、张海波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第

六十一条，增加量刑时考虑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相

关内容的议案 （第４８５号）；

９７、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

议案 （第４８６号）；

９８、高永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９０号）；

９９、骞芳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刑法典，

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议案 （第４９６

号）；

１００、王静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议案 （第７５号）；

１０１、杨震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

讼法，有关管辖规定的部分内容的议案 （第１０６

号）；

１０２、冯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公益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１２７号）；

１０３、余维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的议案 （第１５２号）；

１０４、余维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增加 “执行缉拿权”的议案 （第１５４号）；

１０５、冯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１７１号）；

１０６、向伟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

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 （第２０７号）；

１０７、周玲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

法，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议案 （第２０８号）；

１０８、冯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２１９号）；

１０９、黄东兵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议案 （第２６７号）；

１１０、吴明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议案 （第２７５号）；

１１１、殷红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议案 （第２７６号）；

１１２、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建立

羁押必要性全程审查制度的议案 （第３３２号）；

１１３、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有关证人出庭的不合理自由裁量决定权规

定的议案 （第３３３号）；

１１４、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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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增加 “中国的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在由

本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中担任仲裁员”的议案

（第３３４号）；

１１５、贾宇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公益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３７８号）；

１１６、法蒂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法

的议案 （第４０３号）；

１１７、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增加律师调查令有关条款的议案 （第４２９

号）；

１１８、肖胜方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增加律师费转付有关条款的议案 （第４３０

号）；

１１９、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提请全国人

大对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作出立法解释的

议案 （第４６５号）；

１２０、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

讼法的议案 （第４７０号）；

１２１、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法第

五十八条的议案 （第４８０号）；

１２２、张海波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有关电子送达种类的议案 （第４８２号）；

１２３、张海波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在宣判前送达书面调解方案的议案 （第

４８３号）；

１２４、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议案 （第４９３号）；

１２５、杨林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议案 （第４９５号）；

１２６、李桂琴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法

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第５００号）；

１２７、海南代表团：关于适时作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就国际船舶登记管理等事项制

定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决定的议案 （第３号）；

１２８、杭迎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授权上海市

浦东新区比照经济特区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浦东新

区实施的议案 （第５３号）。

二、交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的３３件：

１、李彦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多元化纠

纷解决促进法的议案 （第５号）；

２、高明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多元化纠

纷解决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００号）；

３、符宇航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法律监督

法的议案 （第１００号）；

４、鲍守坤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司法鉴定

法的议案 （第１０１号）；

５、云南代表团：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

案 （第２５６号）；

６、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法

的议案 （第３０１号）；

７、耿学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司法鉴定

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１２号）；

８、法蒂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司法鉴定

法的议案 （第３９８号）；

９、廖玉英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安全

检查法的议案 （第１２９号）；

１０、宁夏代表团：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１４９号）；

１１、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法律援

助法的议案 （第２５２号）；

１２、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法律援

助法的议案 （第３２７号）；

１３、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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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第２号）；

１４、高苏娟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７６号）；

１５、莫华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１３０号）；

１６、章联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１４８号）；

１７、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３１３号）；

１８、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监狱法的议案

（第４号）；

１９、孙春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将监狱法尽

快列入立法计划的议案 （第３９９号）；

２０、李桂琴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监狱法，

增加无服刑能力且有严重暴力行为或倾向的精神

病罪犯强制医疗规定的议案 （第５０３号）；

２１、张志良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８号）；

２２、权太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完善超载问题认定和处理的议案 （第

７８号）；

２３、章联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１４５号）；

２４、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议案 （第２２２号）；

２５、田春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４０２号）；

２６、阎少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４５２号）；

２７、童路雯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律师法

的议案 （第１８５号）；

２８、戴启远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律师法

的议案 （第３１０号）；

２９、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律师法

的议案 （第３５７号）；

３０、查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禁毒法第

四十八条的议案 （第２５５号）；

３１、陈玮等３６名代表：关于修改禁毒法的

议案 （第２６４号）；

３２、孙宪忠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居民身

份证法的议案 （第４０１号）；

３３、杨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全国人大常委

会听取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改革工作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议案 （第

１９２号）。

三、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的９１件：

１、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资源交

易法的议案 （第１３号）；

２、陈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企业信息公

示法的议案 （第１４号）；

３、崔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

的议案 （第１５号）；

４、徐诺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行

法的议案 （第２８１号）；

５、王景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行

法的议案 （第２９０号）；

６、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

的议案 （第３２２号）；

７、朱苏荣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行

法的议案 （第３２４号）；

８、陈鸣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金融科技

监管法的议案 （第１６号）；

９、崔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国人民银

行法的议案 （第１７号）；

１０、徐诺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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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行法的议案 （第２７９号）；

１１、王景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国人

民银行法的议案 （第２８９号）；

１２、朱苏荣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国人

民银行法的议案 （第３２５号）；

１３、河北代表团：关于制定对外投资法的议

案 （第１８号）；

１４、刘晓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１９号）；

１５、柳磊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产

法的议案 （第３２１号）；

１６、骞芳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３７４号）；

１７、翟友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４４４号）；

１８、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４４５号）；

１９、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产

法的议案 （第４４８号）；

２０、刘正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产

法的议案 （第４８９号）；

２１、吕春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４９９号）；

２２、刘小兵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财政法

的议案 （第２１号）；

２３、邵志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２３号）；

２４、籍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用

法的议案 （第９６号）；

２５、洪波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用

法的议案 （第１６０号）；

２６、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１７３号）；

２７、罗卫红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３０４号）；

２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３３９号）；

２９、徐珏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海商法

的议案 （第２５号）；

３０、张志良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

第八条规定的议案 （第２６号）；

３１、刘怀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

的议案 （第７２号）；

３２、夏永祥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

的议案 （第１７５号）；

３３、杲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老字号保

护和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７号）；

３４、陈爱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票据法

的议案 （第７１号）；

３５、张淑琴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票据法

的议案 （第４１５号）；

３６、何健忠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邮政法

的议案 （第７３号）；

３７、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邮政法

的议案 （第３２０号）；

３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邮政法

的议案 （第３４５号）；

３９、周善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战略物

资储备法的议案 （第７４号）；

４０、肖胜方等３４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战

略物资储备法的议案 （第２９２号）；

４１、丁光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事调

解法的议案 （第８２号）；

４２、张苏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事调

解法的议案 （第２０２号）；

４３、鲍守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物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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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进法的议案 （第９３号）；

４４、陈建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征信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９４号）；

４５、崔海霞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城市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９５号）；

４６、乞国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烟草专

卖法的议案 （第９７号）；

４７、肖胜方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烟草专

卖法的议案 （第２９１号）；

４８、邵利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港口法

的议案 （第９８号）；

４９、袁红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物业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９９号）；

５０、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物业管理

法的议案 （第２８３号）；

５１、高明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物业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４１７号）；

５２、田纯刚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数字经

济法的议案 （第１０５号）；

５３、侯华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工业遗

产保护和利用法的议案 （第１２５号）；

５４、吴胜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价格法

的议案 （第１６１号）；

５５、向巧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航空航天

产业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６２号）；

５６、蔡细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家政服

务法的议案 （第１７２号）；

５７、李志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产品质

量法的议案 （第１７４号）；

５８、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产品质

量法有关条款的议案 （第２３３号）；

５９、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１９８号）；

６０、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破产

法的议案 （第２８２号）；

６１、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业秘

密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９９号）；

６２、陈春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传统村

落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２０号）；

６３、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的议案 （第２３４号）；

６４、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航空法

的议案 （第２３５号）；

６５、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电信法

的议案 （第２３６号）；

６６、云南代表团：关于制定不动产登记法的

议案 （第２４７号）；

６７、徐诺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普惠金

融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７８号）；

６８、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信托法的

议案 （第２８０号）；

６９、马玉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注册会

计师法的议案 （第２８４号）；

７０、杨悦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税收征收

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８５号）；

７１、王威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议案 （第４１３号）；

７２、白鹤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金融机

构破产法的议案 （第２８７号）；

７３、白鹤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县域金

融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８８号）；

７４、蔡继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０３号）；

７５、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２８号）；

７６、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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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法的议案 （第３３８号）；

７７、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海关法

的议案 （第３４０号）；

７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的议案 （第３４１号）；

７９、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用航

空法的议案 （第３４２号）；

８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债法

的议案 （第３４３号）；

８１、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住房租

赁法的议案 （第３４４号）；

８２、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业主委

员会选举法的议案 （第３４６号）；

８３、白鹤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信用信

息公开和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４７号）；

８４、窦晓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房屋建

筑安全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５１号）；

８５、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经济开

发区法的议案 （第４１２号）；

８６、马传先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中小企

业金融纾困法的议案 （第４１９号）；

８７、李永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电力法

的议案 （第４４６号）；

８８、杨伟军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铁路法

的议案 （第４４７号）；

８９、雷健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大数据

管理法的议案 （第４８４号）；

９０、刘正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国有

资产法议案 （第４９１号）；

９１、董林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煤炭法的

议案 （第４９２号）。

四、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的８７件：

１、陈晶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第３８号）；

２、白鹤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义务教育

法，把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政策的议

案 （第４６号）；

３、阎武等３６名代表：关于制定学校安全法

的议案 （第４７号）；

４、陈凤珍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学前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５１号）；

５、葛道凯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完善职业

教育法的议案 （第６７号）；

６、葛道凯等３２名代表：关于编纂教育法典

的议案 （第７０号）；

７、陈凤珍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明确教育惩戒权的议案 （第１１５号）；

８、王凤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教育考试

法的议案 （第１２１号）；

９、李秀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外国留学

生管理法的议案 （第１７８号）；

１０、安际衡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第１８２号）；

１１、才华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民办教育

促进法第五十四条的议案 （第１８４号）；

１２、陈凤珍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教育处

罚法的议案 （第２１１号）；

１３、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终身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３５２号）；

１４、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高等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３５６号）；

１５、王家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第３６０号）；

１６、刘希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３６１号）；

１７、樊一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通

—７９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用语言文字法，促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普及、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议案 （第３６３

号）；

１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义务教

育法，逐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议案 （第３６７

号）；

１９、高阿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学校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３８９号）；

２０、沈满洪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学位法

议案 （第３９３号）；

２１、张淑琴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３９４号）；

２２、唐海龙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第３９５号）；

２３、薛景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中外合

作办学法的议案 （第４２７号）；

２４、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学前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４３６号）；

２５、曹永鸣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４３８号）；

２６、陈保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科学技

术进步法的议案 （第３７号）；

２７、陈瑞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科学技

术进步法的议案 （第４８号）；

２８、陆銮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科学技

术进步法的议案 （第１５７号）；

２９、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人工智能

治理法的议案 （第４２４号）；

３０、河北代表团：关于制定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５２号）；

３１、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文化产

业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３７号）；

３２、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全民阅

读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６５号）；

３３、王文保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文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４９４号）；

３４、花蓓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４０号）；

３５、马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改变传染病疫情上报方式和预警权限的议

案 （第４１号）；

３６、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法的议案 （第４３号）；

３７、王霞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４４号）；

３８、刘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４５号）；

３９、陈保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卫

生安全保障法的议案 （第４９号）；

４０、车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６５号）；

４１、王静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６６号）；

４２、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建立动物和人类 “共病”风险预防和管控

体制机制的议案 （第６８号）；

４３、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食品安全

法的议案 （第６９号）；

４４、陈张铭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献血法

的议案 （第８７号）；

４５、刘守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８８号）；

４６、何学彬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８９号）；

４７、陈张铭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１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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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侯华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献血法

的议案 （第１１７号）；

４９、乞国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禁烟法

的议案 （第１１８号）；

５０、庹庆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有关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条款的议案 （第１１９号）；

５１、祝淑钗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执业护

士法的议案 （第１２０号）；

５２、周松勃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人体器

官捐献与移植法的议案 （第１２３号）；

５３、陆銮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５８号）；

５４、郑奎城等３６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５９号）；

５５、庞国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中医药

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６６号）；

５６、才华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１６７号）；

５７、雷冬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６８号）；

５８、冯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１６９号）；

５９、庞国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医药

法的议案 （第１７６号）；

６０、张伯礼等３５名代表：关于开展中医药

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７７号）；

６１、周文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有关社会抚养费有关规定的议案

（第１７９号）；

６２、胡梅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精神卫

生法的议案 （第１８３号）；

６３、雷冬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现场救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０９号）；

６４、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２１０号）；

６５、云南代表团：关于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的

议案 （第２３２号）；

６６、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卫

生法的议案 （第２３９号）；

６７、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执业医

师法相关条款的议案 （第２４０号）；

６８、俞学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２６２号）；

６９、肖胜方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３５３号）；

７０、赵国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心理师

法的议案 （第３５４号）；

７１、徐恒秋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加速药师法

立法进程的议案 （第３５５号）；

７２、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３５９号）；

７３、黄玉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执业护

士法的议案 （第３６２号）；

７４、买世蕊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场

所禁烟法的议案 （第３６６号）；

７５、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完善疫情信息公开程序的议案 （第３６８

号）；

７６、胡荃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３６９号）；

７７、王诚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改革和完善流行病学调查体制机制的议案

（第３７０号）；

７８、宋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执业护士

法的议案 （第３９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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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王江滨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３９１号）；

８０、武志永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开展食品安

全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３９２号）；

８１、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４３３号）；

８２、杨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４３４号）；

８３、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４３５号）；

８４、郭玉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卫

生法的议案 （第４３７号）；

８５、曹永鸣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 （第４６４号）；

８６、辛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食品安全

法的议案 （第４７２号）；

８７、刘忠军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献血法

第二条，扩大公民自愿献血年龄的议案 （第４７３

号）。

五、交外事委员会审议的２件：

１、卢庆国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共建 “一

带一路”倡议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２４号）；

２、马一德等３３名代表：关于制定外国国家

豁免法的议案 （第４５３号）。

六、交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的９３件：

１、陈晶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６号）；

２、杨震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６１号）；

３、侯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８５号）；

４、新甲旦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全面禁止陆生野生动物商业性养殖利

用、维护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的议案 （第８６

号）；

５、秦和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４２号）；

６、胡梅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条款的议案 （第１８６号）；

７、魏洪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８８号）；

８、朱登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增加允许公益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的

议案 （第１８９号）；

９、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９０号）；

１０、张伯礼等３６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９３号）；

１１、徐云波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２４号）；

１２、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有关条款的议案 （第２２５号）；

１３、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９４号）；

１４、麦教猛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９５号）；

１５、张延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９６号）；

１６、刘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１１号）；

１７、张治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规范野生动物交易防范不明病毒传播

的议案 （第３１６号）；

１８、陈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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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１８号）；

１９、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０４号）；

２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０５号）；

２１、沈满洪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０６号）；

２２、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２８号）；

２３、蔡学恩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４９号）；

２４、陈佐东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５０号）；

２５、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８１号）；

２６、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８８号）；

２７、周云杰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９８号）；

２８、孙维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５０５号）；

２９、山西代表团：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议案 （第５０６号）；

３０、郝俊海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动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３７号）；

３１、赵皖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动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４１８号）；

３２、王江滨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南极法

的议案 （第２７１号）；

３３、李建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的议案 （第２００号）；

３４、河北代表团：关于制定湿地保护法的议

案 （第９号）；

３５、谷凤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湿地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７３号）；

３６、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２７号）；

３７、张志良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城乡规

划法的议案 （第２８号）；

３８、杲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城市更新

法的议案 （第３０号）；

３９、郭素萍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

园法的议案 （第１１１号）；

４０、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

园法的议案 （第１４０号）；

４１、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

园法的议案 （第２２６号）；

４２、张天任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自然保

护地法的议案 （第２０４号）；

４３、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资源综

合利用法的议案 （第４２０号）；

４４、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资源综

合利用法的议案 （第１４１号）；

４５、朱立锋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资源综

合利用法的议案 （第１９５号）；

４６、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资源综合

利用法的议案 （第２９８号）；

４７、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资源综合

利用法的议案 （第３２３号）；

４８、黄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矿产资源

法的议案 （第１２６号）；

４９、田永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矿产资

源法的议案 （第２４５号）；

５０、浙江代表团：关于设立８·１５ “国家生

态文明日”的议案 （第３１号）；

５１、党永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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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３０号）；

５２、汪中山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１０号）；

５３、青海代表团：关于制定高原地区绿色发

展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４４号）；

５４、张天任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法的议案 （第４２１号）；

５５、安际衡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环境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０８号）；

５６、方敏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海洋环境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１９号）；

５７、银燕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大气污染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６０号）；

５８、张淑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垃圾分

类管理法的议案 （第１１４号）；

５９、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垃圾分

类法的议案 （第１９６号）；

６０、丁照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放射性

废物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７４号）；

６１、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放射性废

物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１４号）；

６２、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放射性

废物安全法的议案 （第４１４号）；

６３、初建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电磁辐

射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第２６９号）；

６４、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电磁辐射

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第３１５号）；

６５、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电磁辐

射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第４１１号）；

６６、王玄玉等４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化学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１８１号）；

６７、秦光蔚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耕地质

量保护法的议案 （第６２号）；

６８、河北代表团：关于制定地下水资源保护

法的议案 （第７号）；

６９、张汝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河湖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１号）；

７０、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黄河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２８号）；

７１、汪中山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黄河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４０８号）；

７２、王新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黄河法

的议案 （第２９７号）；

７３、甘肃代表团：关于制定黄河保护法，促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议案 （第

４５１号）；

７４、朱列玉等３６名代表：关于制定珠江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９号）；

７５、于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海岸带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１１３号）；

７６、侯华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作出依法报

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决定的议案 （第

１３８号）；

７７、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遗传资

源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２９号）；

７８、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可再生

能源法的议案 （第２７２号）；

７９、邹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绿色建筑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０３号）；

８０、陈凤珍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节约用

水法的议案 （第１１０号）；

８１、蔡继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土地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３１７号）；

８２、胡建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土地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１９７号）；

８３、陈凤珍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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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管理法的议案 （第１０７号）；

８４、李征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无线电频

谱资源法的议案 （第１１２号）；

８５、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无线电

频谱资源法的议案 （第１２８号）；

８６、王江滨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无线电

频谱资源法的议案 （第２７０号）；

８７、丁照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核损害

赔偿法的议案 （第１３９号）；

８８、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核事故损

害赔偿法的议案 （第３２６号）；

８９、秦和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环境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１４３号）；

９０、童路雯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生态保

护补偿法的议案 （第２０１号）；

９１、孙建博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野生动

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４０７号）；

９２、秦光蔚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土壤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５９号）；

９３、党永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土壤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８０号）。

七、交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的２４件：

１、张林顺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乡村振兴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４７号）；

２、孔晓艳等３５名代表：关于制定乡村振兴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７０号）；

３、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乡村振兴

法的议案 （第２６０号）；

４、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粮食安全

法的议案 （第２５９号）；

５、兰平勇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渔业法的

议案 （第１４６号）；

６、王雪梅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渔业法的

议案 （第３９６号）；

７、张来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的议案 （第３８０号）；

８、陈瑞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农业法的

议案 （第２０号）；

９、蔡继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农村土地

承包法的议案 （第７７号）；

１０、王娟玲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种子法

的议案 （第４４２号）；

１１、朱列玉等３５名代表：关于制定反虐待

动物法的议案 （第２２号）；

１２、新甲旦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伴侣

动物保护和管理法的议案 （第９０号）；

１３、陈玮等３５名代表：关于制定伴侣动物

保护和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５７号）；

１４、何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伴侣动物

保护和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０９号）；

１５、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反虐待

动物法的议案 （第３４９号）；

１６、赵皖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反虐待

动物法的议案 （第３５０号）；

１７、庹庆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反虐待

动物法的议案 （第５０４号）；

１８、陈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农村水利

法的议案 （第６３号）；

１９、陈东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农村农

民住宅建设管理法的议案 （第１９４号）；

２０、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扶贫法

的议案 （第２５８号）；

２１、乔彬等４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农产品批

发市场法的议案 （第３４８号）；

２２、李小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农产品

—３０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批发市场法的议案 （第４４０号）；

２３、王华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农产品

批发市场法的议案 （第４４１号）；

２４、于安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肥料法

的议案 （第３９７号）。

八、交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的４８件：

１、花蓓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议案 （第３５号）；

２、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议案 （第３７５号）；

３、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议案 （第３７６号）；

４、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议案 （第４５５号）；

５、李亚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议案 （第４５６号）；

６、庹庆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家庭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９１号）；

７、籍涛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议案 （第９２号）；

８、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家庭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２１５号）；

９、杨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议案 （第２１７号）；

１０、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家庭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４５８号）；

１１、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

助法的议案 （第２４３号）；

１２、耿学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

助法的议案 （第３７３号）；

１３、闫傲霜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

助法的议案 （第４５９号）；

１４、罗良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医疗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１３１号）；

１５、谢广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医疗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３８３号）；

１６、郑功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医疗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４４３号）；

１７、柯云峰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基本医

疗保障法，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工作的议

案 （第５０１号）；

１８、王能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议案 （第４２号）；

１９、胡荃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的议案 （第３０７号）；

２０、庞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的议案 （第４０９号）；

２１、陈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安全生产

法的议案 （第３３号）；

２２、邵志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安全生

产法的议案 （第３９号）；

２３、杨林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议案 （第２４４号）；

２４、杨震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矿山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１０３号）；

２５、方同华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慈善法

的议案 （第４５４号）；

２６、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网络慈

善救助法的议案 （第２９９号）；

２７、张爱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消防法，

健全消防法律制度的议案 （第７９号）；

２８、郑坚江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消防法

第六十条的议案 （第３０２号）；

２９、阳海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

益保障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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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三十条的议案 （第２１８号）；

３０、谭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

保障法的议案 （第４５７号）；

３１、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家庭

暴力法的议案 （第２４１号）；

３２、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的议案 （第２４２号）；

３３、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３０６号）；

３４、齐玫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４３９号）；

３５、孟平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议案 （第１６５号）；

３６、于跃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

同法的议案 （第２１２号）；

３７、胡建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同

法，增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无法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人员用工性质认定的议案 （第２１３号）；

３８、杨宝玲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

同法，增设劳动者诚信条款的议案 （第２１４号）；

３９、姜明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同

法的议案 （第２９３号）；

４０、杨悦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法的

议案 （第３０５号）；

４１、姜明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社会保险

法的议案 （第３００号）；

４２、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社会保险

法的议案 （第３７２号）；

４３、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志愿服务

法的议案 （第３２号）；

４４、余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社区应急

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８６号）；

４５、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城乡社

区治理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６０号）；

４６、陈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文明行为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７１号）；

４７、李莉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５５号）；

４８、刘守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非营利

组织法的议案 （第２６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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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 （１７４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仲礼 丁薛祥 乃依木·亚森（维吾尔族） 于伟国 万鄂湘 习近平

马伟明 马逢国 王东明 王东峰 王光亚 王　刚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国生 王建军 王砚蒙（女，傣族） 王宪魁 王勇超

王　晨 王银香（女） 支月英（女） 尤　权 车　俊 巴音朝鲁（蒙古族）

邓　丽（女） 邓　凯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左中一 石泰峰

布小林（女，蒙古族） 旦正草（女，藏族） 叶诗文（女） 史大刚 史耀斌

白玛赤林（藏族） 白春礼（满族）丛　斌 冯淑玲（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吉炳轩 吕世明 朱国萍（女） 向　巧（女，苗族）

刘艺良 刘远坤（苗族）刘　奇 刘海星 刘家义 刘赐贵 齐　玉

江天亮（土家族） 许为钢 许立荣 许宁生 许其亮 孙志刚

苏嘎尔布（彝族） 杜家毫 杜德印 李　飞 李飞跃（侗族）李玉妹（女）

李　伟 李作成 李　希 李学勇 李钺锋 李家俊 李　鸿（女）

李鸿忠 李　强 李锦斌 李静海 杨洁篪 杨洪波（白族）杨振武

杨　蓉（女） 肖开提·依明（维吾尔族） 肖怀远 吴　月（女，黎族） 吴玉良

吴英杰 邱　勇 何健忠 何毅亭 邹晓东 应　勇 冷　溶

汪其德 汪　洋 汪鸿雁（女） 沙　!

（女，回族） 沈春耀 沈跃跃（女）

张又侠 张少琴 张升民 张　平 张业遂 张庆伟 张志军

张　轩（女） 张伯军 张春贤 张　毅 陆东福 陈全国 陈求发（苗族）

陈　希 陈　武（壮族）陈　竺 陈润儿 陈敏尔 陈锡文 陈　豪

武维华 苗　华 林建华 林　铎 罗保铭 罗　萍（女，哈尼族）

罗　毅（布依族） 郑军里（瑶族）郑奎城 降巴克珠（藏族） 赵乐际

赵宪庚 赵　贺 郝明金 胡和平 咸　辉（女，回族）

哈尼巴提·沙布开（哈萨克族） 段春华 信春鹰（女） 娄勤俭

洛桑江村（藏族） 姚建年 骆惠宁 袁　驷 栗战书 夏伟东

徐延豪 徐绍史 徐留平 殷一璀（女） 高红卫 高虎城 郭声琨

黄久生 黄龙云 黄志贤 黄坤明 黄路生 曹建明 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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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 康志军 鹿心社 彭清华 董中原

蒋卓庆 韩立平 傅自应 傅　莹（女，蒙古族） 谢经荣 楼阳生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赫　捷 蔡达峰 蔡　奇 廖晓军

谭耀宗 魏后凯

秘书长

王　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 席 团 常 务 主 席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栗战书 王　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女） 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万鄂湘 陈　竺 王东明

白玛赤林（藏族）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杨振武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副 秘 书 长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杨振武 信春鹰（女） 李　飞 张业遂 唐方裕 李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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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表 决 议 案 办 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主席团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各项议案，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以全体代表的

过半数赞成票通过。表决时，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如表决器系统在

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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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三 次 会 议 议 程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三、审查２０１９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０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

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七、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八、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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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安排得很紧凑，共审议

８件法律和决定草案，通过其中３件；听取审议

３个工作报告；批准１个国际条约，批准增补人

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成员，还通过了代表资格审

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顺

利完成了预定任务。

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大会定于５月２２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时间的确定，综合考虑了各

方面因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

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

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现在，大会筹备工作

机构已经建立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今年的会议

筹备，有两点要突出抓好：一是要高度重视统一

思想工作，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形成对形势的正

确判断、对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统一认

识，把思想、精力、力量凝聚到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来。二是要全面加强疫

情防控，确保大会公共卫生安全不出问题。大会

筹备工作机构已经制定了周详严格的大会疫情防

控总体方案和专项方案，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确保大会顺利进行。

助力三大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本届常委会在立法、监督工作

中持续着力的重点。本次会议安排和完成了三项

相关议程。

一是审议通过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

订草案。这次修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吸收执法检查提出的意

见和代表相关议案、建议中的内容，全面加强对

各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措施。社会各方面

关注的禁止 “洋垃圾”入境、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规范医疗废物处置等问题，都在法律中得

到明确，同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各

级政府和有关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修订后的法

律，依法治污，加强监管，引导全社会共同保护

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二是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这

是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常态化监督，也是对水污染

防治法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约

束性指标提前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要进

展，但从根本上根治水污染，进一步强化环境保

护、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任务艰巨。会议强

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依法科学精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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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是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时指出

了各地区改革进度深度不一、集体资产经营管理

水平不高、相关领域改革衔接不够等问题。会议

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探索农村集体经

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为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助力脱贫攻坚提供支撑

和保障。

贯彻党中央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战略部署，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土地管理法、种子

法、海商法的有关规定，为推进这项重大改革提

供了法律依据。会议指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

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确保试点政策落地见

效，并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常委会将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相关立法，用法治方式支

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紧

跟党中央决策部署，召开２次常委会会议，出台

关于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

主动宣传解读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问题，部署推进

公共卫生领域立法修法工作，推动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各方面反映是好

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

人大机关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担当尽责，为加强

疫情防控、确保人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付出了艰

苦努力。全国人大代表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

医疗、科研、生产、组织、救助等各条战线上各

尽其能、各展所长，许多代表冲在抗疫第一线、

最前线，展现了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的风采。这次抗击疫情斗争，充分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也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

制度的显著优势。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是党中央交给人大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本次会议审议了生物安全

法草案、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听取了法制工作

委员会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

有关情况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这也是常委会首次

听取专门领域立法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次公共卫

生领域的立法、修法计划有一个大的特点，不是

“零敲碎打”，而是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体系，作 “系统考虑、统筹安排”，立足

于体系建设。按这个计划，近两年要制定修改的

法律有１７件，此外拟适时修改的有１３件，根据

实际需要可能还有新的立法任务。我们要集中力

量，攻坚克难，确保完成任务，为防范化解重大

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

牢法治体系的防线。这里，我就做好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再强调几点。

第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

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指示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到

立法修法工作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健康和公共

卫生安全，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出台 《“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疫

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依法防控、依

法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对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最重

要的要求就是围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加快

构建和完善三个方面法律体系，即：一是构建疫

情防控法律体系，要求 “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

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

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二是健全国家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要 “总结经验、吸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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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

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三是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

系，要求 “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

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尽快推动出台生

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

系、制度保障体系”。目前，疫情防控、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已经有了一些法

律法规，但在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上还有不

足，尚未形成全面覆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的

法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三个方面法律体系

提出 “构建”、“完善”、“健全”的要求，非常符

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这其中包含

了大量的立法修法任务，特别是要求我们要从

“体系”来统筹考虑和推进相关的立法、修法工

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从战

略全局上，深刻阐明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

重大意义、重要理念、重点任务。我们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上来，从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高度来认识、理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

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体现到制定修改的每

一部法律之中。

第二，充分认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

要性、紧迫性，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相关立法修法

工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上了一堂重大

风险警示课。疫情暴露了现行法律存在短板和不

足，有法律规定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有法律

之间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有配套法规不适

应、不匹配的问题，还有影响法律有效实施的问

题。现在公共卫生领域面对的情况与过去也很不

一样了，人口流动规模加大，传染病跨区域跨国

境传播通道增多，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发展迅速，法律本身需要根据形势

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与时俱进。公共卫生法律制度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要适应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防范公共卫生领域

的风险向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蔓延，维护国

家安全和长治久安。以上这些，都对强化公共卫

生法治保障提出了迫切需求。

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做好强化公共

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要注重增强系统思

维，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

法、社会法、刑法等多个法律部门，行政法规、

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不同

层级的配套法规，以及法律的域外适用和抗击疫

情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等，都要充分考虑到，确

保法律制度规范严密、衔接有序、协调统一。要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和相关工作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堵

漏洞、强弱项，做到立一件成一件、改一条成一

条。要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加快工作

进度，特别是党中央确定的制定生物安全法和修

改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重大立法任

务，要放在第一位落实、高质量地完成。

第三，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

用，强化对立法修法各项工作的统筹组织协调。

我国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大致有３０多部，其中

２部正在制定中，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公

共卫生、医疗健康方面的法律，与公共卫生联系

最紧密、最为直接，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

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等；第二类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应对

处置方面的法律，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等；第三类是防范、处置专门领域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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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件的法律，这些领域管理不好，就可能引

发公共卫生风险，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食品安

全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第四类是重

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方面的法律，属于保障和

救助措施，包括社会保险法、红十字会法、慈善

法等。这次集中立法修法对以上四类法律都有涉

及，工作量大、覆盖面广、综合性强，关系多个

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人大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

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统筹谋划，明

确职责分工，把各方面力量动员整合起来。

目前，已经就重点立法修法项目成立了工作

专班，人大这边由相关副委员长牵头，专门委员

会、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工作专班要尽快明

确具体任务、责任和时间表，集中精力、抓紧推

进相关工作。要建立立法修法协调机制，加强与

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掌握和通报工

作进度，协调解决立法工作中的问题和分歧，在

法律衔接、立法技术等方面严格审核把关。立法

修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向常委会党组

汇报，必要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总之，全国人

大和有关方面要各尽其责、密切协作，共同做好

这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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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２９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根据２０１３年６

月２９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２０２０年４月

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工业固体废物

第四章　生活垃圾

第五章　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

第六章　危险废物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固

—４１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

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适用本

法。

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适用本法。

第三条　国家推行绿色发展方式，促进清洁

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

国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第四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固体

废物的产生量，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降低

固体废物的危害性。

第五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污染担

责的原则。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

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

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依法承担责任。

第六条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生活垃圾分类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

乡统筹、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原则。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负责。

国家实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责任制

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

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

关部门依法履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

职责。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可以协商建立跨行

政区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联防联控机制，统筹

规划制定、设施建设、固体废物转移等工作。

第九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全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

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住房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卫生健

康、海关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

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

商务、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先进技术推广和科

学普及，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科技支撑。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强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增

强公众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意识。

学校应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以及其他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知识普及和教育。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工作以及相关的综合利用活动中做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奖励。

第二章　监 督 管 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固

体废物的产生量、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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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最大限度降低固体废物填

埋量。

第十四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

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鉴别

程序和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

第十五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农

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制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标

准。

综合利用固体废物应当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

规，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使用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用

途、标准。

第十六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全国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平台，推进固体废物收集、转

移、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

第十七条　建设产生、贮存、利用、处置固

体废物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

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

定需要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境保护

设计规范的要求，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内容

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落实防治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措施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设施投资概算。

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进行验

收，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九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加强对

相关设施、设备和场所的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

常运行和使用。

第二十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

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

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

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

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倾倒、堆放、贮

存固体废物。

第二十一条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

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

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第二十二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

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

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

不得转移。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域利用的，应当报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移

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将备案信息通报接受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

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商

—６１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务、发展改革、海关等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海关发现进口货物疑似固体废

物的，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属性鉴别，并根据

鉴别结论依法管理。

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

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产

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

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

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

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

的资料等措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

示证件。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

密。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违法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设备、场所、工

具、物品予以查封、扣押：

（一）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匿或者非法

转移的；

（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信用记录制

度，将相关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

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发布固体废物的

种类、产生量、处置能力、利用处置状况等信

息。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

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向公

众开放设施、场所，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参

与程度。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工业固

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情况纳入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年度报告，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造成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举报方式向社会公布，方便公众举

报。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

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名举报并查证属实的，

给予奖励。

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不得以解

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

击报复。

第三章　工业固体废物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

对工业固体废物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的危害和

影响程度等作出界定，制定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的技术政策，组织推广先进的防治工业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研究开发、推广减

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工业固体废物危害

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公布限期淘汰产生严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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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的

名录。

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应当在国

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规定的期限内分别停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

用列入前款规定名录中的设备。生产工艺的采用

者应当在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

名录中的工艺。

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不得转让

给他人使用。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等主管部

门，定期发布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工

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组织开展工业固体废

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组织建

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置等设施，推动工业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

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

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

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

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

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

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

施。

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

物。

第三十七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

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

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

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受托方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

防治要求，并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产生

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外，

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

连带责任。

第三十八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

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

料、能源和其他资源，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

备，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降低工业固体

废物的危害性。

第三十九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

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

骤由国务院规定。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

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资料，以及减少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促进综合利用的具体措施，

并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

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

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

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

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存

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

防护措施。

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

所，应当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第四十一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终止

的，应当在终止前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

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未处置的

—８１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工业固体废物作出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生变更的，变更

后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

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

所进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设施、

场所安全运行。变更前当事人对工业固体废物及

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的污染防治责任另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

染防治义务。

对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前已经终止的单位未处

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

进行安全处置的费用，由有关人民政府承担；但

是，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应当

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承担处置费用。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

染防治义务。

第四十二条　矿山企业应当采取科学的开采

方法和选矿工艺，减少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

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贮存量。

国家鼓励采取先进工艺对尾矿、煤矸石、废

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

施停止使用后，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

保护等规定进行封场，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

第四章　生 活 垃 圾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

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有效覆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和统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能力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养成生活垃圾分

类习惯，督促和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有

计划地改进燃料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减少燃料

废渣等固体废物的产生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产

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管理，避免过度包装，组织净

菜上市，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

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设施，确

定设施厂址，提高生活垃圾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

处置水平，促进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产业化发

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社

会服务体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统筹规

划，合理安排回收、分拣、打包网点，促进生活

垃圾的回收利用工作。

第四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

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国家鼓励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城乡结合

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

应当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其他农

村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生活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

宜，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善处理生活垃圾。

第四十七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贮

存、运输和处理设施、场所建设运行规范，发布

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加强监督管理。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

生等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城乡生活垃圾进行清

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选

择具备条件的单位从事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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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处理。

第四十九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

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

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

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

者焚烧生活垃圾。

机关、事业单位等应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第五十条　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城乡生

活垃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

管理的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并集中收集的有害垃圾，

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第五十一条　从事公共交通运输的经营单

位，应当及时清扫、收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生活

垃圾。

第五十二条　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

应当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对

所产生的垃圾及时清扫、分类收集、妥善处理。

第五十三条　从事城市新区开发、旧区改建

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村镇建设的单位，以及机

场、码头、车站、公园、商场、体育场馆等公共

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环境卫生的规定，配套建设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生活垃圾公

共转运、处理设施与前款规定的收集设施的有效

衔接，并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在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融合。

第五十四条　从生活垃圾中回收的物质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标准使用，不得用于生产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

第五十五条　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

所，应当符合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国务院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卫

生标准。

鼓励相邻地区统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促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

应当经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商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核准，并

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第五十六条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

物的排放情况，将污染排放数据实时公开。监测

设备应当与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

联网。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工作。

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

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

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

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

费标准，应当根据本地实际，结合生活垃圾分类

情况，体现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

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

当向社会公布。

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

集、运输和处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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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

市、自治州可以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方生活垃圾

具体管理办法。

第五章　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建筑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处

理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包括源头减

量、分类处理、消纳设施和场所布局及建设等在

内的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

第六十一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工

艺、设备和管理措施，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

建立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体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筑垃圾综

合利用产品应用。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建

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产

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

综合利用，加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建设，

保障处置安全，防止污染环境。

第六十三条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

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报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并按照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工程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

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

设，鼓励和引导有关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农业固体废物，

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

第六十五条　产生秸秆、废弃农用薄膜、农

药包装废弃物等农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应当采取回收利用和其他防止污染环境

的措施。

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应当及时收集、贮存、利

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

物，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

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露天焚烧

秸秆。

国家鼓励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在环

境中可降解且无害的农用薄膜。

第六十六条　国家建立电器电子、铅蓄电

池、车用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

电器电子、铅蓄电池、车用动力电池等产品

的生产者应当按照规定以自建或者委托等方式建

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

向社会公开，实现有效回收和利用。

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者开展生态设计，促进

资源回收利用。

第六十七条　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实

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

禁止将废弃机动车船等交由不符合规定条件

的企业或者个人回收、拆解。

拆解、利用、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弃

机动车船等，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

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第六十八条　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制造，

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规定。国务院标准

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经济和技术条件、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状况以及产品的技术要求，组

织制定有关标准，防止过度包装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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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

制性标准，避免过度包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加强对过度包装的监督管理。

生产、销售、进口依法被列入强制回收目录

的产品和包装物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该产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

电子商务、快递、外卖等行业应当优先采用

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优化物品包

装，减少包装物的使用，并积极回收利用包装

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等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国家鼓励和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包装和减量

包装。

第六十九条　国家依法禁止、限制生产、销

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

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和快递企业、外卖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商务、邮政等主管部门报告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使用、回收情况。

国家鼓励和引导减少使用、积极回收塑料袋

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

可降解的替代产品。

第七十条　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办公场所应当使用

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减少使用

一次性办公用品。

第七十一条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

位或者污泥处理单位应当安全处理污泥，保证处

理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对污泥的流向、

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并报告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将

污泥处理设施纳入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推

动同步建设污泥处理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鼓励

协同处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和补偿范围应当

覆盖污泥处理成本和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成

本。

第七十二条　禁止擅自倾倒、堆放、丢弃、

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

泥。

禁止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的污泥进入农用地。

从事水体清淤疏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

理清淤疏浚过程中产生的底泥，防止污染环境。

第七十三条　各级各类实验室及其设立单位

应当加强对实验室产生的固体废物的管理，依法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实验室固体废

物。实验室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

危险废物管理。

第六章　危 险 废 物

第七十四条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适

用本章规定；本章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

关规定。

第七十五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

定统一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方法、识别标

志和鉴别单位管理要求。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应当

动态调整。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危险废物的危

害特性和产生数量，科学评估其环境风险，实施

分级分类管理，建立信息化监管体系，并通过信

息化手段管理、共享危险废物转移数据和信息。

第七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场所的建设规划，科学评估危险废物处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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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确保本

行政区域的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置。

编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建设规

划，应当征求有关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专

家和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可以开展区域

合作，统筹建设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场所。

第七十七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

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

施、场所，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

志。

第七十八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

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

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

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

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备案。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第七十九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第八十条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申请取得许可证。许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制定。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活动。

第八十一条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应当按

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

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

危险废物。

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

中贮存。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

活动的单位，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确需

延长期限的，应当报经颁发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十二条　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

移联单。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

当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移出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

接受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危险废

物，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应当全程管控、提高效

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制定。

第八十三条　运输危险废物，应当采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的规定。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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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

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消除污染处理，方可使用。

第八十五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意外事

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

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进行检查。

第八十六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

件，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应当立

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

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接受调查处理。

第八十七条　在发生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发

生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立即向本

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由

人民政府采取防止或者减轻危害的有效措施。有

关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责令停止导致或者可能

导致环境污染事故的作业。

第八十八条　重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场所退役前，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退役的费用应当

预提，列入投资概算或者生产成本，专门用于重

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退役。具体提

取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第八十九条　禁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转

移危险废物。

第九十条　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能力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主

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医疗废物收

集、贮存、运输、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危害公

众健康、污染环境。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法分类收集本单位产生

的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及时收集、运输和处

置医疗废物。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渗

漏、扩散。

第九十一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

生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医疗废物

等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工作，保

障所需的车辆、场地、处置设施和防护物资。卫

生健康、生态环境、环境卫生、交通运输等主管

部门应当协同配合，依法履行应急处置职责。

第七章　保 障 措 施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

相关专项规划时，应当统筹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转运、集中处置等设施

建设需求，保障转运、集中处置等设施用地。

第九十三条　国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支持

有关方面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措

施，加强对从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人员

的培训和指导，促进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产业

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第九十四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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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产生单位、固体废物利用单位、固体废物

处置单位等联合攻关，研究开发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集中处置等的新技术，推动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技术进步。

第九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的防治，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安排必

要的资金用于下列事项：

（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

（二）生活垃圾分类；

（三）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四）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产生的医

疗废物等危险废物应急处置；

（五）涉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其他事

项。

使用资金应当加强绩效管理和审计监督，确

保资金使用效益。

第九十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政策扶持。

第九十七条　国家发展绿色金融，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项目的信贷投

放。

第九十八条　从事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国家鼓励并提倡社会各界为防治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捐赠财产，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九十九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

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第一百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使用

综合利用产品和可重复使用产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政府采购

过程中，应当优先采购综合利用产品和可重复使

用产品。

第八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一百零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本级人民政

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一）未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

件的；

（二）对违法行为进行包庇的；

（三）未依法查封、扣押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

举报后未予查处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等违法行为的。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未作

出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一）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的单位未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信息的；

（二）生活垃圾处理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情

况并公开污染排放数据的；

（三）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转

让给他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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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

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

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五）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贮存、处置未经批准的；

（六）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利用未报备案的；

（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

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

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八）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

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九）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

（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

（十一）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固体废

物管理其他要求，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

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

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对前款第十一项行为

的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

其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以拖延、围

堵、滞留执法人员等方式拒绝、阻挠监督检查，

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依法取得

排污许可证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

闭。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者

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遵守国家

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规定，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塑

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等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七条　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

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

粪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

闭。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单位对污泥流

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或者处理

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

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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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

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

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

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

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

第一百零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销

售、进口或者使用淘汰的设备，或者采用淘汰的

生产工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提出意见，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一百一十条　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业

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停止使用后，未按照国家有关

环境保护规定进行封场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

垃圾的；

（二）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场所的；

（三）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

案报备案，或者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

体废物的；

（四）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

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

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

处置的；

（五）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

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六）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

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

（七）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

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

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

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

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依法处以罚

款。

第一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

（三）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四）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

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

（五）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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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

贮存的；

（七）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

（八）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

载运的；

（九）未经消除污染处理，将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

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

（十）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

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十一）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

废物的；

（十二）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

和应急预案的；

（十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

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

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

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

计算。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危险废物

产生者未按照规定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被责令

改正后拒不改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代

为处置，处置费用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拒不

承担代为处置费用的，处代为处置费用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四条　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五十万元以

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

闭，还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输入境内的，由海关责

令退运该固体废物，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承运人对前款规定的固体废物的退运、处

置，与进口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过境转移危险废物的，由海关责令退运

该危险废物，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　对已经非法入境的固体废

物，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

向海关提出处理意见，海关应当依照本法第一百

一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已经造成环境污

染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进口者消除污染。

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

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造成重大或者特

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还可以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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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

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计算罚款；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

三倍以上五倍以下计算罚款，并对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九条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

反本法规定排放固体废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

令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组

织复查，发现其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按日连续

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

（一）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

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

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

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三）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

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

的；

（四）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

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六）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

流失、渗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一百二十一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关机

关和组织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机构组织与造

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进行磋商，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磋商未达

成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执法过程中查获的无法确定责任人或者

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组织处理。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

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

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

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

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

加工处理，并且符合强制性国家产品质量标准，

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

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

除外。

（二）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三）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

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

—９２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

物。

（四）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

土、弃料和其他固体废物。

（五）农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六）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

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七）贮存，是指将固体废物临时置于特定

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八）利用，是指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

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九）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

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

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

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

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

场的活动。

第一百二十五条　液态废物的污染防治，适

用本法；但是，排入水体的废水的污染防治适用

有关法律，不适用本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　本法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起施行。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生态环境部部长　李干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作说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７年４月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关

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从严把握。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分类

处置，严禁洋垃圾入境，保护我生态环境安全和

人民健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生态

环境部会同有关方面起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 （以下简

称 《草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工作情况

现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是１９９５年制

定的，２００４ 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又分别对特定条款进行了修正。

２０１７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检查，认为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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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该法中的一些制度规定难以适应当前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新形势新任务，如排污许可、查封

扣押等制度措施需要及时补充完善，危险废物管

理、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治、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等

有关制度和措施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法

律责任有待强化等，并建议尽快启动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工作。

按照要求，生态环境部起草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送审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于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报请国务院审议。收到此件后，司法部再次征

求了中央改革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有

关地方政府、企业的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和部

门座谈会，进行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 《草案》。

《草案》已经国务院第５１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现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共六章九十一

条， 《草案》共九章一百零九条。修订工作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的问题为重

点，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

（一）完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

制度。一是建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用记录

制度，将违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

予以公示。二是补充完善查封扣押措施，规定出

现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匿、被非法转移或者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等情形时，可以对涉嫌违法的

固体废物及设备、场所等予以查封、扣押。三是

明确国家逐步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由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强化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

一是强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者的责任，要求其建

立、健全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

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

的要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

二是强化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衔接，要求企业事

业单位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减少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三是补充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要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等申请领取排污许

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管理所产生的工业

固体废物。

（三）健全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制度。一是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要求加快建立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实现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二是规范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三是加强生活垃

圾处置企业管理，要求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

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将污

染排放数据实时公开。四是建立餐厨垃圾管理制

度，要求产生、收集单位将餐厨垃圾交由具备相

应资质条件的专业化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

厨垃圾饲喂畜禽。五是规定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

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要求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差别化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并在充分

征求公众意见后公布。六是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将 “城市生活垃圾”的表述修改为 “城乡生

活垃圾”，建立覆盖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四）完善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

要求县级以上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建立建筑垃圾全

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产生、贮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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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循环利用，保障消纳

处置安全。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秸秆、废弃农用

薄膜、畜禽粪污等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

生产者责任延伸、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管

理、污泥处理处置等管理制度。

（五）加强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一

是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建立信息化

监管体系，并通过信息化手段管理、共享危险废

物转移数据和信息。二是加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建设，要求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建设规划，确保本行政区

域内的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置。三是加强危险废

物跨省转移管理，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办法。四是建立强制责任

保险制度，要求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单位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六）严格法律责任。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用重典治理环境违法行为的部署，落实全国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的要求，对擅自倾倒、堆

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擅自倾倒、堆放

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的规定，对未经批准擅自转

移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增加了拘留的处罚措施。

同时，根据环境保护 “清费立税”、取消由

原环境保护部负责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机构改革等精神，《草案》删除了危险废物

排污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等内容，并

对部门表述等一并作了修改。

《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　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 （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

工作委员会将修订草案印发全国人大代表、各省

（区、市）、部分设区的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中

央有关单位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

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

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部

门、专家、企业、行业协会等的意见。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到福建、浙江、上

海、山东、内蒙古、宁夏、江苏等地调研，召开

专家咨询会听取意见，并就修订草案中的主要问

题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宪法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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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于１１月２０日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

了逐条审议。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１２

月１６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

行审议。现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

案）主要问题的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有的常委委员、代表、地方、专家和社

会公众建议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原则明确为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充实相关内容。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修订草案第三条

第一款有关防治原则的规定修改为 “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

则”，并相应增加规定：一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

用固体废物，实现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及相关活动无害化。二是国家

鼓励采取先进工艺对尾矿、矸石、废石等矿业固

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三是国家推广应用可循

环、可降解、可替代产品。四是旅游、餐饮等行

业应当逐步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等的办公场所应当使用有利于保护

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

用品。

二、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专

家和社会公众建议完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和监督管理制度。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一是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负

责。二是国家实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责

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三是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

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监督管理职责。四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信用记录制度，依法实施联合

惩戒。

三、有的常委委员、地方、专家和社会公众

提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应当增强地方合

作，建立协同机制，加强固体废物转移管理，提

高转移效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

加规定：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可以协商

建立跨行政区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联防联控机

制，统筹规划制定、设施建设、固体废物转移等

工作。二是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全国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信息平台，推进固体废物收集、转移、

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三是转移固体

废物出省贮存、处置的，移出地的省级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的省级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四是

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

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

应当全程管控、提高效率。

四、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专

家和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明确分类原则，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带头等

引导公众养成分类习惯，赋予地方相应的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权限。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增加规定：一是生活垃圾分类实行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原

则。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能力建设。三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养

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督促和指导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四是有条件的地方，城乡结合部或者人口

密集的农村的生活垃圾，可以纳入城市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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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其他农村的生活垃

圾，应当妥善处理，防止污染环境。五是产生生

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

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

任。六是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应当在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起示范带头作用。七是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对生活垃

圾分类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五、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专

家和社会公众提出，国家在保障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方面已经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措施，

应当将这些政策措施进行规范化、集中规定。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 “保障措施”

一章，并增加规定：一是国家鼓励科研单位、固

体废物产生单位、固体废物利用单位、固体废物

处置单位等联合攻关，研究开发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集中处置等新技术，推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技术进步。二是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生活

垃圾分类等事项。三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四是国家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项目的信

贷投放。五是从事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享受税收优惠；国家鼓励并提倡社会各界为

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捐赠财产，并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六、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专

家和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责任。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一是

对生产淘汰的设备、将被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

使用等违法行为增加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

罚。二是对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等违法

行为的责任人员，增加行政拘留的处罚。三是将

对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等违法行为处罚的相

关责任人员修改为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四是对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等违法行

为，提高罚款额度。

另外，有的常委委员、代表、部门、地方、

专家和社会公众提出，应当做好本法与生态环境

保护、民事相关法律的衔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删去修订草案中有关民事责任承

担、举证责任、国际条约适用的内容。

此外，还对修订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继续审议。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汇报是否妥当，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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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　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 （修订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会后，法制

工作委员会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二次

审议稿，再次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到湖南、广东

调研，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地方有关部门和

有关企业等方面的意见；就修订草案中的主要问

题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于４月２日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

审议。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负责同

志列席了会议。４月１７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召开会议，再次进行审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

为，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修订是必要的，修订草

案经过两次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同时，提

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有的常委委员、代表、部门、地方和社

会公众提出，及时处理医疗废物是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的一项重要工作，建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作出更具针对性的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切实加强医疗废物特别是应对重大传染

病疫情过程中医疗废物的管理，增加以下规定：

一是明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能力建设。二是明确监管职责。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输、

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危害公众健康、污染环

境。三是突出主体责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法

分类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

及时收集、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医疗卫生机构

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四是完善应急保

障机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医疗废物等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工作，保障所需的

车辆、场地、处置设施和防护物资。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协同配合，依法履行应急处置职责。五是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安排必要

的资金用于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产生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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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废物等危险废物应急处置。

二、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部门、地

方和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统筹城乡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加强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环境卫生

治理，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能力建设。二是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国家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鼓

励适合在农村利用的生活垃圾就近就地利用。未

纳入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农村地区应当积极

探索生活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妥善处理生

活垃圾。三是要求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

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

是规定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应当加强环

境卫生管理，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对所产生的垃

圾及时清扫、分类收集、妥善处理。五是明确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

准，应当体现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

理。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

集、运输和处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三、有的常委委员、代表、部门和地方提

出，建筑垃圾产生量大、消纳任务重，资源化利

用进展缓慢，建议加大推进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

治工作的力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增加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建立建筑垃

圾分类处理制度。二是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三

是规定国家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措施，推进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建立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体

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筑垃圾综

合利用产品应用。四是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编制国土空

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时，应当统筹建筑垃圾转

运、集中处置等设施建设需求并保障用地。

四、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社会公众

提出，过度包装和一次性塑料制品，是造成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建议进一步加强这

方面的治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

以下修改：一是要求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避免过度包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过度包装的监督

管理。二是强调电子商务、快递、外卖等行业应

当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

优化物品包装，减少包装物的使用，并积极回收

利用包装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邮政

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三是明确国家依

法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

性塑料制品。四是要求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外卖企业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商务、邮政等主管部门报告一

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回收情况。

五、有的常委委员和代表建议强化实验室固

体废物的管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明确有关实验室固体废物管理的基本要求，增加

规定：各级各类实验室及其设立单位应当加强对

实验室产生的固体废物的管理，依法收集、贮

存、运输、利用、处置实验室固体废物。实验室

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进

行管理。

六、有的常委委员、代表和地方建议通过加强

从业人员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工作的保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增加以下规定：一是加强对从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指导。二是促进固体废物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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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环境防治产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三是对社

会力量参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七、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部门、地方

和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完善相关法律责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作以下修改：一是对生产经营者未遵守有

关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以及未遵守国家

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等违法

行为，增加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对擅自倾

倒、堆放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提高罚款额度，增

加处罚种类。三是对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等违法行为，增加对相

关责任人员的处罚。

４月８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邀请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地方有关部门、有关企业、

居民委员会和专家等就修订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

的可行性、出台时机、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

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为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非常必要和及时。修订草案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体现了新

形势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成功经验，很好地

处理了法律之间的衔接，坚持问题导向，回应人

民群众期待和实践需求，制度规范可行，将会产

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修订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完

善，充分吸收了各方面意见，进一步增强了制度

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已经比较成熟，建议

尽快审议通过。与会人员还对修订草案提出了一

些具体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了认真

研究，对有的意见予以采纳。

此外，还对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作了一些文

字修改。

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

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

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４月２７日上午对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进行了分

组审议，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会议的委员也提出了

意见。普遍认为，修订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

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时，

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４月２７日下午召开会议，逐

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

案进行了审议。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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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

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修订草案是可行

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二十四条规定，

国家逐步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有些常委委

员提出，“逐步”和 “基本”有重复，建议删去

“基本”。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

一意见。

二、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进一步强

化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

染环境的防治，突出家庭生活垃圾分类责任。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一是

明确学校应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和教

育。二是规定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

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活

垃圾管理系统；其他农村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生活

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

善处理生活垃圾。三是增加规定产生生活垃圾的

家庭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

的义务。

三、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进一步推进建

筑垃圾源头减量和消纳设施、场所建设，加强工

程施工单位管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增加规定：一是明确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

作规划包括源头减量、分类处理、消纳设施和场

所布局及建设等内容。二是国家鼓励采用先进工

艺、设备，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三是工程施

工单位不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四、有的常委委员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的日常管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明确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

信息，并增加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常委会审议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完善有关制度提

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强化生活垃圾分类、限制

过度包装和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等。有些常委

会组成人员建议有关方面抓紧制定配套规定，加

强法律宣传。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有

的意见已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作出规定，有

的需要在配套规定中进一步细化，建议国务院及

其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抓紧制定配套规定，

做好法律宣传，切实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

对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修订草案建议表决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过。

修订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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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为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落地，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

（目录附后），暂时调整适用的期限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必须建立健

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有效防控风险，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总结试点

工作经验，并就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对

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袁曙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 （草案）》作说明。

一、基 本 情 况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

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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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２０１８

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支持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 〔２０１８〕

１２号）。２０１８年９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 （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海南自贸试验

区），同时印发 《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 （国发 〔２０１８〕３４号）。上述文件赋

予海南一系列试点政策，并提出各项改革政策措

施，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经全国

人大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海南

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落地，２０１９年７月，海南省

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 《关于提请审议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涉及暂时调整法律、行政法规和经国务

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事项 （第一批）的请示》。

在此基础上，司法部会同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有关

部门认真梳理研究，拟订了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

案已经国务院同意。

二、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规定，授权国务院在海南自贸试验区暂

时调整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３

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

１．根据国发 〔２０１８〕３４号文件关于海南省

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事项由国务院授

权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暂时调整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对海南自贸

试验区内由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征收事项，由国务

院授权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严格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政策，确保海南自贸试验区耕地总量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建设用地在现有基础上不

增加的前提下，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完善落实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经国务院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后实施。

２． 根据中发 〔２０１８〕１２ 号文件 和国 发

〔２０１８〕３４号文件关于支持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的规定，暂时调整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

有关规定，在海南自贸试验区从事种子进出口业

务的，其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权限由国务院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下放至海南省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在严格实施

引进种质资源的隔离与监管，防止生物入侵，加

强风险评估和检疫监管的前提下，由海南省人民

政府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完善落实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经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

门同意后实施。

３．根据中发 〔２０１８〕１２号文件关于支持海南

开通跨国邮轮旅游航线，支持三亚等邮轮港口开

展公海游航线试点和国发 〔２０１８〕３４号文件关于

研究支持三亚等邮轮港口参与中资方便旗邮轮公

海游试点的规定，暂时调整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第四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将海南自

贸试验区港口开展中资方便旗邮轮海上游业务的

邮轮企业 （经营主体）及邮轮的市场准入许可、

仅涉及海南自贸试验区港口的外籍邮轮多点挂靠

航线许可权限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下放至

海南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基于海南海域情况及

海南国际邮轮发展状况，在五星红旗邮轮投入运

营前，允许中资邮轮运输经营主体在海南三亚、

海口邮轮港开展中资方便旗邮轮海上游业务。由

海南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管理办法，组织相关部

门及三亚、海口市人民政府依职责落实监管责任，

加强对试点经营主体和邮轮运营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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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范围。

上述法律暂时调整实施适用于海南自贸试验

区 （海南岛全岛）。

（三）试行期限。

中发 〔２０１８〕１２号文件提出，到２０２５年，

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鉴于海南承担着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使命，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期

限应当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立法进程相衔接。

因此，草案明确，上述调整在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

日前试行。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必须建

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有效防控风险，国务

院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

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

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

有关法律规定。

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对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

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４月２７日上午对国务院

提请审议的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通过网络视频参加

会议的一些京外委员提出了书面审议意见。普遍

认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土地管理法等三部法律的有

关规定，是必要的，决定草案基本可行，建议进

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

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于４月２７日下午召开会议，逐条

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决定草案

进行了审议。司法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

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有的常委委员提出，决定草案中 “调整

实施”的表述与立法法第十三条中 “暂时调整或

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表述不一致，近年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授权决定基本采用 “调

整适用”的表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将决定草案中的 “调整实施”修改为 “调整适

用”。

二、有的常委委员提出，进一步明确有关法

律规定暂时调整适用与 “试行”的关系，明确本

决定的施行时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与司法部

共同研究，建议将 “上述调整在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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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日前试行”修改为 “暂时调整适用的期限至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同时，建议本决定自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授权决定作

出后，为了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法律规定

暂时调整适用情况的监督，建议在决定草案中增

加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的内容。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经与司法部共同研究，建议采纳这一

意见，在决定草案中增加 “并就暂时调整适用有

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作出中期报告”。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

对决定草案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 （草案建议表决稿），建议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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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 议 召 开 时 间 的 决 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迟召开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决定。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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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批准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

（中 文 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 （以下单称 “一方”，合称 “双方”），在相互

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刑

事领域的合作，使被判刑人得以在其国籍国服

刑，以有利于被判刑人重返社会，议定下列各

条：

第一条　定　　义

一、在本条约中：

（一）“移交方”系指可能或者已经将被判刑

人移管出其境内的一方；

（二）“接收方”系指可能或者已经将被判刑

人接收到其境内服刑的一方；

（三）“被判刑人”或者 “囚犯”系指在移交

方被法院判处监禁刑罚的人；

（四）“刑罚”系指移交方的法院对刑事犯罪

所作判决中的监禁刑；

（五）“判决”系指移交方法院作出的最终决

定或者命令；

（六）“国民”系指接收方公民。

二、视情形需要， “请求方”、 “被请求方”

与 “移交方”、“接收方”在本条约中交替使用。

第二条　一 般 原 则

根据本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一方可以向另

一方移管被判刑人，以便执行移交方法院对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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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判处的刑罚。

第三条　中 央 机 关

一、为适用本条约的目的，双方应当通过各

自指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或者在必要情况

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中央机关，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方面系指司法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方面系指内政部。

三、一方如果变更其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

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

第四条　移 管 的 条 件

如符合下列条件，可移管被判刑人：

（一）被判刑人是接收方的国民；

（二）对被判刑人判处刑罚所针对的行为按

照接收方的法律也构成犯罪；

（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四）在接到移管请求时，被判刑人剩余刑

期六个月以上；

（五）被判刑人书面同意移管，或者任何一

方鉴于该人的年龄、身体或者精神状况认为有必

要时，经被判刑人的合法代理人书面同意移管；

以及

（六）双方均同意移管。

第五条　移 管 的 决 定

任何一方均可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另一方提出

的移管请求。

第六条　请 求 与 答 复

一、被判刑人可依据本条约向任何一方提出

移管申请。收到被判刑人移管申请的一方应当尽

快将该申请告知另一方。

二、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移管请求。被请求方应

当将其是否同意移管请求的决定尽快通知请求方。

三、移管的请求与答复均应当采取书面形

式，并通过中央机关传递。

第七条　所 需 文 件

一、如有移管请求，除非被请求方已表示不

同意移管，移交方应当向接收方提供下列文件或

者说明：

（一）经证明无误的判决书副本，包括判决所

依据的法律条文；

（二）关于刑罚的种类、刑期和起算日期的

说明；

（三）关于被判刑人的服刑表现、已服刑期

和剩余刑期的说明，以及审判前羁押期间、减刑

和其他有关刑罚执行事项的说明；

（四）关于本条约第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所提

及的同意移管的书面声明；以及

（五）关于被判刑人身体及精神健康状况的

说明。

二、接收方应当向移交方提供下列文件或说

明：

（一）证明被判刑人是接收方国民的文件或

者说明；

（二）对被判刑人判处刑罚所针对的行为，

根据接收方法律也构成犯罪的有关条文；以及

（三）接收方根据本国法律执行刑罚的程序

的信息。

第八条　通知被判刑人

一、双方应当在各自境内通知本条约适用的

被判刑人，其可以根据本条约的规定被移管。

二、双方应当将移交方或者接收方根据本条

约第五条和第六条就移管请求所采取的措施或者

所作出的决定，书面通知在其境内的有关被判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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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被判刑人同意及其核实

一、移交方应当确保被判刑人或者其合法代

理人在完全知晓移管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自愿表

示同意移管，并由其在同意移管的声明中对此予

以确认。

二、如接收方请求，移交方应当提供机会，

使接收方通过指定的官员核实被判刑人已按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条件表示同意。

第十条　移交被判刑人

双方如果就移管达成一致，应当尽快通过中

央机关协商确定移交被判刑人的时间、地点和方

式。

第十一条　继续执行刑罚

一、在接收被判刑人后，接收方应当按照刑

罚的性质和期限确保余刑的继续执行。

二、如果移交方所判处刑罚的性质或者期限

不符合接收方的法律，接收方可以将该刑罚调整

为本国法律对同类犯罪规定的相应刑罚。调整刑

罚时：

（一）接收方应当受移交方判决中关于事实

认定的约束；

（二）接收方不得将剥夺自由刑调整为财产

刑；

（三）调整后的刑罚应当尽可能与移交方所

判处的刑罚相一致；

（四）调整后的刑罚在性质上或者刑期上不

得加重移交方所判处的刑罚，也不得超过接收方

国内法律对同类犯罪所适用的最高刑期；以及

（五）应当扣除被判刑人在移交方境内已服

刑的期间，包括审判前羁押期间。

三、移管后，继续执行刑罚适用接收方国内

法律和程序，包括对被判刑人减刑、假释或者采

取其他刑罚执行中的有关措施。

第十二条　管辖权的保留

一、移交方应当保留对其法院所作定罪和量

刑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管辖权。

二、接收方在被告知移交方根据本条作出的

任何导致变更或者撤销其法院对被判刑人的定罪

和量刑的决定后，应当立即变更或者终止刑罚的

执行。

第十三条　赦　　免

任何一方均可以根据本国法律对已被移管的

被判刑人给予赦免，并应当及时将赦免决定通过

中央机关通知另一方。

第十四条　通报执行信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接收方应当向移交方提

供有关执行刑罚的信息：

（一）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二）被判刑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前逃脱或者

死亡；或者

（三）移交方要求提供特别说明。

第十五条　过　　境

一、任何一方如果为履行与第三国达成的移

管被判刑人协议需要从另一方领土过境，应当向

该另一方提出过境请求。

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使用航空运输且未计

划在另一方领土降落的情形。

三、被请求方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

应当同意请求方提出的过境请求。

第十六条　联 系 语 言

为本条约之目的，双方应当使用各自的官方

语言进行联系，并附有另一方官方语言或者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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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文。

第十七条　免 除 认 证

为本条约之目的，由双方主管机关制作并通

过中央机关传递的文件，经一方主管机关签名和

盖章，即可以在另一方境内使用，无须认证。

第十八条　费　　用

一、接收方应当承担以下费用：

（一）移管被判刑人的费用，但完全在移交

方境内发生的费用除外；以及

（二）移管后继续执行刑罚的费用。

二、接收方可以向被判刑人追偿全部或者部

分费用。

第十九条　争 议 的 解 决

与本条约的解释、适用相关的或者由此产生

的争议，如果双方中央机关无法协商解决，应当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二十条　修　　订

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可以随时对本条约予以

修订。该修订内容应当通过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的方式生效。

第二十一条　条约的生效、

效 力 和 终 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当互换。本

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３０天生效。

二、本条约非经终止一直有效。任何一方可

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于

１８０天后终止本条约的意愿。

三、本条约适用于生效后提出的任何移管请

求，即使请求涉及的刑罚是在本条约生效前作出

的。

四、被判刑人在条约终止之前被移管的，其

刑罚执行应当继续适用本条约的规定。

下列签署人经双方适当授权，在本条约上签

字，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一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签

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

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　　表

傅　政　华

（签　字）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代　　表

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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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黄润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安

排，受国务院委托，现就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如下，请审

议。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也是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党中央、国务院就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会议时发表

重要讲话，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

拓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李克强总理多次强

调，要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加强污

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改革完

善相关制度，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水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作为２０１９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栗战书

委员长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并带队进行现场检

查。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立法和监督工作，

有力促进相关法律制度有效实施，对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挥重要

指导和推动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协

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

键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２０１９年度生态环境状况

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成果基本巩固，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海洋

环境状况稳中向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

控，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有效

保障，环境风险态势保持稳定。

（一）环境空气状况。全国３３７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中，有１５７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

４６．６％；全国优良天数比率８２％，重度及以上

污染天数比率１．７％；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年均

浓度３６微克／立方米，超标２．９％；可吸入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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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ＰＭ１０）、二 氧 化 硫 （ＳＯ２）、二 氧 化 氮

（ＮＯ２）、臭氧 （Ｏ３）、一氧化碳 （ＣＯ）年均值

达标。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基本巩固，重污染天

气影响减轻。全国３３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ＳＯ２

浓度同比下降 １５．４％，ＰＭ１０ 浓度同比下降

１．６％，ＮＯ２、ＣＯ浓度同比持平。ＰＭ２．５未达标

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浓度４０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２．４％，较２０１５年累计下降２３．１％。与前

几年同等气象条件相比，重污染天气过程的峰值

浓度、污染强度、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均明显降

低。

二是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稳步改善，秋冬季时

段有所波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

汾渭平原ＳＯ２、ＰＭ１０浓度均同比下降，ＰＭ２．５浓

度同 比 分 别 下 降 １．７％、下 降 ２．４％、上 升

１．９％，其 中，北 京 市 ＰＭ２．５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１２．５％。秋冬季大气污染仍然较重，特别是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主要受污染物排放和不利气象

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ＰＭ２．５

浓度同比分别上升２４．１％、２６．６％，导致全年

改善压力加大。

三是臭氧问题进一步显现，空气质量改善难

度加大。全国３３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ＳＯ２ 和ＣＯ

浓度全部达标，但２０１９年夏秋季全国 Ｏ３ 浓度

大幅升高，带动全年 Ｏ３ 浓度同比上升６．５％。

部分地区Ｏ３ 已成为影响优良天数比率的主要因

素，对推进ＰＭ２．５和Ｏ３ 协同控制提出更高要求，

继续大幅改善空气质量的难度明显加大。

（二）水环境状况。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

质断面比例 ７４．９％，劣 Ⅴ 类水质断面比例

３．４％。其中，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

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河、西南诸

河和浙闽片河流 （以下统称重点流域）Ⅰ—Ⅲ类

水质断面比例７９．１％，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

３％。开展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９０２个在用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 （点位）中，有

８３０个全年均达标，占９２％。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全国地

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上升３．９个百分

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下降３．３个百分

点。“三磷”（磷矿、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库）综

合整治对水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明显，长江经济带

以总磷为主要污染指标的超标断面数量同比减少

２８个。

二是重点流域和湖库水质稳中向好。重点流

域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上升４．８个百分

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下降３．９个百分

点。长江流域和浙闽片河流水质由良好改善为

优，辽河和海河水质由中度污染改善为轻度污

染。开展监测的１１０个重点湖库中，Ⅰ—Ⅲ类水

质湖库个数占６９．１％，同比上升２．４个百分点；

劣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７．３％，同比下降０．８个

百分点。

三是水生态环境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依然突出。水生态破坏以及河湖断流干涸现象比

较普遍，大量河湖缺乏应有的水生植被和生态缓

冲带。部分次级河流、支流、城市内河水污染仍

然较重，黑臭水体还未完全消除。重点湖泊水华

问题虽经多年治理仍居高不下。

（三）海洋环境状况。我国管辖海域海水水

质维持较好水平，夏季符合一类标准的海域面积

占９７％，同比上升０．７个百分点。全国近岸海

域水质总体稳中向好，优良 （一、二类）水质面

积比例７６．６％，同比上升５．３个百分点；劣四

类水质面积比例１１．７％，同比下降１．８个百分

点。其中，渤海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同比

上升１２．５个百分点，劣四类水质面积比例同比

下降３．７个百分点。辽东湾、渤海湾、长江口、

杭州湾、珠江口等近岸海域污染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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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环境状况。全国土壤环境风险管

控进一步强化，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但部分

重有色金属矿区周边耕地土壤重金属问题仍然突

出，超筛选值农用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任务

较重。建设用地人居环境安全联合监管机制逐步

形成，但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风险依然存

在。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两个９０％的目标仍然面临挑战。

（五）生态系统状况。全国生态状况总体呈

改善趋势，生态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全国森林

覆盖率达２２．９６％。２０１９年完成的全国生态状况

评价显示，生态环境状况优良县域共２２９０个，

同比增加７２９个。我国生态环境依然脆弱，局部

生态空间冲突、生态质量退化风险等问题还较为

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

遏制。

（六）核与辐射安全状况。全国核安全态势

总体平稳。核电机组性能指标总体处于良好水

平，未发生国际核与放射事件分级表２级及以上

事件事故。放射源辐射事故发生率稳定在万分之

一以下。全国辐射环境质量和重点设施周围辐射

环境水平总体良好，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控制

限值。

（七）环境风险状况。全国环境风险态势保

持稳定。全年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２６３起，

同比下降８％，均得到及时妥善处置。江苏响水

“３·２１”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积极协调各

方科学开展应急处置，有效维护了周边生态环境

安全。涉危 （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涉重

（重金属）风险源的布局性、结构性生态环境风

险防控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

任务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例７４．９％，好于年度目标３．６个百分点；劣Ⅴ

类水质断面比例３．４％，好于年度目标２．６个百

分点；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８２％；ＰＭ２．５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浓度同

比下降２．４％，好于年度目标０．４个百分点；二

氧化 硫、氮 氧 化物 排放 量同 比 下 降 ４．４％、

３．５％，均超过下降３％的年度目标；化学需氧

量、氨氮排放量同比下降３．２％、３．３％，均超

过下降２％的年度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４．１％，好于年度目标０．５个百分

点。“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上述９项约束性指标，

其中有７项已提前完成２０２０年目标任务，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已接近完

成，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预计

２０２０年能够如期完成。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和督察执法。积极

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推动长江保护法立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修订，研究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森林法。发布报

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加快制定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研究制修订生态环境监测、消耗臭氧层物

质管理、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等领域法

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对６个省 （市）

和２家中央企业开展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例行督察，共受理转办群众举报问题约

１．８９万件，已经办结或基本办结１．６万件。聚

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打好长

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和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点工

作，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继续制作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并督促问题整改。严

肃查处多起环保 “一刀切”行为。开展蓝天保卫

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向地方交办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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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６．５万个。

严格依法依规监管，进一步规范自由裁量

权，全面建立 “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全国实

施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１６．２９万件，罚款金额

１１９．１８亿元。组织开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

“昆仑４号”专项行动，共破获案件１６９８３起。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印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

谈会纪要，加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协同推

进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联合挂牌督办、现场督导

大案要案。各级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民事

和行政案件２６．８万件。

（二）全面推进蓝天保卫战。持续实施重点

区域秋冬季攻坚行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

市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全覆盖，完

成散煤治理７００余万户。２０１９年全国煤炭消费

比重降低至５７．７％，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２３．４％。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约占总装机容

量的８６％，约７．８亿吨粗钢产能开展超低排放

改造。推进工业炉窑治理和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加强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

开展新车环保达标联合监督检查。健全在用车联

合监管机制，共查处超标排放车辆违法上路

４２．７万起。２０１９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７．２％，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

１４．２％。稳步实施成品油质量升级，严厉打击非

法黑加油站点和劣质油品。加强施工工地和道路

扬尘管控。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对重点行业按

企业环保绩效水平实施差异化管控措施。推动全

国碳市场制度体系、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深入

推进各类低碳试点示范。

（三）着力推进碧水保卫战。继续开展饮用

水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８９９个县级水

源地３６２６个问题整治完成３６２４个。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建成区２８９９个黑臭水体累计消除２５１３

个，消除比例达到８６．７％。全面完成长江入河、

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其中，长江入河排污口

６０２９２个、渤海入海排污口１８８８６个。长江流

域、渤海入海河流劣 Ｖ 类国控断面分别由１２

个、１０个降至３个、２个。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攻坚战，实施农业绿色发展行动，依法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完成２．５万个建

制村环境综合整治。

（四）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完成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３０个省份初步建立污染地块部门联动监管

机制，２９个省份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名录。推进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和轻中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坚定不移禁止洋

垃圾入境，开展打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全国

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同比减少４０．４％。深入推

进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推进地级及以上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积极推动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和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组织开展长江经

济带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发现

重点问题１２５４个，完成整改１１６３个。深化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专项整治行动，４０５家企业从２０２０

年开始公开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长江经济带

１１０５个尾矿库制定实施污染防治方案。

（五）大力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推动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和勘界定标。组织开展

“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累

计发现３４２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重点问题

５７４０个，已完成整改３９８６个。稳步推进２５个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建设。积极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国沙化土地治理任

务完成面积３３９０万亩、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５．４

万平方公里。扎实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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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命名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六）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出台进一步深

化生态环境监管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强化重大国家战略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 “放管服”改革。动态调

整国家、地方、利用外资重大项目 “三本台账”，

对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启用国家生态环境

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修订发布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９年本），印发绿色产业指导

目录 （２０１９年版）。推动７１８家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实施搬迁改造。组织开展国家节水行动、绿

色生活创建行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大力发展

绿色金融，积极推进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设立。启

动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推进园区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

（七）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高效运转国

家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建立省级核安全工

作机制。大力推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规范化建

设。首次发布 《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４７台

运行核电机组安全状况良好，１５台在建机组质

量受控，１９座民用研究堆 （临界装置）安全运

行。加强放射源安全监管，规范放射性物品运输

管理工作。推进历史遗留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和

核设施退役治理。

（八）落实生态环境改革举措。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制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加快建立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

８个试点省 （市）２４个重点行业开展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清理整顿试点。启动生态综合补偿试

点。强化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全面开展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完成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相关试点工作。

（九）强化生态环境支撑保障。开展 “十三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期评估。基本完成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中央财政安排５３２亿元环保

专项资金，支持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和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生态环境领域技术创新

供给，深入实施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

目，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推进

大气污染、场地土壤污染、生态修复与保护等相

关重点专项研究。制修订９６项国家生态环境标

准。完成 “十四五”国家环境空气、地表水、海

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调整。强化重点区域环

境气象预报评估能力。全国 “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

平台接到举报５３．１万件，基本做到按期办结。

举办２０１９年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习近平

主席致贺信。启动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

同时，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不断强化

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等相关环境监管和

服务措施，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应急监测，建

立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实施

差异化管控，精准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支持服务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

三、研究处理水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有关要求，生态环境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部门和单位，以及相关省 （区、市）人民

政府，就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

进行了认真研究，对照法律条款和责任要求，提

出了加强和改进水污染防治工作相关措施，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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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有时限要求的整改任务落实。

（一）关于落实水污染防治法律责任。

一是强化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落实水污

染防治法第６条要求，制定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考核规定，建立分析预警、调度通报、

督导督察相结合的流域环境管理综合督导机制，

推动各地落实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按照第

１６条规定，经国务院同意，印发实施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规划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

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等行动计划或方案，分流域、领域明确水

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二是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按照水污染防

治法第５条要求，督导各地设立省、市、县、乡

四级河长湖长３０多万名，村级河长湖长９０多万

名，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责任体

系初步形成。出台推动河长制从 “有名”到 “有

实”的实施意见，开展全国河湖 “清四乱”专项

行动，共清理整治突出问题１３．７万个。制定促

进河长湖长履职尽责的指导意见，严肃查处涉河

湖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督促落实考核问责制度。

三是严格水污染防治执法监管。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把地方落实水污染防治法情况作为重

点督察内容，组织对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

开展专项督察；定期通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和环

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紧盯长江、黄河等

重点流域持续开展专项行动，打击严重危害水生

态环境的犯罪行为；组织对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报告涉及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进行研判，跟踪

督办有关案件办理情况，推动落实水污染防治法

关于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有关规定。

（二）关于强化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治理。

一是全力保障饮用水安全。落实水污染防治

法第五章要求，组织开展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安全保障达标建设。９０％以上的地级市已建设

（含建成和在建）应急备用水源或具备７天以上

应急供水能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深入推进农村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持续开

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整治任务已总体完成。落实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推进供水企业

水质检测及信息公开。督促地方依法公开用户水

龙头出水水质信息。

二是狠抓工业水污染防治。推进涉水重污染

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实施水污染防治重点

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推广工业节水工艺

技术装备。推动制革、电镀、印染等高排放企业

集中入园管理。严格监管园区企业污水排放，工

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成比例比２０１５年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前提高４０多个百分

点。长江经济带９５％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建

成污水处理设施，建成５．５６万公里污水收集管

网。

三是强化城镇水污染防治。持续开展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推进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印发实施 “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

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三年行动方案，积极推进老旧管网更新、破损

管网修复和雨污混接改造，稳步提升污水、污泥

处理处置能力，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

处理处置率超过９０％。

四是推进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出台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相关指导意

见，制定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

南。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全国

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实现负增长，三大粮食作物

化肥利用率达到３９．２％；预计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７５％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配套率达到８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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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加强船舶水污染防治。修订完善港口和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加快

推进相关设施建设。建立完善船舶水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联合监管机制，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

船舶水污染物行为。研究制定４００总吨以下船舶

水污染防治办法，分别确定新建和现有船舶水污

染防治要求。印发实施 《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

污染突出问题整治方案》，明确４００总吨以下船

舶生活污水处置方式。

六是推动地下水污染防治。出台地下水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开展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

估，启动地下水污染防治试点项目。继续推进加

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落实华北地区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推动２１个省份实施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

（三）关于依法构建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一是完善水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生态环境领

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已经有关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分类管理名录，加快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全覆盖，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分行业发布５４项排

污许可技术规范，累计发放１５．７万余张排污许

可证。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２７条要求，研究制

定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

意见，提出４１条河湖重要断面生态流量保障目

标。

二是加强水污染防治政策协同。制定财政支

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加大中央财政水污染防

治资金投入。总结推广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的 “新安江模式”。中央财政累计安排１６５亿

元，实施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政

策，推动长江流域上下游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出台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

制的意见，健全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政策。

三是提高水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强化水生态

环境统一监管，组建７个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及其监测科研中心。健全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长三角等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经

国务院同意，印发 《关于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

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见》。建立

全国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提高生态环境监管

信息化水平。

（四）关于依法强化水污染防治科技支撑。

一是完善水污染防治标准体系。积极推进海

水水质等标准修订前期工作。加快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修订，近期将公开征求意见。发布国家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编制流域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推进水与海洋生态环

境监测标准体系整合。扎实推进有关工业行业和

地方城镇污水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

二是加强水污染防治统计监测。落实水污染

防治法第２２—２６、７２条要求，深化国控地表水

监测断面采测分离例行监测，持续实施重点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开展长江经济带入河排污口监测

试点。完善城镇污水处理统计体系，研究提出反

映实际效能的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统计

指标，并部署开展试统计工作。

三是强化水污染防治科技支撑。按照水污染

防治法第７条规定，深入实施 “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推动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

技术体系和水环境管理技术体系。继续实施 “水

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

项。发布水污染防治领域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

等指导目录。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

用，加强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转化服务。

（五）关于依法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

合力。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将水污染防治法作为重

—４５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要内容纳入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和环境法

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列入 “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清单。加强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标准

培训，大力推行说理式执法、以案释法，增强企

业依法防治水污染的意识。推进污水处理等环保

设施向公众开放，发布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

（试行）》，引导公众选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组织主流媒体对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进行采访报

道，曝光突出水环境问题和典型案例，完善公众

监督、举报反馈机制。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根本好转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是有些地方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出现

弱化，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劲头发生松动，治

理污染的动力可能有所减弱，放松环境监管的风

险有所增加。二是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尚未

形成，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

源结构、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尚未根本改

变，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步伐需要加快。三是

生态环境治理仍然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区域

性、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环境污染的源头

防控需要加强。生态环境风险依然较高，突发环

境事件时有发生。四是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

然处于高位，生态环境质量特别是大气环境质量

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较大，少数地区水环境质量

改善程度不高，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仍

有较大压力。五是受疫情影响，一些调整改造、

转型升级和污染防治等工程任务有所滞后，企业

用于治理项目投入、治污设施运行等资金保障难

度加大。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

导向，聚焦解决突出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环境安全。

六是一些企业和相关部门法治意识不够强，依法

治理环境污染、依法保护生态环境自觉性不够，

相关的法律宣传普及不到位，有些地方存在不知

法、不守法、不依法的问题，许多法律条款没有

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取得的成效，明确要

求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作出新贡献。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２０２０年生态环境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确保

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环境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其中，“十三五”规划

明确的生态环境领域约束性指标，就是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核心阶段性目标，必须要确保完成，并

且还要做到环境质量只能持续改善，不能倒退变

差。同时，对于近岸海域水质、自然生态保护、

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

理、核与辐射安全等其他指标，也必须力保如期

实现目标。

为确保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

工作：

（一）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

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保护的引导、优化和促进作用，积极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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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推进重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支撑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继续推动

“放管服”改革，落实深化生态环境监管服务、

支持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各项举措，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抓紧出台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举

措，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推动流

通业绿色发展。推动建立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推动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发展节

能环保产业。

（二）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精准发力、

科学施治、依法推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污染防

治攻坚战各项任务。

制定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２０２０年攻坚行动

工作方案。提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注重做好ＰＭ２．５和 Ｏ３ 协同防治、秋冬

季和春夏季、重点区域和城市群地区等 “三个统

筹”，着重抓好清洁取暖散煤替代、钢铁等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货物运输 “公转铁”、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等重点任务，加大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Ｏ３ 污染控制力度，突出抓好石化、化

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持续削减工业源和移动源氮氧化物排

放。继续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差异化减排措施，

推动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等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设，全面完成 《“十三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目标任务。

深入实施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进一步

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巩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

治成效。深化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船舶

等重点领域水污染防治。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达到９０％以上。加强长江入河、渤海入海排污

口溯源整治，基本消除长江流域和渤海主要入海

河流劣Ｖ类国控断面。启动黄河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完成 “十三

五”建制村环境整治目标任务。创新水污染防治

政策和监管方式，不断提升水污染防治精细化水

平。

全面实施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完成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和安全利用工作，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９０％左右。强化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到９０％以上。深化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年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积极推动生活垃

圾分类和塑料污染防治，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

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短板。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继续推进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优化和勘界定标。开展全国生态状况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变化遥感调查评估。持续开展

“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深入推进国土空

间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

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全力推动 《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圆满成功。扎实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

建。

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环保工作。做到全国所有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

管和服务１００％全覆盖，医疗废物、废水及时有

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１００％全落实。落实环评

审批正面清单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积极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

（三）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和督察执法。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污的理念，严格落实法律

责任，依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增强全社

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意识。

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进生物安全、

长江保护、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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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法律制修订。加快排污许可、生态环境监

测、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等领域行政

法规制修订，完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

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生态环境领域

监督工作，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贯彻实施力

度。全面落实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

见要求，提升水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

继续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和专项督察。持续开展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

监督定点帮扶。推进引导企业环境守法，推动落

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

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主观恶意的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强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加强环境资源法庭建设。

（四）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推动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编制，研究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目标指

标、重点任务措施、重大政策与工程。完成省以

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基本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深入推进国家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持

续提升核安全治理能力。进一步深化核电厂、研

究堆与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监管。建成高风险移

动放射源在线监控。推动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安保

水平提升。

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

盖。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落实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引导。妥善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加强国际交流和履约能力建设。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大力

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强立法、实施监

督和执法检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监督支持下，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好转，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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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 革 情 况 的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进展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党中央推出的一

项重要改革，对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完善农村治

理、保障农民权益、探索形成农村集体经济新的

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着力推

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李

克强总理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等工作，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权利。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农村改革 “扩面、提

速、集成”的总体要求，把握正确改革方向，抓

牢关键环节，强化责任落实，推动改革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

（一）不断强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措施。

加强顶层设计。２０１４年，经党中央、国务院审

议通过，出台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在２９个县

（市、区）先行开展试点工作。２０１６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推进改

革作出总体安排。广泛动员部署。召开全国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和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推进会议，对相关工作作出具体部

署。各省 （区、市）通过召开改革专题会、电视

电话会、现场观摩会等形式部署推进改革工作。

强化组织保障。经国务院同意，建立全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中央财政累

计安排清产核资专项转移支付６亿元。各地成立

由省领导牵头负责的改革领导机构或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安排改革专项经

费５７．４５亿元。开展监督检查。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督查列入中央有关督查检查考核计划，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联合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先后赴２８个省份开展实地督查，采取随机

抽查等方式走访８７个县 （市、区）、１６５个村，

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营造改革氛围。２０１７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共举行两次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新闻发布会，开展２５期专题轮训，确定

２０个县 （市、区）为全国改革经验交流典型单

位。各地采取进村入户宣讲、给农民一封信、播

放宣传片等方式使改革政策家喻户晓，借助电

视、报纸、手机 ＡＰＰ、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加

—８５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大改革政策宣传力度。

（二）全面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按期完

成清产核资。按照 《意见》关于２０１９年底基本

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要求，农业农村部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清产核资政策文件、操作

办法和报表体系，指导各地按照清查核实、公示

确认、建立台账、审核备案、汇总上报、纳入平

台 “六大步骤”清查核实各类资产。目前，全国

２９９．２万个拥有农村集体经营性、非经营性和资

源性资产的清产核资单位完成数据上报，清产核

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共清查核实账面资产总额

６．５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３．１万亿元、非经

营性资产３．４万亿元；集体资源性资产总面积

６５．５亿亩。加快建设监管平台。上线运行农村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管理系统，全国１．２亿张各类

资产报表实现在线填报、审核及汇总。鼓励各地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集体资产管理

工作信息化水平。目前，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

管理平台已经列入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正在开展设计和建设。地

方法规相继出台。顺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要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研究出台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加强集

体资产监督管理提供了法治保障。

（三）由点及面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

改革。压茬推进改革试点。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共组织开展四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单位包括１５

个省份、８９个地市、４４２个县 （市、区），其他

省份还自主选择了部分县村开展省级试点，各级

试点单位已覆盖全国８０％左右的县 （市、区）。

确认集体成员身份。各地以县或地市为单位制定

符合实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导意

见，明确政策底线，规范工作程序，并在成员身

份确认中注重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目前，全国已

有超过３６万个村完成改革，共确认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６亿多人。合理开展折股量化。各地在清

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的基础上，将农村集体经

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

员。有的地方还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把财政

投入到村集体形成的资产确权到农民集体，并量

化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别是贫困人口持有的

股份。规范资产股权管理。对于经营性资产折股

量化到成员形成的股权，多数地方实行不随人口

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一些地方探索实行 “量

化到人、确权到户、户内共享、长久不变”的股

权静态管理模式。积极深化试点内容。有的地方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探索明晰村民自治组织与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关系，实行村民委员会事

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有的地方探索集体资产

股份有偿退出的条件和程序，自主开展集体资产

股份抵 （质）押贷款试点，为深化改革积累了经

验。

（四）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开展扶持集体经济发展试点。２０１６年以来，中

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共支持２８个省份

和４个计划单列市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

点。２０１８年，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印发通知，计划到２０２２年在全国范围内扶持

１０万个左右的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支持贫困

地区薄弱村发展提升。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有关

要求，农业农村部研究制定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薄

弱村发展提升计划，指导各地以发展特色产业、

盘活土地资源等为抓手，探索薄弱村发展集体经

济的有效路径。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浙江省在全省

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到

２０１９年底已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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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经营性收入低于５万元的薄弱村。探索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有的地方利用未承包到户的

集体 “四荒”地、果园、养殖水面等资源，集中

开发或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发展现代农业项

目；采取租赁、入股等形式，将农户承包林地吸

纳进村集体股份合作林场，大力发展用材林、经

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产业；在符合规划

前提下，探索利用闲置的各类房产设施、集体建

设用地等，以自主开发、合资合作等方式发展相

应产业；整合利用集体积累资金、政府帮扶资金

等，通过入股或参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村与

村合作、村企联手共建、扶贫开发等形式发展集

体经济；在城镇规划区、经济开发区等优势区

位，跨区域抱团建设仓储设施、商铺门面、标准

厂房等 “飞地”项目，实现集体经济可持续发

展。

（五）逐步完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配套法律

政策。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２０１７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民法总则，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列为一类特别法人，明确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２０１８年，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方面的立法列为第三类项目。建立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赋码制度。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登记办法，规范登记事项，统一证书式样，明确

由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发放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书，并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首次有了统一的 “身份证”，目前全

国已有超过２７万个集体经济组织领到登记证书，

并可凭此证到有关部门办理公章刻制和银行开户

等手续，以便开展经营管理活动。明确集体经济

组织税费优惠政策。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等部门

细化落实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免征有关契

税、印花税的优惠政策，并明确农村集体产权确

权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制定集体经济组织金融支

持政策。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出

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加大对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集体资产清晰、现金流稳定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金融支持力度。

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从督查调研和基层反映情况看，当前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各地改革不平衡不充分。一些地方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行动

迟缓，存在 “上热下不热”现象。部分地方对非

经营性资产运营管护、资源性资产开发利用等，

主动探索和谋划不多，改革广度和深度不够。有

的地方没有及时总结推广试点地区的经验做法，

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有些地方入户调查摸底、集体开会

表决等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二）部分地方改革工作不规范。少数地方

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没有充分尊重

历史、合理兼顾现实，将户籍仍在本村的外嫁女

排除在外，造成 “两头空”现象。有些地方对股

权设置的要求与中央文件精神明显不符。有的村

民小组集体资产较多，但村、组集体土地和经营

性资产未能分账管理，组级资产存在被平调的隐

患。

（三）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一些地

方农村集体资产台账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不规

范，民主程序履行不到位，集体资产存在一定流

失风险。有的地方集体经营性资产运营管理能力

不强，非经营性资产管护主体责任不明，未承包

到户的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经营效益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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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试点地区反

映，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经济发展

的政策措施力度还不够。改革后成立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需要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

影响了农民集体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五）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国家层面还缺

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法律，仅有少数省份

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或地

方政府规章，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依

法开展、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的依法保

障、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等造成影

响。

（六）与农村相关改革衔接还不够。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改

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相关

领域改革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但有些地方在试点

内容衔接、试点组织实施等方面统筹协调不够，

导致改革的整体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三、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思路和举措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农

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抓手。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

归属、维护农民集体成员权利为目的，以推进经

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为重点，探索集体经济

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确保集体经济发展成

果惠及本集体所有成员，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

供重要支撑和保障。重点抓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按期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组织已有的１５个整省试点省份做好检查验收，

部署１３个非整省试点省份全面推开改革试点

（北京、上海、浙江３省市已完成改革任务），在

２０２０年实现改革试点省级全覆盖，力争改革覆

盖面扩大到所有涉农县。指导各地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做好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规范有

序开展成员身份确认、资产折股量化、办理登记

赋码等工作，预防并妥善解决外嫁女 “两头空”

等问题，确保到２０２１年底按期基本完成改革任

务。支持地方结合实际开展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

出、抵押担保等方面探索，完善集体资产股份权

能，激发农村资源发展活力。

（二）加大改革政策宣传贯彻力度。推介一

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先进典型，宣传各地经

验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训，解读中央

有关政策精神，提高基层干部的执行力。组织开

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督查，督促各地把改革

工作做实做深做好，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

成。

（三）提升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效能。进

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加快全国农村集

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为盘活利用集体资

产夯实基础。开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试点示范，

到２０２２年完成１０万个左右村的扶持任务。推

动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提升，扶持村集

体林场发展，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经验。加强基层专业队伍建设，为管好

用好集体资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供人才支

撑。

（四）健全完善改革支持政策体系。用好用

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关优惠和扶持政策。

落实并完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税收政

策，探索创新金融机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融

资担保政策，逐步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支

—１６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出，统筹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用地，

不断完善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经济

发展的政策措施。

（五）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围

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法人属性、功

能作用、内部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理论研究，指导有条件的地

方先行开展相关立法探索。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示范章程，尽快修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计制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有序运行提供

制度保障。

（六）加强与农村相关改革的有效协同。以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统筹推

进农村各项改革。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

年试点，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推动完

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配套制度，加大

金融服务农村改革力度，集成推广农村改革试验

试点成果，促进改革试点有机衔接，切实增强农

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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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

工作有关情况和工作计划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依法防控疫情、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落

实。现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有

关情况和工作计划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认识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

人民健康、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

署，提出健康中国重大决策，出台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健康中

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临一线，高度重视

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切实推进依法防控、科

学防控、联防联控，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明确提出要完善疫情防控

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

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

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

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还

对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对坚决

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

共卫生风险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针对这次

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

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

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全局和战略

高度，深刻阐明了依法防控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为我们科学精准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做好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体系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要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

个维护”，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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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

高度，深刻认识、准确理解、坚决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立法工作全过程各

方面，大力推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

工作。

二、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做好疫

情防控相关立法修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人大法定职责出发及时作

出有关决定，统筹做好立法工作。栗战书委员长

多次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研究部

署落实。栗战书委员长２月２４日在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提出

具体、明确要求，３月２６日在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专门部署安

排，还就疫情防控、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作出

８０余次重要批示。王晨副委员长多次主持会议，

专题研究，推动贯彻落实。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部署，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认真履职尽责，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积极做好立法和各项工作。

一是审议通过两个 “决定”。２月２４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同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和工作需要，作出关于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的决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做

好统一审议工作，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积极发

挥职能作用，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研究起

草、审议通过、宣传解读等工作中，充分发挥参

谋助手和服务保障作用。为保证有关决定的贯彻

落实，推动抓紧制定公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

录；同时研究提出对有关决定中 “加重处罚”和

“参照适用”的意见，作出法律询问答复。

二是加快法律案审议准备工作。结合准备本

次常委会会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法律

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做好审议修改工

作，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修改生物安全法草案、民法典草案、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等，根据依法防控疫

情、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需要，有针对

性地提出完善方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加快研究完善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

三是认真开展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全国人大

代表积极履职，提出许多相关立法修法建议。法

制工作委员会认真研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

建议，征求听取中央有关部门、收集整理专家学

者和媒体智库等方面提出的有关立法修法意见建

议，形成系列研究材料，印发 《法制工作简报》

参阅件７０多期；及时向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办公室提出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相关法律的

研究意见。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认

真做好传染病防治法评估修改工作，同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做好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的 “健全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重点课题研究工作。

四是加强工作沟通联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

会、常委会工作机构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沟通

协调，成立立法修法工作专班，做好法律研究评

估修改工作。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的联系和指

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及时制定有

关依法防控疫情、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修改相

关法规，地方立法工作计划对加快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法规作出安排。

五是主动宣传解读有关法律问题。发挥法制

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工作机制作用，对疫情防控有

关法律问题进行解读，推动疫情防控和相关工作

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疫情发生以来，７次

“发声”，从法律角度及时回应疫情防控、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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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大会议、复工复产等各界关心关注的问

题，各主流媒体和网站普遍刊发刊载，产生了广

泛积极的影响。

三、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必

须把握的重要原则和要求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公共

卫生法律保障框架，共计涉及３０余部法律，其

中有四、五部骨干法律，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动物

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还有１０余部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专门法律，如药品管理法、疫

苗管理法、职业病防治法、献血法、渔业法、食

品安全法等；此外，在有关法律中涉及诸多的公

共卫生法律条款。本届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疫苗管理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修

订药品管理法，审议生物安全法草案，相关法律

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些法律在防治传染病等、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

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实施情况开展

执法检查，指出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这次疫

情暴露出立法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法律上仍有空

白、弱项、短板，缺乏全覆盖和硬约束、硬条

款，有些法律规定相互衔接不够，甚至出现矛

盾，确有系统进行修订、完善的必要。需要制定

一个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统筹安排、指导推

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

制定实施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自觉用科学理论统领立法

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着眼于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

系，体现以下原则和要求：

一是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公共卫生领域法律与每一个人的

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

群众普遍关注。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提

出了许多相关立法修法建议。立法修法工作必须

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

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努力通过立法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防控疫情工作

取得的成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立法修法工作要立足

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提炼上升为法律制度，建立依法防控

长效机制，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

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效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这次疫情暴露了现有法

律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比如对新发、突发传染病

处置的职责划分和防控措施存在欠缺等。要加强

调查研究，找准立法修法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

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法律之间不协调不一致、配

套法规不及时不适应不匹配、法律实施不力等不

同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修法工作方案，着

力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的法律制度问题。

四是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统筹推进。强

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立法修法工作任务较多、

需求较大，需要根据工作实际，区分轻重主次，

统筹考虑。坚持立改废释和决定并举，通过制定

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作出明确具体的安排，

把 “任务、时间、组织、责任”落到实处。党中

央明确提出、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各方面达成共

识的重要立法项目，要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加快

推进。

五是增强法律规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目前公共卫生领域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够顺畅

协调的情况，比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

法对疫情信息发布的主体规定不完全一致。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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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虑相关法律制度，处理好原则性和适度灵活

性的关系，确保其规范严密、衔接有序、协调统

一。注重发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应急决定

命令、防控工作规范在法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制定、修改、细化、清理配套

规定等工作。同时，立法修法过程中还要考虑相

关法律的域外适用问题，以及有关国际条约的规

定。

四、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的

重点任务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各方面意见，专

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统筹考虑提出需要制定修改

的法 律，分 为 三 个 部 分。第 一 部 分 是 拟 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制定修改的法律，共１７件。其

中，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已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过；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三审，并争取表决通过。还包括：

一是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月３日、１４日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把生物安

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

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二审。二审后将草案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抓紧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争取年内

审议通过。

二是尽早修改动物防疫法。全国人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牵头起草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对有

关野生动物检疫等内容作了完善，提请本次常委

会会议初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抓紧做好修改完善工

作，争取早日出台实施。

三是抓紧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体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

精神和要求，建议有关方面在广泛征求意见、形

成共识的基础上，抓紧提出修改草案，今年下半

年及早提请审议。

四是抓紧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现行国境卫

生检疫法是１９８６年通过的，只有２７条，原则性

条款较多，需要作较大幅度的修改。目前，境外

疫情扩散蔓延，外防输入形势日趋严峻，海关总

署向司法部提出修订国境卫生检疫法，对接 《国

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健全完善国境卫生检疫

相关制度机制，切实提升对出入境疫病疫情的依

法防控能力。建议有关方面加快修法工作，及早

提请审议。

五是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

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的修改完善。近

来，各方面对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等提出了不

少意见建议，需要全面总结、认真评估。根据健

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需要，认真研究

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有关应急管理方面法律制度完

善问题。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１９９１年通过以来，

没有进行过系统修改，机构改革和检疫工作出现

新情况新问题。建议有关方面进行认真研究评

估，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适时安排审议。

六是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案。正在审议中的民

法典草案，对紧急情况下财产征用、有关合同权

利义务、物业服务企业职责和业主义务、侵权责

任等条款作了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

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对涉及疫情防控和公

共卫生相关问题等作了认真研究，提出了修改方

案。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要注重加强新技术在

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还有制定社会救助法，修

改畜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业医师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也要积极研究疫情防控和公共卫

生相关问题。

第二部分是拟综合统筹、适时制定修改的相

关法律，共１３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涉及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还有基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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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疫

苗管理法、献血法、职业病防治法、精神卫生

法、母婴保健法等；涉及动植物和动物源性食品

安全有关的法律，还有渔业法、食品安全法等；

涉及疫情防控有关问题的法律，还有红十字会

法、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对上述立法项

目，结合疫情防控和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开展深入评估，经研究论证，有必要又可行

的，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进行修改，适时安

排审议。

第三部分是其他需制定修改的相关法律。公

共卫生领域深化改革、健全制度体系，可能需要

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其他有关法律，提出新的立

法项目，凡是实践需要、条件成熟的，适时安排

审议。

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涉及领

域广，按照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的精神，制

定修改生态环境、社会管理、行政处罚、国家安

全等方面有关法律时，也要总结疫情防控的实践

经验，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将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融入各项法律之中。

五、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这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对立法工作也是一次考验。落实专项立

法修法工作计划，各方面要探索创新立法工作机

制，形成立法工作合力，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工

作本领，努力完成好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

修法工作任务。

一是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做好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

划落实工作，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交办的重点立

法任务的贯彻落实。重大立法项目、立法中的重

要问题和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及时主动按程

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二是成立立法修法工作专班。列入专项立法

修法工作计划的重点立法项目，成立由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立法修法工

作专班；其他立法项目，由国务院和有关方面给

予支持配合，抓好落实。在法律草案研究起草、

审议修改工作中要发挥工作专班作用，重视听取

专家学者的意见，协调一致，共同推进立法修法

工作。

三是建立立法修法协调机制。加强对立法修

法工作的统筹协调，及时了解相关立法任务推进

情况，研究解决立法中的问题和分歧，确保工作

顺利进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司法部做好具体的衔接、协

调、组织、落实及审核工作。

四是加强立法宣传工作。加强立法工作全过程

宣传，及时召开法律案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发挥

好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工作机制作用。主动宣传

解读公共卫生领域重要法律有关问题，加强教育引

导，提升全民公共卫生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形成

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就社会关注的涉及疫情防控

和公共卫生的法律热点问题，从立法角度予以解

答，积极回应各方关切。

五是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提高政治站

位，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不断增强专业能力本

领，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确保立一件成一件，

改一条成一条，立的法、修的法科学管用，为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法律制度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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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强化公共卫生

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０次委员长会议通过）

　　一、拟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制定修改的法律

（１７件）

法 律 名 称
提请审议

机　　关

负责提出

审议意见的

专门委员会

１．关于全面禁止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

已通过

２．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修改）
已通过

３．生物安全法 已提请审议

４．动物防疫法 （修改） 已提请审议

５．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改）

全国人大

环资委

６．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修改）
国务院

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

７．突发事件应对法

（修改）
国务院

全国人大

社会委

８．国境卫生检疫法

（修改）
国务院

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

９．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 （修改）
国务院

全国人大农

业农村委

１０．畜牧法 （修改）
全国人大农

业农村委

法 律 名 称
提请审议

机　　关

负责提出

审议意见的

专门委员会

１１．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 （修改）
国务院

全国人大农

业农村委

１２．执业医师法 （修

改）

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

１３．社会救助法 国务院
全国人大

社会委

１４．科学技术进步法

（修改）

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

１５．民法典 已提请审议

１６．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改）
国务院

全国人大监

察司法委

１７．刑法修正案 （十

一）
委员长会议

　　二、拟综合统筹、适时制定修改的相关法律

（１３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涉及公共

卫生相关的法律，还有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献血

法、职业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母婴保健法

等；涉及动植物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有关的法

律，还有渔业法、食品安全法等；涉及疫情防控

有关问题的法律，还有红十字会法、慈善法、公

益事业捐赠法等。对上述立法项目，结合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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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开展深入评

估，经研究论证，有必要又可行的，采取多种形

式，有针对性进行修改，适时安排审议。

三、其他需制定修改的相关法律

公共卫生领域深化改革、健全制度体系，可

能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其他有关法律，提出

新的立法项目，凡是实践需要、条件成熟的，适

时安排审议。

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涉及领

域广，按照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的精神，制

定修改生态环境、社会管理、行政处罚、国家安

全等方面有关法律时，也要总结疫情防控的实践

经验，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将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融入各项法律之中。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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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十三号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补选李干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李干杰的代

表资格有效。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缺１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递补黄均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

黄均瑜的代表资格有效。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高世宏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浙江省人大

常委会决定接受方剑乔、张耕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

陈新有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车耶辞去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高世宏、方剑乔、张耕、陈新有、车耶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２９５８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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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 表 资 格 的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补选十九届中央委员，山东省

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李干杰为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李

干杰的代表资格有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３６名。张俊勇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出缺１

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未当选的代表候选

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是被递补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数不得少于

选票的三分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递补

的代表资格，公布递补的代表名单。”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１９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依次

递补顺序，黄均瑜排列递补顺序第２位且得票数

多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此前排列递补顺序第１位

的陈晓峰已递补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黄均瑜，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香

港岭南大学校董，旅港福建商会教育基金发展总

监。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审查，黄均瑜的代表资格有效，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由内蒙古自治区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原副书记、

原市长高世宏，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责令辞去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２０２０年１

月７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由浙江省选出的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浙

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方剑乔，因违反生活纪律，

被责令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由浙江省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原党组书记、原厅

长张耕，因违纪被责令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浙江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方剑

乔、张耕辞职。由四川省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原党组

书记、原厅长陈新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

责令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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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由云南省选出的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车耶，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规定，被责令

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２０２０

年３月３０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高世宏、方剑乔、张耕、陈

新有、车耶的代表资格终止。

以上７名代表资格变动事宜报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变动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２９５８人。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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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 准 任 命 的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批准任命王仁华、刘德伟、田义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命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程立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３７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四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的

决定：

一、免去傅政华的司法部部长职务；

　　任命唐一军为司法部部长。

二、免去李干杰的生态环境部部长职务；

　　任命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 定 任 免 的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傅政华的司法部部长职务；

　　任命唐一军为司法部部长。

二、免去李干杰的生态环境部部长职务；

　　任命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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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贺荣 （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二、免去江必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三、免去孙华璞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四、免去李亮、付双全、段小京 （女）、张华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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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以现

场出席和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表决各项议案，采用举手方式，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赞成票通过。表决议案时，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以网络视频方式出席

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通过网络视频参加表决。

—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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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议 程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至２９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

二、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 （草案）》

三、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草

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修订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 （修订草案）》的

议案

七、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授权国

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

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召开时间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

刑人的条约》的议案

十、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十一、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情况的报告

十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

法工作有关情况和工作计划的报告

十三、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十四、审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批

准增补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十五、审议任免案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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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本次常委会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事项议案，审议并原则通过常

委会工作报告稿，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

名单等有关文件，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作了准备；还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和人事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

机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每年都要向大

会报告工作，接受代表和人民的监督。在审议今

年的常委会工作报告稿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

席会议的同志充分肯定常委会过去一年多来的工

作，普遍赞成工作报告稿。大家一致认为，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

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按照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的部署，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立法、

监督、代表、对外交往、自身建设等工作取得了

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迅速行

动、担当作为，及时作出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和食用的决定，统筹推进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体系立法修法工作，筑牢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安

全的法治防线，发挥了国家立法机关的职能作

用。大家在审议中对报告稿和今后常委会工作提

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文件起草组要认真梳理研

究，抓紧修改完善报告稿，按程序提交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对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建

议，有关方面要认真吸收采纳，积极改进工作。

大会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双重身份：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要审议各项报告，提出意见和建

议；作为常委会组成人员，要认真听取其他代表

对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在审议常委会工作报

告时，要做好引导和解释工作，对代表提出的问

题，能现场回应的就现场回应，重要的情况和

建议及时向大会秘书处反映。常委会、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要自觉

接受代表监督，虚心听取代表意见，认真研究改

进常委会的工作，不断提高新时代人大工作水

平。

再过４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就要召

开了。这是在境外疫情严峻复杂、我国疫情防控

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国内外都十分关注。开好这次大会，对

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鼓舞

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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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做好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党中央对开好大会高度重视，多次听取汇

报，分析疫情形势，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对做好大会筹备服务工作、开好今年大会

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同全体代表一道尽职尽

责，全力以赴完成会议各项任务，确保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圆满成功。

一要紧扣今年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突出民

主、团结、求实、奋进的主旋律。今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党

将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对人

民的历史承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造成严重冲击，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和困

难，做好各方面工作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今

年的大会就是一次提气鼓劲、凝心聚力的大会。

要引导代表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紧扣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大

局，把各项报告和议案审议好，确保顺利高票通

过；要客观评价各国家机关工作，实事求是提出

意见建议；要尊重和保障代表的民主权利，营造

畅所欲言、求真务实的会议氛围，反映和体现人

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要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做

好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工作，通过大会传递正能

量和主旋律。

二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确保大会绝

对安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今年大会组织服

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项不能出任何差错和疏

漏的硬任务。大会秘书处已经制定了周详严格的

疫情防控总体方案和专项方案，对与会人员和工

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测，并严格实行闭环管理。全

体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坚决

执行防疫安排，做到服从指挥、令行禁止，克服

一切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合力构筑

最严密的防线，确保大会期间所有人员身体健康

安全。

三要坚持不懈改进会风，严肃会议纪律。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之以恒改进大

会会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巩固和深化改进会风成

果，抓好会风会纪执行落地，突出细节加强监

督，坚持勤俭节约办会，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务

实高效。大会秘书处要抓紧最后时间对各项组织

服务保障工作再检查、再落实，动员全体工作人

员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扎实做好工

作，保障大会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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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十四号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生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生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２９５７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 表 资 格 的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由江苏省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江苏省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党委书记、苏

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生，因个人原因，

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生的代表资格终

止。

以上代表资格变动事宜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变动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２９５７人。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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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命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殷一璀 （女）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　职　名　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邱学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二、免去王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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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驻外大使的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

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吕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安道尔公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吴海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安道尔公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任命唐松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基里巴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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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 十 八 次 会 议 议 程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审议国务院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 （稿）》

三、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草案）》的议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的

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草案）》的

议案

六、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七、审议任免案

（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上午，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 《国务

院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情况的报

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５５次委员长会

议根据审议情况，提出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代拟

稿）》并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５月１８日下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提请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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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工作要点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４４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

过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８次委员长会议修改）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紧扣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法履职尽责，推动人

大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新进展。

一、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

体制机制，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尊严、权威

　　１．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工作。用科学有效、

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推动和保障宪法实施，发挥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落实宪法解释程

序机制，积极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依

法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进行宪法宣誓，激励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维

护宪法、履行法定职责。深入开展宪法法律宣传

教育，组织好国家宪法日活动，推动各级国家机

关及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全体

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

２．切实加强宪法监督工作。健全合宪性审

查工作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认真研究法

律草案涉及的合宪性问题，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和

制度政策的合宪性审查，确保同宪法规定、宪法

精神相符合。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严

格执行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健全

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能，逐步实现备案审查工作

信息化、智能化。完善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备案审

查工作情况报告制度。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进一

步加强主动审查，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开展专项审查，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

规范性文件，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

以追究。

３．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

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

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加快制定相关法律

并决定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完善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加强基本法理论研

究，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

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提供决策参考。加大宪法

和基本法的宣传力度，引导香港、澳门社会公众

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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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坚决反对挑战 “一国两制”底线的言行。做

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本地立法

的备案审查工作。

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４．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批准的五年立法

规划，集中力量做好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事

项，立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要情

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立

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顺应新时代新要求，紧跟

党中央新部署，满足人民群众新需要，坚持立改

废释并举，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体系，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

设，以良法保障善治。

５．做好大会审议民法典草案工作。依照法

律规定，提前将民法典草案和有关参阅材料送全

国人大代表审阅，做好讲解宣传，组织研读讨

论，认真研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为大会审议

做好准备。认真做好大会审议民法典草案的服务

工作，确保民法典编纂任务圆满完成。做好民法

典的宣传和实施工作。

６．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立法。落实强化公共

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加快制定生物

安全法，修改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传

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等，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

防控法律体系。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制定、修改、

细化、清理配套法规。

７．完善国家机构有关法律制度。健全人大

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修改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选举法。完善国家象征标志的法律制度，修改国

旗法、国徽法。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

官法，依法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制定陆地国界

法。

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制定

乡村振兴促进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期货法，

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制定出口管制法，修改反洗钱法、中国人民

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全面落实税收

法定原则，制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

９．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立法。修改行政处罚

法、行政复议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完善行政执

法制度。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维

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修改海上交通

安全法、安全生产法，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

修改人民武装警察法、兵役法，制定退役军人保

障法。制定反有组织犯罪法，修改档案法，审议

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

１０．推进民生保障领域立法。制定社会救助

法、法律援助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修改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制定长江保护

法，加强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修改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健全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１１．做好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相关工作。按

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及时作出有关决定，支

持和保障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对改革开放先行先

试地区相关立法授权的调查研究，依照法定程序

作出安排。对正在实施的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

认真做好审议试点情况报告的有关工作；对已经

到期的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及时总结评估实施

情况，依法推动试点经验复制推广。

１２．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把握好质量和效率的关系，在提高精细化、精准

度、针对性上下功夫，确保立一件成一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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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论证、评估、听证制度，做好法律草案通过

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健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

公众意见采纳反馈机制。拓宽代表参与立法的渠

道，将代表议案建议办理与制订立法工作计划、

制定修改法律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法律草案有针

对性征求相关领域代表意见的制度。加强基层立

法联系点建设，扩大试点范围，发挥接地气、察

民情、聚民智的 “直通车”作用。

１３．更好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

用。在党的领导下，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

制机制，加强协调、注重协同，发挥好立法机关

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要积极做好重要法

律草案的牵头起草工作，对有关方面起草的法律

草案提前介入。推动落实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

机构沟通协调机制，做好法律案审议准备工作。

发挥审议把关作用，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凝聚共

识，防止利益偏向。健全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

作机构共同做好法律配套规定督促工作机制，保

证法律有效实施。探索完善立法工作专班和协调

机制。

１４．做好国际条约的决定批准工作。加强条

约议案的审议工作，依法决定批准或加入国际条

约，确保我国批准或加入的条约与我国法律有效

衔接。

三、健全人大对 “一府一委

两院”监督制度，加强

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１５．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

理念，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

程序开展监督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增强监

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

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１６．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检查土壤污染防

治法实施情况，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

告。围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落实情

况开展专题调研，听取和审议专题调研报告。听

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分配和

使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的报

告。

１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听取和审议国务

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学

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重要

问题、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与改革开展专题调研。

检查反不正当竞争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情

况。

１８．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检查常委会有关

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慈善法实施情况，围绕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社会

保险法实施情况、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开

展专题调研。

１９．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

监督工作。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

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９年中央决算；听

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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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的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深入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

策拓展。持续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结合审议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

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完善报告机制和相

关工作制度。

２０．加强对执法、监察、司法工作的监督。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专

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

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２１．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完善执法检查工

作机制，紧扣法律规定，通过明暗结合、随机抽

查、问卷调查、委托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深入查

找影响法律实施、制约工作发展、损害群众利益

的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建议，推动严格落实法律

责任，让法律制度的牙齿有力地 “咬合”。完善

专题询问工作机制，突出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增强互动性；结合听取和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等，

开展专题询问。

２２．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提高来

信来访办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平。

认真及时办理全国人大代表信访事项。加强综合

分析和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为常委会

依法履职提供参考。

四、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

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２３．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坚

持代表主体地位，发挥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

的特点和优势，紧紧依靠代表做好人大各项工

作。认真实施代表法，健全代表联络机制，全面

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体措

施，拓展代表工作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代表服

务保障工作水平。

２４．高质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工作。探索代

表提出建议前与部门沟通机制，汇编代表建议及

办理答复案例等，为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做

好服务工作。完善代表议案建议交办协调工作机

制，及时向代表反馈议案交付审议情况和建议交

办情况。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和沟通，督促有关部

门及时向代表通报办理工作进度、初步意见以及

审议或办理结果，认真答复代表。落实代表建议

答复承诺解决机制，抓好跟踪督办。

２５．加强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落实关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的

意见，健全完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联系全

国人大代表工作机制，加强双向互动交流，共同

推进工作。坚持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代表座谈机

制，做好代表意见建议整理、交办和研究处理情

况反馈等工作。扩大并改进代表对常委会、专门

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参与，邀请并组织好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常委会立法工作、执

法检查、专题调研、预决算审查和国有资产监

督、对外交往以及专门委员会活动等。

２６．密切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紧扣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常委会中心工作，组

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统筹做好代表

跨行政区域考察、视察活动，精心组织香港、澳

门和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和视察，增强

调研和视察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探索增

强代表小组活力的方式方法，组织全国人大代表

就近到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工作平台和基层

立法联系点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

２７．继续做好代表服务保障工作。通过代表

工作信息化平台、工作报告会、发送书面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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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时向代表通报有关情况，探索建立向全

国人大代表通报代表工作情况机制。围绕代表关

注和履职需要，增加应用型知识、基础知识培

训，有针对性组织代表进行专题学习，推动线上

学习培训和线下学习培训有机结合，提高代表履

职能力。落实关于全国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

用的意见，健全代表履职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

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代表联络机构的工作

指导。加快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建设。

２８．加强代表履职监督。全面加强代表的政

治、思想、作风、纪律建设，督促代表依法履职

尽责，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忠实代表人民的利

益和意志，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交流总结代表履

职工作的典型经验。支持原选举单位依法加强代

表履职监督，推进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做

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

五、发挥人大对外交往作用，

推动涉外工作迈上新台阶

　　２９．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开展人大对

外交往。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服从服

务国家外交大局，坚决有力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外

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把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重

大外交行动成果和与外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外工作设计谋划和统筹协

调，充分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有效

助力推进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

３０．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全力做好委

员长出访工作，安排好委员长会议其他组成人员

的外事活动。根据国家总体外交安排，有重点地

邀请大国、周边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议会领

导人访华，深入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夯实

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３１．完善和拓展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布局

和方式。安排好与美、俄等大国议会交流活动，

促进与主要大国议会关系全面均衡发展。做好周

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议会工作，

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营造有利环

境。积极参与议会多边合作，大力倡导多边主

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努力发挥引领作

用。精心办好外国议员研修班。组织全国人大青

年代表团、西藏代表团出访，适时邀请外国议会

代表团访问西藏和新疆。

３２．增强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实效。积极宣介

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人大

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宣介中国对外

开放政策和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各领域务实

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加强专门

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对口交往，

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及立法、监督工作等经

验，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立法交流。开展议会外交

斗争，进一步丰富对外发声渠道和形式，围绕涉

台、涉藏、涉疆、涉港、涉海等重大问题积极作

为、主动发声，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六、加强人大理论研究和

新闻舆论工作

　　３３．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围绕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研究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定位、功能和任务，研究新时代人大工作面临的

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多出高质量研究成

果。

３４．做好新时代人大新闻舆论工作。落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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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

宣传报道的统筹谋划和组织协调。坚持和完善新

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做好全国人大外事委发言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有关工作，从

法理角度加强舆论引导。健全与中央主要新闻媒

体和人大媒体的沟通协调机制，更加注重运用新

媒体、新技术手段，改进会议和活动报道；组织

好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全面反映人大立法、监

督等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充分展示人大代表履职

风采，推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深入人心。

３５．加强人大理论研究和新闻舆论工作平

台、队伍建设。营造各方面注重研究、参与研究

的良好氛围，发挥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作

用，形成理论研究的工作合力。办好 《中国人

大》杂志和中国人大网，运用微博、微信、手机

客户端等宣传人大工作，增强生动性、参与性和

影响力、感染力。鼓励和支持各种媒体积极创办

针对不同受众、不同群体的人大特色节目，办好

人大专栏、专刊、专题节目。

七、推动加强地方人大及其

常 委 会 建 设

　　３６．支持地方人大更好发挥职能作用。继续

推动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

部署要求，及时研究地方人大工作和建设中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推动健全地方人大组织制度和工

作制度，夯实地方人大工作基础。

３７．加强与地方人大的联系。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人大工作的任务要求，在立法、备案审

查、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代表工作、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强工作指导和经验交流，形

成工作合力，提高人大工作整体实效。举办全国

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加强对地方人大干部的培

训。

３８．开展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专题调研。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研究提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

选举有关工作的建议，为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八、进一步提升自身建设水平

３９．坚决落实党的领导制度。深刻认识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大意义和任务要

求，把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

最高政治原则，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

维护”扎根在思想深处、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完

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

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坚持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各项

制度，确保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人大各项工作中。建立

和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巩

固和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制

度，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

设，不断增强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

４０．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及时传达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重要会议、重要文

件精神，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进工作。坚持和完善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制

度，组织好常委会专题讲座，结合工作需要加强

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

４１．坚持不懈狠抓作风建设。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完善联系群众制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坚持求真务实精神，把人大各项工作建立在充分

了解民情、广泛汇集民智的基础上。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担当作为。坚决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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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

“四风”，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４２．加强全国人大机关建设。全面推进全国

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建立健全贯彻党中央全面从

严治党部署、体现新时代特点、符合人大工作实

际的机关制度体系，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自觉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的监督和指导，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

向深入。深入开展机关内部巡视工作，切实防止

和解决 “灯下黑”问题。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扎

实推进干部工作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

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体系一体建设，打

好干部选育管用组合拳，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全

国人大机关干部队伍。

４３．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做好代表工作信

息化规划设计，开发推广使用全国人大代表工作

信息化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等。统筹推进人大机

关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业务应用系统各

工作组具体建设项目的整合迁移改造工作。

九、全力做好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的准备和服务工作

　　４４．为开好大会提供良好服务保障。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指

导思想和总体要求，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召集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职责，全力以赴、缜密细致地

做好各项筹备、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和深

化会风会纪建设成果，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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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４４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

过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８次委员长会议修改）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立法

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助力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立法为民，发挥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完善

立法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良

法保障善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筑牢改革发展稳定

法治根基，科学合理安排

法律案审议工作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立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作为新时代立法工作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

南，贯穿于立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深刻认识

立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为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法律支持，做好国家重大战略

法治保障工作，加强重要领域立法。

围绕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围绕构建依

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

协调高效，修改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制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定乡村振兴

促进法、期货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以及有关改革要求的立法项目。围绕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围绕完善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修改国旗法、国徽法、档案法等。围绕完善

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

法典，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制定社会救助法、退役军人保障法、法律援

助法等。围绕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

海上交通安全法、安全生产法，审议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制定反有组织犯罪法等。围绕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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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提高防范抵御风险能力，

制定生物安全法、陆地国界法、出口管制法、数

据安全法等。围绕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制定长江保护法等。围绕完善国家监督体系，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制定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修改人民武装警察法、兵役法等。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

防控疫情、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安排，

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修改动物防疫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

结合分解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与中

央有关方面的工作要点、计划相衔接，将新中国

第一部法典化编纂项目民法典草案、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

议，对２０２０年法律案审议工作作如下安排：

（一）继续审议的法律案 （１２件）

１．民法典 （已通过）

２．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改）

（已通过）

３．生物安全法 （４月）

４．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６月）

５．专利法 （修改） （６月）

６．出口管制法 （６月）

７．档案法 （修改） （６月）

８．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改） （６月）

９．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８月）

１０．契税法 （８月）

１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修改） （８月）

１２．长江保护法 （１０月）

（二）初次审议的法律案 （２９件）

１．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已通过）

２．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 （已通过）

３．动物防疫法 （修改） （已提请审议）

４．著作权法 （修改） （已提请审议）

５．人民武装警察法 （修改） （已提请审议）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修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修改）

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 （修改）

８．国旗法 （修改）、国徽法 （修改）

９．行政处罚法 （修改）

１０．行政复议法 （修改）

１１．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改）

１２．海上交通安全法 （修改）

１３．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改）

１４．国境卫生检疫法 （修改）

１５．传染病防治法 （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

（修改）

１６．兵役法 （修改）

１７．安全生产法 （修改）

１８．刑法修正案 （十一）

１９．监察官法

２０．陆地国界法

２１．个人信息保护法

２２．数据安全法

２３．乡村振兴促进法

２４．期货法

２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２６．社会救助法

２７．退役军人保障法

２８．法律援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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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反有组织犯罪法

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加快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相关法律。

按照到２０２０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立法

工作任务以及有关改革的要求，列入２０１９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尚未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立法

条件成熟的，适时安排审议。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以及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军事政

策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制度建设等，需要制

定、修改、废止、解释相关法律，或者需要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的，适时安排审议。

（三）预备审议项目

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

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监狱法、职业教育法、执业医师法、科

学技术进步法、铁路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审

计法、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

法、保险法等，制定学前教育法、家庭教育法、

湿地环境保护法、电信法、彩票法、危险化学品

安全法、民事强制执行法等，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涉及的法律修改项目，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

和起草工作，视情安排审议。

（四）做好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相关工作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立法条件还不成

熟、需要先行先试的，依法及时作出授权决定或

者改革决定。对正在实施的授权决定和改革决

定，实践证明可行的，由有关方面及时依法提出

修改或者制定有关法律的议案，适时安排审议，

或者结合相关立法工作统筹考虑。

二、发挥制度优势，提高

新时代立法质量和效率

　　 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立

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法律规定中体现坚持党

的领导，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通过法律推动和保障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有效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之中。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

度，凡重大立法事项，立法涉及的重大体制、重

大政策调整，以及需要由党中央研究的立法中的

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请示

报告。立法工作计划、重要立法项目，按照要求

提交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审议。

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

导作用。将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落实党领导立法的

重要途径和保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选对立

法项目，定准立法方向。认真做好提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的有关法律案的准备工作和审议工

作。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涉及综合性、基

础性、全局性的法律，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

工作机构要主动与有关方面沟通，做好牵头起草

和组织协调工作，防止因个别意见不一致导致立

法项目久拖不决。推动落实全国人大、国务院有

关机构沟通协调机制，做好法律案审议准备工

作。根据需要成立立法工作专班，形成工作合

力，建立立法协调机制，研究解决立法中的问题

和分歧。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议把关作

用，积极研究采纳代表、委员的意见，更好发挥

立法机关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

要作用。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扩大立法

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加强论证和评

估，广泛凝聚共识。健全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

会工作机构共同做好法律配套规定督促工作机

制，保证法律有效实施。

提高立法与改革衔接的精准度。党中央提出

的改革举措，凡需要立法落实的，综合运用立改

废释，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实现立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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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决策的精准有效衔接，为加强改革的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对改革发展

和民生保障急需的立法项目，加强立法研究，及

时作出安排，为重大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对实践

证明不适应改革需要的法律，及时修改和废止；

对涉及同类或者类似事项、需要一并采取打包方

式进行修改的法律，应当积极稳妥、切实可行；

对于存在争议和分歧的，要善于遵循和把握立法

规律，协调推动，科学合理地解决。

更好发挥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尊重代表主

体地位，将重要法律案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完善

扩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做好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审议法律案工作。

把代表议案、建议作为编制立法工作计划、起草

法律草案、推动改进立法工作的重要依据。更好

发挥相关领域和专业的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代

表参与立法起草、论证、调研、审议、评估等工

作，提高立法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法律

草案征求代表意见制度，发挥中国人大网代表服

务专区作用。为代表参与立法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及时向代表通报常委会立法工作情况，做好

有关法律草案解读说明工作，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为代表参与立法搭建便捷高效的平台。

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基层立法联系点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实践

经验，完善和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畅通社情民

意表达和反映渠道，使国家立法工作更好接地

气、聚民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

优势，增强立法与人民群众的互动沟通，使每项

立法都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充分体现最广大人

民群众意愿。

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确保立一件

成一件。坚持从实际出发，聚焦实践提出的问题

和立法需求，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和改进立法调

研，将结论和决策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增

强法律规范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

性。讲好法言法语，自觉遵循立法技术规范，保

持立法技术形态的统一。加强法律解释，做好法

律询问答复工作。坚持开门立法，把尊重民意、

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到立法工作

之中，健全向地方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做好

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及时反馈公众意见

研究采纳情况。

三、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

体制机制，把贯彻实施

宪法提高到新水平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尊严和权

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确保法律、行政法规、监察法

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与宪法

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相符合，保证国家法

制统一。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涉及

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努力实现宪法的稳定性和

适应性的统一。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

解释制度，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加快推进

相关立法。组织做好宪法宣誓工作。以 “国家宪

法日”为契机，配合做好宪法宣传工作，增强宪

法法律意识。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

主动审查，围绕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开展专

项审查，继续做好对公民、组织审查建议的研

究、处理和反馈工作，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

的法规、司法解释。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

制。加强备案审查理论研究，推动理论与实务交

流和互动促进。完善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能，逐

步实现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坚持做好

年度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推动地方人大建立

向常委会会议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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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制度建设和立法工作

队伍建设，服务保障

新时代立法工作

　　 加强立法理论研究。全面、持续、深入地

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

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立足我国立法实践，

总结把握立法规律，加强对立法成就的理论

阐释，不断丰富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

特色、时代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

义立法理论。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

动制度创新，注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立法

决策。加强对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相

关法律制度的研究评估。强化对加快我国法域

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阻断、反制 “长臂管

辖”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人工智能、区

块链、基因编辑等新技术新领域相关法律问题的

研究。继续推动理论研究工作常态化、机制化，

发挥科研机构、智库等 “外脑”作用，加强与有

关方面的交流合作，抓紧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

果。

加大立法工作宣传力度。综合运用多种传播

手段，巩固和完善传统宣传阵地，用足用好微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拓展报道的广

度和深度，讲好新时代人大故事和立法故事。做

好民法典宣传和普法工作。加强立法工作全过程

宣传，及时召开法律案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把

立法工作同普法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全社会

法治观念，增强各方面立法认同。有针对性、时

效性地开展法律英文翻译工作。

落实发言人制度。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发言人及时对外发声，加强舆论引导。发布立

法工作信息，向社会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

律草案有关情况、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并就社会关注的与法律相关的热点问题，从立法

和人大角度予以解答和回应，运用法理说明问

题、解疑释惑、驳斥谬误。

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的联系指导。加强地方

立法理论研究和立法能力建设，提高运用党的理

论指导立法实践、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能力，

发挥地方立法在法治建设中的实施性、补充性、

探索性作用。关心和支持地方立法工作，着力增

强立法工作整体实效。加大对地方立法工作人员

的培训和指导，举办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和

立法培训班，加强对省级和设区的市立法工作指

导。编发法制工作简报，介绍推广地方立法工作

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增强政治自觉，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巩固和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立足实际找差距。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改进作

风、自觉接受监督。持续深入抓学习，主动研究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立法专业水平和理论研

究能力，努力成为新时代立法工作和本职岗位的

行家里手。持续推进立法人才队伍建设，完善选

拔、任用、培养机制，统筹一定范围内的交流任

职，多渠道选拔优秀立法人才，加大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力度，努力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工作能力过硬、职业道德水准过硬的富有战

斗力的立法工作队伍，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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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４４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

过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８次委员长会议修改）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正确监督、有

效监督，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保证行政权、监

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贡献。

一、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继续将助力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

攻坚战作为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重点，推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决议

落实和土壤污染防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推动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和

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合理有效分配使用，推动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工作等，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一）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重

点报告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对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反映问题的整改落

实情况，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专题询问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等。报告安排

在４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二）围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决议》落实情况进行专题调研。重点

调研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情况，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落实情况，法律法规制度完善和实施监督情况，

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全民共治情况等。专题调

研报告拟提请１２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由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实施。

（三）检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以下简称 《决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情况。重点检查推动

《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普及和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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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全面禁止和惩治食用陆生野生动物，严格

禁止非法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情况，管理制度落实和配套法

规、规章以及相关名录、目录制定情况，执法监

管及法律责任落实情况，贯彻落实 《决定》精

神，修改完善相关法律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报

告拟提请８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由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为主负责组织和实施。

（四）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的实施情况，并结合执法检查报告以常委会

联组会议形式开展专题询问。重点检查贯彻实施

法律的总体情况，法律责任落实情况，配套法规

制定情况，土壤污染防治规划、标准、普查、监

测，土壤污染预防，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等情况，以及土壤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保障和监督制度落实情况，

进一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等。执法检查报

告拟提请１０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专题询问拟请国

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联组会议听取意见、回答

询问。由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为主负责组织和

实施。

（五）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脱贫攻坚任务完成情况，

脱贫摘帽后续政策保障、脱贫成效巩固和可持续

性情况，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化解情况，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情况，扶

贫资金投入、管理和使用绩效情况，脱贫工作责

任制落实情况等。报告拟安排在１２月份举行的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听取

和审议。由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负责

做好相关工作。

（六）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财政农业农村

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财政农业

农村资金投入情况，资金使用绩效，在农业生产

能力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取得的

成效和进展，加强预算管理、完善投入机制、创

新转移支付管理、加强绩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

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改进资金管理的

政策和工作安排等。报告拟安排在１２月份举行

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听

取和审议。由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经济

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七）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股票发行注册

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加快推进

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健全

完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制度，加强注册制

改革法制保障，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

面情况。报告拟安排在１０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

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对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的监督，推

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编

制工作，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推

进治理不正当竞争，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政府投资基金管理

与改革，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任务。

（一）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

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的主要情况，主要指标完成

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准备采取的政策措施

等。报告拟安排在８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财政经

济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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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重要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重点围绕纲要涉及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振

兴实体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等开展

调研。专题调研报告计划在８月底前完成。由常

委会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牵头，各相关专门

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共同参与组织和实

施。

（三）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贯彻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重点报告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

科学技术进步法贯彻实施取得的新进展、新经

验，以及该法自２００７年修订以来执行情况、存

在的问题和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等。报告

拟安排在８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四）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实施情况。重点检查贯彻实施法律的总体

情况，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和作用发

挥情况，对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情况，不

正当竞争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推

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等。执法检查报告拟提请

１２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由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主负

责组织和实施。

（五）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

进法》的实施情况。重点检查农业机械科研开发

制度规范实施情况，农业机械质量保障法律责任

落实情况，先进适用农业机械推广使用法律规定

执行情况，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化管理

情况，农业机械化扶持措施落实情况，配套法规

规章制定情况，法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进一步推动法律实施及完善法律制度的意见

建议等。执法检查报告拟提请８月份举行的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由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为主负责组织和实施。

（六）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农村集体资产管

理和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情况，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情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支持

情况，推进改革遇到的问题及今后工作思路等。

报告安排在４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七）围绕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与改革进行专

题调研。重点调研政府投资基金的种类、规模、

结构、分布，设立主体、资金来源、基金投向、

收益管理，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方式、运作模

式、基金投资方式，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管理机

制、监管制度、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政府投资基

金统计数据库、投资项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等。专题调研报告计划在１２月底前完成。由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实施。

三、促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

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慈

善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开展监督，推

动文化事业、社会保障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民生社会事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一）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的实施情况。重点检查贯彻实施法律的

总体情况，有关标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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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利用情况及数字化和网络建设情况，公

共文化服务组织、管理、提供、保障等工作中政

府职责落实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对推

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等。执法检查报告拟提请

１２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由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为主负责组织和实施。

（二）围绕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法

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研。重点调研社会保险制度

改革情况，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情况，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运行，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情

况，长期护理险等新险种的试点情况等。专题调

研报告计划在６月底前完成。由社会建设委员会

负责组织和实施。

（三）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实

施情况。重点检查贯彻实施法律的总体情况，慈

善组织依法开展活动情况、募捐规范情况、财产

信托和管理情况，捐赠人权利保护和义务履行情

况，慈善服务发展情况，信息公开情况，政府促

进慈善事业情况等。执法检查报告拟提请１０月

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由社会建设委员会为主负责组织

和实施。

（四）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进行

专题调研。重点调研建立健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情况，创新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建立健全民族工

作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情况，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情况，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措施，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意见建议等。专

题调研报告计划在１２月底前完成。由民族委员

会负责组织和实施。

四、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

和国有资产监督工作

　　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改革部署，继续推进人大预

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不断完善国务院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相关工作制

度，健全完善全国人大预算审查联系代表机制，

持续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

（一）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决

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９年中央决算。重点

报告预算法、监督法和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

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改革举措要求的内容。

报告拟安排在６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财政经济委

员会和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

作。

（二）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重点

报告预算法、监督法和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

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改革举措要求的内容。

报告拟安排在６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财政经济委

员会和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

作。

（三）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执行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预算决议的情况，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情况，２０２０

年度１－７月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和重点支出预算

执行与重要政策的实施情况等。报告拟安排在８

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上听取和审议。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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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并结合报告以常委会联组会议形式开展

专题询问。重点报告２０１９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执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２０１９年中央决算决议、

研究处理有关决算及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情

况。报告拟安排在１２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专题

询问拟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联组会议

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常委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五）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企业

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

告。重点报告全口径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

业）的资产、负债、国有资本权益，国有资本投

向、布局，国有资产处置、收益分配和风险控

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情况，落实有关国

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决策部署情况，国有资本

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

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资产流失制度的建

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国有资产监管等

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报

告拟安排在１０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

作。

五、加强对执法、监察、

司法工作的监督

　　围绕执法规范化建设、反腐败专项工作、加

强民事审判工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开展

监督，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定不移推

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

（一）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公安机关执法

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公安机关

执行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总体

情况，公安机关执法制度体系建设，执法监督管

理，执法办案场所和涉案财物管理，执法信息化

建设，队伍素质能力建设等情况，公安机关特别

是基层公安机关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建议等。报告拟安排在８月份

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听取和审议。由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

工作。

（二）听取和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

报告。报告拟安排在８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监察

和司法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三）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重点报告涉民生案件审理

情况，商事案件审理情况，服务重大战略方面的

主要举措，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改革情

况，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情况，民事审判工作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建议等。报告

拟安排在１０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四）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

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重点

报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执行情况，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履行职责情况，保障当事人诉讼权

利、保证案件质量、提升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

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情况，

配套制度建设情况，队伍素质能力建设情况，工

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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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告拟安排在１０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由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六、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

法权威。深入开展国家宪法日活动，依法组织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进行宪法宣誓。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

机制，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

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严格执行

《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保障宪法

法律实施。进一步加强主动审查，围绕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开展专项审查，认真做好对国家机关

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的审查

建议的研究、处理、反馈工作，依法撤销和纠正

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

严、权威。加强备案审查理论研究，推动理论与

实务交流和互相促进。健全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

能，逐步实现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开

展年度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加强对地方人大

的指导，推动地方人大建立向常委会会议报告备

案审查工作情况制度。

组织实施好２０２０年的监督工作，一是要坚

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从国家和人

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把监督 “一府一

委两院”工作同支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有机统一

起来，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加强和改进工作

的合力。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

精神，落实中央有关通知精神，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执法检查工作，切实减轻地方和基层负担，不

断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实效性。二是要严格

依法监督。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

法定程序，督促 “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尽

责，而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它们行使行政权、监

察权、司法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来开展监督工

作，一切以法律为依据为准绳来进行监督。以典

型案件推动面上问题的解决，对于监督中发现的

具体问题、具体案件，要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

议，但不直接处理。三是要增强监督实效。切实

担负起法定监督职责，敢于动真碰硬，抓住突出

问题，督促有关国家机关改进工作、完善制度、

有效实施法律。完善监督工作机制，用好用足监

督法规定的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形式的

特点，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监督工作组织方式和

工作方法，在灵活运用、增强实效上下功夫。改

进监督工作宣传报道，选择一些监督项目，邀请

新闻媒体进行全过程的采访报道，不断拓展监督

工作新闻宣传载体和渠道，大力宣传人大监督工

作的重点内容、重要意义和作用，依法及时将有

关监督事项向全国人大代表通报、向社会公布。

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监督工作计划的各项

安排，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密切配

合，共同完成好２０２０年常委会各项监督工作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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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听取审议

监督方面的报告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听 取 和 审 议 的 报 告

４月

（２项）

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

６月

（２项）

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８月

（７项）

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执法检查报告

１０月

（６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的

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务院关于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

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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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听 取 和 审 议 的 报 告

１０月

（６项）

国务院关于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 （结合听取审议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

１２月

（６项）

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结合

听取审议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决议》落实情况专题调研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检查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常委会计划听取审议２３个监督方面的报告，包括专项工作报告１１个、计划预算监督报

告５个、执法检查报告６个、专题调研报告１个。此外，结合其中２个报告开展２次专题询问，另有

４个专题调研报告视情况提交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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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代表工作计划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４７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８次委员长会议修改）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大代表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 《关于

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体措施》，加

强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

联系，健全代表联络机制，支持代表依法履职，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一、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出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组 织 服 务 工 作

　　（一）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

１．组织代表开展集中视察。委托各省区市

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在会前进行集中视察，在听

取省级国家机关工作情况汇报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安排代表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情况。

２．及时向代表通报情况。举办在京代表情

况通报会和港澳代表情况通报会，委托各选举单

位向京外代表通报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情况。首次向代表书面通报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代表工作总体情况，包括常委会联系代表以

及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视察调研、学习培训等各

方面情况。会同各选举单位做好代表信息更新、

调团、请假等工作。

３．组织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会同各

选举单位做好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的组织服

务工作，认真收集研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及

时回应代表对法律草案有关问题的关切，为法案

顺利通过打下坚实基础。

４．动员代表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代表立足工作岗位、在各条战线

发挥积极作用，汇集、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建议，

带头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常委会决定，为依法防

控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

（二）做好大会期间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

５．改进代表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服务保

障工作。在大会秘书处领导下，通过派出工作人

员、网络视频、热线电话等多种形式，听取代表

对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对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积极采纳代表提

出的意见建议，做到条条有回应、件件有答复。

能在会议期间反馈的，要及时向代表做出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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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会议期间办理不了的，会后要认真研究并及

时反馈。加强对代表意见建议的深度分析，作为

会后改进工作的参考。

６．协助代表提高议案建议质量。按照 “内

容高质量”的要求，协助代表提高议案建议质

量，把好议案建议的政治关、质量关。及时将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划等

印发代表，结合代表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代表

小组活动，协助代表议案建议注重推动党中央决

策部署贯彻实施、围绕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任务

和主要工作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工

作、完善政策的具体意见和可行性措施，增强代

表议案建议的政策性、实效性、针对性。探索代

表提出议案建议前与部门沟通机制，帮助代表更

深入了解议案建议涉及的政策法律、有关数据和

背景资料。汇编代表议案建议及办理答复案例

等，为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做好服务工作。

７．严格落实改进会风会纪各项措施。督促

各代表团加强代表会风会纪学习教育，严格遵守

大会各项纪律和保密规定，不吃请、不请吃，不

拉关系办私事、谋私利，不参加与议程日程无关

的活动。严格住会制度和请假制度，确保会议出

席率。将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

情况和会风会纪情况记入代表履职档案。

二、加强常委会同全国人大

代 表 的 联 系

　　８．扎实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工作。

按照 “做到真联系，取得真效果”的要求，推进

联系代表工作机制化、常态化。增强常委会组成

人员联系代表工作的计划性、协调性，结合年度

工作安排，把联系代表融入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活动的相关环节，进一步拓宽联系渠道，丰富联

系内容，增强联系实效。加强机关各单位的工作

统筹，积极为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创造条

件、提供保障。加强与地方人大代表联络工作机

构的沟通协调，增进联系代表、服务代表的工作

协同，形成密切联系代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的

整体效果。认真汇总、梳理、交办常委会组成人

员联系代表过程中提出和转交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督促承办单位认真办理落实，及时向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代表反馈研究处理情况。做好常委会

组成人员联系代表情况报告工作，办好 《联络动

态 （联系代表专刊）》，及时反映常委会组成人

员联系代表的经验做法、重要动态等情况。

９．改进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组织服务工

作。结合常委会会议议程，邀请相关领域、提出

相关议案建议以及参加有关立法、监督、调研活

动的代表列席，着重邀请基层代表和尚未列席过

常委会会议的代表列席。继续做好每次常委会会

议前向列席代表通报情况工作，组织有关方面向

列席代表介绍重大立法项目、重要工作报告的调

研起草和审议修改情况。

１０．坚持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代表座谈机

制。开好常委会会议期间部分代表座谈会，针对

代表反映较为集中的情况和工作中需要研究改进

的问题，合理安排会议主题，认真听取代表对人

大工作、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

意见，做好代表意见整理、交办和研究处理情况

反馈等各环节工作。

１１．持续扩大并改进代表对常委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参与。全国人大专门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加强与相关领域、专业、行业

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逐步形成常委会组成人

员、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联系代表工作规范

有序格局，实现联系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全覆盖。

根据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

划，统筹考虑联系代表工作，邀请代表参加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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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专题调研活动。更好发挥相关领域和专业

的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代表参与立法起草、论

证、调研、审议、评估等工作，提高立法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法律草案征求代表意见制

度，及时向代表通报常委会立法工作情况，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参与立法搭建便捷高效的平

台。做好代表参加计划审查监督工作。落实全国

人大预算审查、国有资产监督联系代表机制，通

过召开预算编制工作通报会、书面征求代表意见

建议、开发应用预算联网监督 “手机 ＡＰＰ”等

形式，更好发挥代表在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

监督工作中的作用。

１２．注重发挥代表在人大对外交往中的作

用。根据全国人大外事工作需要，适当组织代表

特别是基层代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议组成人员和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公厅、工作

委员会的外事活动。做好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

妇女代表团、西藏代表团等出访工作，安排更多

代表参与外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接待工作，结合自

身特点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大故事。

１３．支持有关国家机关密切联系代表。统筹

组织好 “一府一委两院”有关部门和单位邀请代

表考察本部门、本系统工作或参加有关活动等工

作，相关代表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统一

安排。加强对相关工作和活动的统筹协调，增强

邀请代表参加活动的计划性、实效性。及时处理

参加相关活动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向

代表反馈。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活动结束后及时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书面报送密切联系全国人

大代表、发挥代表作用的情况报告。

三、组织好闭会期间代表活动，

推动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１４．改进代表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紧扣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要点，针对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委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

开展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精心拟订调研视察的

主题和方案，及时提交、转办调研视察报告，进

一步提高代表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支持和鼓励代表在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的

基础上提出议案和建议。精心组织香港、澳门、

台湾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

研和视察活动。

１５．统筹组织好代表跨原选举单位行政区域

的考察视察调研活动。重点围绕编制 “十四五”

规划纲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结合地方实际和代表

意愿，制定代表跨行政区域考察视察调研总体安

排。具体考察视察调研活动委托有关省区市人大

常委会牵头组织实施，受委托的省级人大常委会

书面报送考察视察调研情况。逐步规范代表跨原

选举单位行政区域考察视察调研的组织协调工

作，提高服务保障工作水平。

１６．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

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积极探索增强代表小组

活力的方式方法，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就近到代表

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工作平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

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推进平台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鼓励地方人大组

织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参加原选举单位的活动，加

强上下级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听取、反映地方

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做好在京全国人大代表回

原选举单位参加调研、视察、代表小组活动的服

务保障工作。认真办理代表反映或者转递的群众

信访事项，督促有关单位及时向代表答复、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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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代表议案建议工作水平

１７．完善代表议案处理工作机制。各相关专

门委员会将处理代表议案与研究制定立法工作计

划和监督工作计划、起草和修改法律结合起来，

加强与提出议案的代表的联系和沟通，积极研究

吸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完善代表议案提出、

审议、处理流程和工作机制，总结交流议案工作

典型经验，提高代表议案与立法、监督重点任务

的契合度，发挥代表议案推动提高立法质量、监

督法律有效实施的作用。

１８．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和实效。按照

“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既要重结果、也

要重过程”的要求，推动承办单位贯彻实施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

法》，将办理代表建议与转变工作作风和推动改

进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切实推动解决问题、完善

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加强与提出建议代表的沟

通联系，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听取代表意见。按照

实事求是、明确具体的原则，改进代表建议办理

答复工作。落实代表建议答复承诺解决机制，建

立答复承诺解决事项台账，抓好２０１９年答复承

诺解决事项跟踪督办工作，并及时向代表通报反

馈。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原则，增强代表建议办

理工作的透明度，主动公开代表建议答复内容、

总体工作情况以及吸收采纳代表建议情况。支持

和鼓励承办单位结合职责和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

加强研究办理。

１９．改进代表建议交办、督办、反馈、分析

工作。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交

办会，统一交办代表建议。推动加强同代表的沟

通联系贯穿于代表建议办理全过程，及时向代表

反馈建议交办和办理情况，方便代表了解掌握办

理流程各环节的工作情况。年底编印代表议案建

议办理工作范例，总结推广办理工作经验，为代

表提出议案建议提供参考。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

重要立法、监督项目开展相关代表议案建议专题

分析，更好服务常委会中心工作。

２０．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工作。认真研究提出

重点督办建议选题，加强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

的沟通协调，通过制定督办工作方案、召开督办

工作座谈会、开展督办调研等方式，及时了解办

理进展情况，加大督办工作力度。重点督办建议

办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报告。做好重点督办建议

的滚动办理和跟踪督办工作。

五、加强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

２１．组织代表学习培训。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为代表学习培训首要任务，丰富培训内容，

创新培训方式，进一步突出应用型知识、人大基

础知识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精准性、实效

性。举办５期代表学习班、１期少数民族代表学

习班，组织约１３００名代表参加学习，代表学习

培训资源向基层代表倾斜。有关专门委员会、工

作委员会举办专项工作培训班和地方人大干部培

训班，根据实际情况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

加。推动线上学习培训与线下学习培训有机结

合，积极探索开展全国人大代表远程网络学习培

训，部分代表学习班通过网络视频形式举办，大

幅增加网上学习培训视频、音频、文字资料，更

好满足代表学习培训需求。

２２．加强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协调

解决代表履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与全国人

大代表所在单位的沟通，在通知代表参加履职活

动时，一并通知代表所在单位，协调代表所在单

位尊重代表的权利，依法为代表优先执行代表职

务给予时间保障，对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按正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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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２３．加快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建

设。适应代表急需，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全国人

大代表工作信息化一期工程建设方案，尽快完成

代表信息库、议案流程、建议流程、知情知政、

征求代表意见等５个模块的软件开发工作。按照

全国人大机关信息化建设总体安排，抓紧全国人

大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后续建设，为代表依法履

职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六、加强代表履职和代表

工作的宣传报道

　　２４．全面宣传展示全国人大代表工作。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和

改进代表工作的情况，生动反映全国人大代表履

职尽责的案例、事迹和成果，展示 “人民选我当

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风采。做好大会期间

代表通道、代表履职宣传报道工作。支持和协助

代表就自己关心熟悉的问题撰写署名文章或接受

媒体采访，不断增强人大制度和代表工作的社会

影响力。

２５．加强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宣

传报道。积极宣传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

民群众、更好发挥代表作用的典型事例，宣传代

表联络站、代表之家、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在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帮助人民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方面的作用和成绩。

七、加强代表自身建设，做好

代表履职管理相关工作

　　２６．加强代表政治思想作风建设。把加强代

表政治思想建设摆在代表工作的重要位置，贯彻

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的要求，提高代

表履职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协助代表善于从党

和国家大局和全局上思考问题、发表意见、提出

建议，紧紧扣住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协助

宪法法律实施履行职责、做好工作，充分发挥代

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协助代表珍视

代表身份，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模范遵守

宪法法律，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带头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自觉接

受人民监督。

２７．支持选举单位依法加强代表履职监督。

推进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会同各选举单

位及时登记代表出席大会、提出议案建议、参

加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开展代表小组活动、列

席常委会会议、参加执法检查、参与代表议案建

议办理工作、进行学习培训和进代表联络站、代

表之家、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联系群众情况，

以及履行代表义务、遵守会风会纪等方面的情

况。

２８．做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加强同有关部

门和代表原选举单位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代表

资格变动情况，依法做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充

分发挥代表资格审查工作的把关作用。

八、加强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建设

２９．牢固树立服务代表意识，提高服务代表

的能力和水平。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

公厅、工作委员会都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树立

服务代表意识，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坚持

代表联络机构服务代表的定位，加强政治建设，

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代表的能力和水

平，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努力打造

一支服务意识强、业务水平高的工作队伍。

３０．加强与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

作机构的业务协同。各省区市人大代表联络机构

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

作的具体措施》，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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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作用，共同做好全国人大代表服务工作，

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情况报告工作。严格执行全

国人大代表活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加强对经费

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规范使用，杜绝违纪违规

现象。

九、增强与地方人大密切

联系的工作合力

　　３１．开展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研究

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相应改进意见，形成关于做

好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调研报告。

就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开展调研。

３２．密切与地方人大联系，总结交流工作经

验。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

的部署安排，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公厅、工

作委员会加强与地方人大相关部门的联系，及时

进行工作指导交流，助力地方人大建设和工作健

康发展。

３３．积极关注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

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典型事例和经验做法。

发挥好中国人大 “刊网微端”、《人大工作研究》、

《联络动态》等平台作用，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的好经验、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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